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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石岡區災害應變中心標準作業程序 

1. 目的 

本作業之手冊在於建構完善之災害通報系統與健全緊急應變體系，俾迅速掌握災害狀

況，即時通報傳遞災情並指揮、聯繫、協調相關單位處理災害搶救事宜，運用各項防

救災資源，期將災害影響降至最低。 

2. 適用範圍 

本作業程序適用於本區災害應變中心相關作業。 

3. 參考資料 

3.1 災害防救法。 

3.2 臺中市地區災害防救計畫。 

3.3 臺中市區級災害應變中心作業要點。 

3.4 臺中市石岡區地區災害防救計畫。 

3.5 臺中市災害應變中心作業要點。 

4. 權責單位 

石岡區災害應變中心編組人員。 

5. 任務分工事項 

5.1 加強災害防救相關機關之縱向指揮、督導及橫向協調、聯繫事宜，處理各項災害應

變措施。 

5.2 掌握各種災害狀況，即時傳遞災情，並通報相關單位應變處理。 

5.3 災情之蒐集、評估、處理、彙整、管制及報告事項。 

5.4 緊急救災人力、物資之調度、支援事項。 

5.5 其他有關防救災事項。 

6. 作業程序 

6.1 災前整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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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1 接獲成立區級災害應變中心指令，即透過簡訊、通訊軟體等多元方式通知編

組人員，依規定通知時間內到達災害應變中心完成進駐作業。 

6.1.2 發生重大災害或有發生之虞時，得以書面或口頭報告市長即時成立該區災害

應變中心，並於三日內補提書面報告，並完成「災害應變中心開設通報單」。 

6.1.3 由區長兼任指揮官，副區長（無副區長由主任秘書擔任）兼任副指揮官，受

市級災害應變中心之指揮，執行區內重大災害應變事宜，指揮官不在或未到

達前，代理順序為副區長、主任秘書、民政課課長。 

6.1.4 因地震或其它災害發生，致本市電信通訊、電力中斷時，區級災害應變中心

人員應不待通知，主動到達災害應變中心完成進駐，展開各項緊急應變措

施。 

6.1.5 各編組組長應攜帶動員人力、機具表報到（如於夜間或假日成立，於報到時

填寫）。 

6.1.6 完成應變中心場地佈置。 

6.1.7 召開防災整備會議。災害類型分析及災情研判報告（幕僚查報組） 

6.1.8 指揮官於整備會議，各組組長報告：人員、裝備、機具、資源整備情形。並

依實際需要，進入待命。 

6.1.9 指揮官指（裁）示。 

6.2 災害緊急應變 

6.2.1 搶救組透過警察分局及消防勤務指揮系統，蒐集災情，隨時回報轄區內受災

情況及搶救工作進度。 

6.2.2 指揮官及相關人員因災情勘查需要之交通工具，由公所訂立開口契約調度提

供，不足部分則請警察分局、消防分隊協助提供；另請消防局、警察分局分

別提供警用無線電乙具，供勘、救災指揮調度使用。 

6.2.3 遇重大災情發生，請指揮官商請國軍支援，以利執行勘、救災指揮調度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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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4 區級災害應變中心無法因應災害規模時，應向市級災害應變中心請求支援，

該災害防救業務主管機關應向市級災害應變中心指揮官報核後，依相關規定

向中央災害應變中心請求支援協助。 

6.2.5 災害應變中心應有固定作業場所，設置傳真、聯絡電話及相關必要設備，指

定二十四小時聯繫待命人員，受理電話及傳真通報，對於突發狀況，立即反

映與處理。 

6.2.6 災害應變中心應於災害發生或有發生之虞時即行運作，主動互相聯繫協調通

報，並執行災情蒐集、查證、彙整、通報、災害搶救及救災資源調度等緊急

措施。 

6.3 災害應變處理： 

6.3.1 接獲災情通報，幕僚查報組應立即填報災害緊急通報紀錄表陳核，並同步交

由任務權責編組人員憑辦及通報市級災害應變中心彙整。 

6.3.2 各組除依據通報表轉請權責單位立即處理外，另將處理情形填具大事紀要表

陳核，以利查考。 

6.3.3 轄內可能發生重大災害易生危險之地區，於災害應變之必要範圍內，由治安

交通組提出劃定管制區域及管制時間建議，並向市級災害應變中心通報。 

6.3.4 針對時間急迫之救災、救難、救護、緊急災變搶救支援，非經空中運送，將

影響緊急醫療救護時效等人力無法達到救援目的之災難，由市級災害應變中

心直接以電話或傳真申請表，向行政院國家搜救指揮中心提出空中救援申請

並知會現場之警察及消防人員。 

6.3.5 前述災害應變程序、處理經過及辦理結果，各業管承辦編組人員需立即載明

於災情通報紀錄及大事紀要表。  

6.3.6 各層級災害處理，各編組人員需全程管制、追蹤，對於重大災害發生，救援

單位無法即時辦理個案，應隨時通報最新救援情形或請求市應變中心支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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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7 依據市級災害應變中心或區級指揮官之命令，執行必要之勸導或強制疏散撤

離作業。由幕僚查報組協同里辦公處及相關單位，針對危險區域之民眾，進

行疏散或撤離。 

6.3.8 人員疏散之宣導及交通運輸工具、路徑選擇等事項，由搶救組、收容救濟組、

幕僚查報組、治安交通組、搶修組、總務組依實際狀況研商後，陳請指揮官

裁示。 

6.3.9 轄區內之災民緊急安置地點，應考量災害類型（如風、水、土石流等重大災

害）及後續災害發生之可能，並依避難、收容之需求，開設轄區內收容場所，

立即辦理民眾安置與安全照護。 

6.3.10 有關協助災民疏散、安置諸般事宜，由搶救組、幕僚查報組（里幹事）、收

容救濟組、治安交通組、搶修組、總務組、環保組、醫護組（安置人員醫療

及衛生諮詢）組共同辦理；緊急安置所門禁、警戒事宜，由治安交通組協請

民防、義警、義交及守望相助隊辦理。 

6.3.11 必要時聯絡緊急開口合約廠商(包含：物資開口合約、工程開口合約、車輛

開口合約等)，協助進行搶救災。 

6.3.12 災害未解除警報前（人身安全無虞時），由幕僚查報組通知里幹事會同警勤

區警員、里長前往勘災，發現有受災情形 即製作災害會勘紀錄表。 

6.3.13 維生管線損壞導致無法供電供水等諸般事宜，由維生管線組負責辦理修繕

維護。 

6.3.14 有關各任務編組防救（災）工作準據，悉依各組標準作業程序辦理。 

6.4 災後復原： 

6.4.1 災害狀況已獲控制或災情已趨緩和時，指揮官得縮小編組規模，對已無執行

應變任務需要者予以歸建。 

6.4.2 區級災害應變中心縮小編組後，必要時得酌留部分編組人員，持續服務市

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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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4.3 區級災害應變中心由區長報經市級災害應變中心指揮官裁示後，得撤除之，

並將撤除事由、時間告知各災害業務主管機關。 

7. 附記 

7.1 區級應變中心成立後，幕僚查報組需彙計災情並透過應變管理資訊雲端服務系統

(EMIC)向市級災害應變中心通報，以利彙整全市災情。 

7.2 災害應變中心應備物品： 

7.2.1 作業資料夾（含指揮官、副指揮官及各任務編組）。 

7.2.2 各級災害應變中心及各橫向防救單位電話表。 

7.2.3 市級防（救）災資源分布圖、災害地點顯示圖。 

7.2.4 防救器材箱（內置相關勘災及應變中心應用物品）。 

7.2.5 電話錄音設備。 

7.2.6 筆記型電腦。 

7.2.7 衛星電話。 

7.2.8 電視。 

7.2.9 桌上型電腦。 

7.2.10 傳真機。 

7.2.11 印表機。 

7.2.12 影印機。 

7.2.13 各式表單清冊。 

7.3 任務編組人員執勤規定 

7.3.1 區級災害應變中心成立時，非特殊原因及不可抗力因素，均由組長親自攜帶

人力、機具統計表報到服勤。 

7.3.2 編組人員因故未能報到執勤者，應由各該編組第一順位代理人員（依此類推）

遞補執勤，並註記前者未能報到之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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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附件： 

8.1 臺中市石岡區災害應變中心編組架構圖。 

8.2 臺中市石岡區災害應變中心聯絡電話一覽表。 

8.3 臺中市石岡區災害應變中心編組暨任務分工表。 

8.4 臺中市石岡區災害應變中心編組人員輪值簽到、退表。 

8.5 臺中市石岡區災害應變中心○○○○災害整備、應變第  次會議記錄表。 

8.6 臺中市石岡區災害應變中心○○○○災害整備、應變第  次會議簽到單。 

8.7 臺中市石岡區災害應變中心防災整備檢查表。 

8.8 臺中市石岡區災害應變中心開設通報單。 

8.9 臺中市石岡區災害應變中心撤除通報單。 

8.10 臺中市石岡區災害應變中心派員進駐通報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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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石岡區災害應變中心編組架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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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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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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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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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

容

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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副指揮官 

維生管線組(由公共事業單位人員擔任) 

石岡區災害應變中心 

指揮官 

臺中市災害應變中心 

治

安

交

通

組 

醫

護

組 

環

保

組 

搶

救

組 

所屬單位 配合單位 

依需要再行編組 

常時編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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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8.2 

臺中市石岡區災害應變中心聯絡電話一覽表 

更新日期: 114 年 11 月 5 日 

單位 職稱 姓名 原職 辦公電話 行動電話 

臺 

中 

市 

石 

岡 

區 

公 

所 

 

指揮官 徐天龍 區長 04-25722511#200 0919-740XXX 

副指揮官 劉駿宏 主任秘書 04-25722511#210 0921-382XXX 

幕僚查報組組長 詹億祥 民政課課長 04-25722511#220 0921-369XXX 

幕僚查報組組員 林裕璋 課員 04-25722511#229 0916-155XXX 

幕僚查報組組員 邱康淳 里幹事 04-25722511#224 0920-293XXX 

幕僚查報組組員 張雅茹 辦事員 04-25722511#275 0932-609XXX 

幕僚查報組組員 劉思妤 職務代理人 04-25722511#273 0952-060XXX 

幕僚查報組組員 徐瑞偉 里幹事 04-25722511#277 0986-788XXX 

收容救濟組組長 蔡金玲 社會課課長 04-25722511#230 0910-578XXX 

收容救濟組組員 黃佳暉 里幹事 04-25722511#237 0933-411XXX 

搶修組組長 劉清江 農建課課長 04-25722511#250 0963-023XXX 

搶修組組員 楊宛樺 技士 04-25722511#252 0922-566XXX 

搶修組組員 何康綸 技士 04-25722511#258 0972-040XXX 

總務組組長 林秋香 秘書室主任 04-25722511#240 0963-263XXX 

總務組組員 黃建智 課員 04-25722511#213 0912-601XXX 

臺中市政府 

消防局 

石岡分隊 

搶救組組長 曾建智 分隊長 04-25724505 0919-148XXX 

臺中市 

後備指揮部 
搶救組聯絡官 陳  俊 中士  0980-165XXX 

石岡區 

衛生所 
醫護組組長 林永隆 主任 04-25721887 0930-840XXX 

石岡區 

清潔隊 
環保組組長 陳姿君 隊長 04-25722511#260 0982-368XXX 

臺中市政府 

警察局 

石岡分駐所 

治安交通組組長 吳永鑫 所長 04-25722781 0911-857XX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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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位 職稱 姓名 原職 辦公電話 行動電話 

臺中市政府 

警察局 

土牛派出所 

治安交通組組長 吳清煬 所長 04-25815600 0980-256XXX 

台灣自來水 

股份有限 

公司第四區 

管理處 

東勢營運所 

維生管線組 吳俊銓 主任 04-25874315  

中華電信 

股份有限 

公司 

臺中營運處 

維生管線組 曾懷逸 股長 04-25252644  

欣彰天然氣

股份有限 

公司 

豐原營業所 

維生管線組 黃建霖 檢修股長 04-25263127  

台灣電力 

股份有限 

公司台中區 

營業處 

豐原分處 

維生管線組 徐文彬 山豐巡修課長 04-25204773  

  



臺中市石岡區災害應變中心作業手冊  災害應變中心標準作業程序 

1-1-10 
 

臺中市石岡區里長及里幹事聯絡清冊 
更新日期: 114 年 11 月 5 日 

里別 
聯絡資料 

職稱 姓名 電話 行動電話 

石岡里 
里長 陸永晟 04-25721730 0986-776668 

里幹事 劉思妤 04-25722511#276 0952-060XXX 

萬安里 
里長 林子晏 04-25724097 0921-614221 

里幹事 張雅茹 04-25722511#275 0932-609XXX 

九房里 
里長 張鴻斌 04-25721889 0932-516065 

里幹事 邱康淳 04-25722511#273 0920-293XXX 

金星里 
里長 李淑惠 04-25721523 0916-796972 

里幹事 張雅茹 04-25722511#275 0932-609XXX 

龍興里 
里長 黃清標 04-25815460 0912-087880 

里幹事 劉思妤 04-25722511#276 0952-060XXX 

萬興里 
里長 羅益洲 04-25820310 0958-712256 

里幹事 邱康淳 04-25722511#273 0920-293XXX 

梅子里 
里長 郭光勇 04-25817571 0937-773522 

里幹事 林裕璋 04-25722511#229 0916-155XXX 

土牛里 
里長 管德財 04-25815327 0919-680751 

里幹事 林裕璋 04-25722511#229 0916-155XXX 

德興里 
里長 劉紀雄 04-25816909 0910-454779 

里幹事 徐瑞偉 04-25722511#277 0986-788XXX 

和盛里 
里長 何賴財桂 04-25815868 0932-533612 

里幹事 徐瑞偉 04-25722511#277 0986-788XX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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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8.3 

臺中市石岡區災害應變中心編組暨任務分工表 

更新日期：114 年 11 月 5 日 

編 組 名 稱 編組人員 任務 

指揮官 
區長 徐天龍 

綜理區災害防救工作 
0919-740XXX 

副 指 揮 官 
主任秘書 劉駿宏 

襄助指揮官處理區災害防救工作 
0921-382XXX 

幕僚 

查報組 

民政課課長 詹億祥 

一、 負責指揮官幕僚作業事宜。 

二、 督導災害防救組織功能。 

三、 勘查統計民間災情事項。 

四、 協助辦理疏散撤離事項。 

五、 協助辦理救濟收容事項。 

六、 協助罹難家屬辦理喪葬善後事宜。 

七、 其他有關業務權責事項。 

0921-369XXX 

收容 

救濟組 

社會課課長 蔡金玲 

一、 救災民生物資之籌備及儲存事項。 

二、 辦理受災民眾救濟糧食、救濟金應急發放

事項。 

三、 各界捐贈救災民生物資之接受與轉發事

項。 

四、 辦理避難收容處所之規劃、指定、分配佈

置管理等事宜。 

五、 辦理受災民眾之登記、接待、統計、查報

管理事項。 

六、 其他有關業務權責事項。 

0910-578XXX 

搶修組 

農建課課長 劉清江 

一、 聯絡災害潛勢溪流里長，隨時注意氣象報

告，做好防災整備及疏散避難等措施。 

二、 搶修所需工程機具、人力調配事項。 

三、 輕微災情之搶修、搶險及復舊事項。 

四、 協助辦理地下道之搶修及維護。 

五、 辦理次要巷道路燈維護。 

六、 協助辦理公園維護。 

七、 其他有關業務權責事項。 

0963-023XXX 

總務組 

秘書室主任 林秋香 

一、 區級災害應變中心及臨時前進指揮所之佈

置、視訊會議設備操作及維護、電訊之裝

備維護及照明設備之維持等事項。 

二、 區級災害應變中心工作人員之飲食、寢具

等供應及相關救災器材採購事項。 

三、 軍方支援部隊之接待及飲食供應事項。 

四、 其他有關業務權責事項。 
0963-263XX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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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 組 名 稱 編組人員 任務 

搶救組 

石岡消防分隊

分隊長 
曾建智 

一、 災害現場人命搶救、傷患搶救及民眾重大

傷亡查報事項。 

二、 應變警戒事項。 

三、 整理災情傳遞、彙整、管制、統計、陳報

及其他有關之文書作業事項。 

四、 協調國軍支援救災與運輸事項。 

五、 其他有關重大災害之協調事項。 

0919-148XXX 

臺中市 

後備指揮部 
陳  俊 

0980-165XXX 

醫護組 

石岡區衛生所 

主任 
林永隆 

一、 災害現場急救站規劃運作及藥品器材調

度。 

二、 災害現場傷患後送醫療院所照顧事項。 

三、 評估災區食品衛生管理工作事項。 

四、 聯繫各醫療院所、提供醫療協助事項。 

五、 災區疫情防治、監測、通報、調查及相關

處理工作。 

六、 受災民眾心理創傷之輔導。 

七、 其他有關業務權責事項。 

0930-840XXX 

環保組 

石岡區清潔隊

隊長 
陳姿君 

一、 急迫性垃圾清理工作。 

二、 側溝堵塞疏濬工作。 

三、 轄內路樹倒塌之清理。 

四、 災區環境消毒工作。 

五、 其他有關業務權責事項。 
0982-368XXX 

治安 

交通組 

石岡分駐所 

所長 
吳永鑫 一、 依指揮官劃定警戒區域執行勸導、限制或

禁止人民進入或命其離去等事宜。 

二、 負責災區現場警戒、治安維護、交通秩序

維持事宜。 

三、 災區交通運輸之維護事項。 

四、 其他有關業務權責事項。 

0911-857XXX 

土牛派出所 

所長 
吳清煬 

0980-256XXX 

維生 

管線組 

台灣自來水股份有限公司 

第四區管理處東勢營運所 

主任 吳俊銓 

04-25874315 

一、 自來水供應搶修工作。 

二、 電信通訊維護搶修工作。 

三、 天然氣供應搶修工作。 

四、 電力供應維護搶修工作。 

中華電信股份有限公司 

臺中營運處 

股長 曾懷逸 

04-25252644 

欣彰天然氣股份有限公司 

豐原營業所 

檢修股長 黃建霖 

04-25263127 

台灣電力股份有限公司 

台中區營業處豐原分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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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 組 名 稱 編組人員 任務 

山豐巡修課長 徐文彬 

04-252047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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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8.4 

臺中市石岡區災害應變中心編組人員輪值簽到、退表 

一、災害名稱： 

二、災害應變中心成立時間：   年   月   日   時   分 

三、災害應變中心成立地點：石岡區公所 1 樓災害應變中心 

四、編組人員簽到(退) 

組別 

名稱 

編組 

職稱 

所屬 

單位 
姓名 

簽到(退)時間 
簽名 

 年 月 日 時 分 

    到       

退       

    到       

退       

    到       

退       

    到       

退       

    到       

退       

    到       

退       

    到       

退       

    到       

退       

    到       

退       

    到       

退       

    到       

退       

    到       

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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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8.5 

臺中市石岡區災害應變中心 

○○○○災害整備、應變第  次會議記錄表 

一、會議時間：    年    月    日（星期    ）    午    時    分 

二、會議地點：臺中市石岡區公所 1 樓災害應變中心 

三、主持人：徐指揮官天龍                                     紀錄： 

四、出席人員： 

五、主詞人致詞： 

六、報告事項： 

（一）請各防救編組單位就編組暨任務分工詳閱所轄執掌並回報辦理情況。 

（二）請各防救編組單位就各單位編組人員值班名冊進行確認及聯絡。 

七、各任務編組整備報告： 

（一）幕僚查報組：  

（二）收容救濟組：  

（三）搶修組： 

（四）總務組： 

（五）搶救組： 

（六）醫護組： 

（七）環保組： 

（八）治安交通組： 

（九）國軍聯絡官： 

八、主席裁示： 

九、散會:      時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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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8.6 

臺中市石岡區災害應變中心 

○○○○災害整備、應變第  次會議簽到單 

一、時間：  年  月   日  午   時整 

二、地點：臺中市石岡區公所 1 樓災害應變中心 

三、主席：徐指揮官天龍 

四、出席人員： 

組別 編組職稱 所屬單位/職稱 簽到 

指揮部 指揮官 石岡區公所 區長  

指揮部 副指揮官 石岡區公所 主任秘書  

幕僚查報組 組長 石岡區公所 民政課課長  

收容救濟組 組長 石岡區公所 社會課課長  

搶修組 組長 石岡區公所 農建課課長  

總務組 組長 石岡區公所 秘書室主任  

搶救組 組長 石岡消防分隊 分隊長  

醫護組 組長 石岡區衛生所 主任  

環保組 組長 石岡區清潔隊 隊長  

治安交通組 組長 石岡分駐所 所長  

治安交通組 組長 土牛派出所 所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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組別 編組職稱 所屬單位/職稱 簽到 

維生管線組 組長 

台灣自來水 

股份有限公司 

第四區管理處 

東勢營運所 

主任  

維生管線組 組長 
中華電信 

股份有限公司

臺中營運處 

股長  

維生管線組 組長 
欣彰天然氣 

股份有限公司

豐原營業所 

股長  

維生管線組 組長 

台灣電力 

股份有限公司

台中區營業處

豐原分處 

課長  

國軍 聯絡官 
臺中市 

後備指揮部 
中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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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8.7 

臺中市石岡區災害應變中心防災整備檢查表 

更新日期：   年  月  日 

項目 檢查細項 

檢查時間 
檢查  

時間 

檢查 

人員簽名 
備註 

正常 
改善 

措施 

應

變

中

心

所

需

表

單 

1.標準作業程序書      

1.1 石岡區災害應變標準作業手冊 □有 □無    

1.2 各編組標準作業流程 □有 □無    

2.公文簽呈 □有 □無    

3.石岡區應變中心進駐人員聯絡清冊 □有 □無    

4.石岡區應變中心開設通知簡訊草稿 □有 □無    

5.應變中心進駐人員回傳簡訊格式 □有 □無    

6.臺中市石岡區應變中心器材檢核表 □有 □無    

7.石岡區應變中心進駐人員聯繫表 □有 □無    

8.石岡區公所災害應變中心編組人員輪值簽到、退表 □有 □無    

9.石岡區災害應變中心防救災人員、機具報到表 □有 □無    

10.石岡區災害應變中心整備、應變會議記錄表 □有 □無    

11.石岡區公所緊急撤離通知書 □有 □無    

12.石岡區撤離人數統計表 □有 □無    

13.石岡區災情彙計總表 □有 □無    

14.石岡區災害應變中心___________災害處理彙報表 □有 □無    

15.石岡區災害應變中心劃定警戒管制範圍建議申請表 □有 □無    

16.石岡區公所舉發違反災害防救法案件勸導通知書 □有 □無    

17.石岡區災害應變中心搶救組防災整備檢查表 □有 □無    

18.臺中市石岡區災害應變中心受理案件管制單 □有 □無    

19.臺中市石岡區災害應變中心大事紀要表 □有 □無    

20.石岡區災害應變中心災情清冊 □有 □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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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 檢查細項 
檢查結果 檢查  

時間 

檢查 

人員簽名 
備註 

正常 改善措施 

器 

材  

設  

備 

1.電視 □正常____部 
□故障____部 

  說明： 

   

1.1 有線頻道 □有 □無 
   

1.2 無線頻道 □有 □無 
   

2.電腦 □正常____部 
□故障____部 

  說明： 

   

3.網路 □正常 
  □故障 

  說明： 

   

4.印表機 □正常____部 
□故障____部 

  說明： 

   

5.傳真機 □正常____部 
□故障____部 

  說明： 

   

6.電話、衛星電話 □正常____部 
□故障____部 

  說明： 

   

7.單槍 □正常____部 
□故障____部 

  說明： 

   

8.筆記型電腦 □正常____部 
□故障____部 

  說明： 

   

9.麥克風 □正常____部 
□故障____部 

  說明： 

   

10.音響設備 □正常____部 
□故障____部 

  說明： 

   

11.緊急發電機 □正常____部 
□故障____部 

  說明： 

   

12.緊急照明設備 □正常____部 
□故障____部 

  說明： 

   

各 

式 

文 

件 

13.文書表件      

13.1 行政區域圖 □有 □無    

13.2 防災地圖 □有 □無    

13.3 大事紀要表 □有 □無    

 13.4 土石流分佈圖 □有 □無    

 
13.5 任務分工表 □有 □無    

石岡區公所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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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8.8 

臺中市石岡區災害應變中心開設通報單 

臺中市石岡區災害應變中心開設通報單 

一、案由：  

二、開設時間：   年   月   日   時   分 

三、開設層級：  

四、開設地點：臺中市石岡區公所 1 樓災害應變中心 

五、臺中市石岡區災害應變中心連絡電話： 

    電話：04-25722511 

    傳真：04-25722874 

    承辦人： 

 

                         指揮官：區長             

                         此致 

                                          臺中市災害應變中心 

                     電話：04-23811119 

                                                    傳真：04-238268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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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8.9 

臺中市石岡區災害應變中心撤除通報單 

臺中市石岡區災害應變中心撤除通報單 

一、案由： 

二、撤除時間：   年   月   日   時   分 

三、地點：臺中市石岡區公所 1 樓災害應變中心 

四、臺中市石岡區災害應變中心連絡電話： 

    電話：04-25722511 

    傳真：04-25722874 

    承辦人： 

 

                         指揮官：區長             

                         此致 

                                         臺中市災害應變中心 

                     電話：04-23811119 

                                                    傳真：04-238268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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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8.10 

臺中市石岡區災害應變中心 通報單 

臺中市石岡區災害應變中心通報單 

 
受文者 

 

石岡消防分隊、臺中市後備指揮部、石岡區清潔隊、石岡分駐所、土牛派

出所、石岡區衛生所、台灣自來水股份有限公司第四區管理處東勢營運所、

中華電信股份有限公司臺中營運處、欣彰天然氣股份有限公司豐原營業

所、台灣電力股份有限公司台中區營業處豐原分處、本所各相關課室 

內容 
 

一、案由：因應「○○」開設臺中市石岡區災害應變中心 

二、開設時間：   年  月  日  時  分 

三、開設層級：   級開設 

四、地點：臺中市石岡區公所 1 樓災害應變中心 

五、連絡電話： 

自動電話：2572-2511 

傳真電話：2572-2874 

請各編組單位派員進駐本區災害應變中心，並依權責做好防災整備、掌握

救災人力，保持機動隨時動員。 

 

臺中市石岡區災害應變中心 

指揮官  徐天龍  區長 

 

最速件 



 

 

 

臺中市石岡區災害應變中心幕僚查報組 

標準作業程序 

 

 

 

 

中華民國 106 年 09 月 19 日 

中石區民字第 1060011022 號核定第一版 

中華民國 108 年 11 月 25 日 

中石區民字第 1080013713 號核定第二版 

中華民國 110 年 11 月 22 日 

中石區民字第 1100013590 號核定第三版 

中華民國 112 年 11 月 14 日 

中石區民字第 1120013898 號核定第四版 

中華民國 114 年 12 月 1 日 

中石區民字第 1140014510 號核定第五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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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石岡區災害應變中心幕僚查報組標準作業程序 

1. 目的 

提昇本區各種天然災害應變能力，建立指揮官指揮、調度各任務編組單位權責及各區

災害應變中心作業管理規範，期能迅速有效之運用各類防救災資源。 

2. 適用範圍 

本作業程序適用於本區災害應變中心幕僚查報組之相關作業。 

3. 參考資料 

3.1 災害防救法。 

3.2 臺中市地區災害防救計畫。 

3.3 臺中市石岡區地區災害防救計畫。 

3.4 臺中市災害應變中心作業要點。 

4. 權責單位 

石岡區公所民政課。 

5. 任務分工事項 

5.1 負責指揮官幕僚作業事宜 

5.2 督導災害防救組織功能。 

5.3 勘查統計民間災情事項。 

5.4 協助辦理疏散撤離事項。 

5.5 協助辦理救濟收容事項。 

5.6 協助罹難家屬辦理喪葬善後事宜。 

5.7 其他有關業務權責事項。 

6. 作業程序（附件 7.1） 

6.1 災前準備 

6.1.1 轄內發生重大災害或有發生之虞時，中部地區進入警戒範圍，依市級災害應

變中心或指揮官指示成立區級災害應變中心，接獲成立區級災害應變中心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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幕僚查報組組長或其代理人應依規定通知時間內報到(附件 7.2)，且排定值勤

編組於應變中心輪值(附件 7.3)。 

6.1.2 置組長乙名，由民政課長兼任綜理幕僚查報組工作事宜；內設聯絡統計組員

若干人，由區公所相關課室人員組成，災情勘查作業人員由全體里幹事組成，

必要時得動員里幹事、里長及鄰長、愛鄰守護隊、環保志工隊及守望相助隊

參與，執行災後勘查相關工作。 

6.1.3 編組人員，依事前之分工項目負責聯絡統計及勘查作業(附件 7.4、附件 7.5)。 

6.1.4 組長(代理人)通知里幹事緊急待命，隨時與里辦公處保持連繫，掌握里內災

情發展。 

6.1.5 轄區內凡有災害發生之虞地區者(如低窪地帶、危險山坡地區等)，相關區域

之里幹事，由組長(代理人)指派逕至里辦公處報到應變。 

6.1.6 幕僚查報組就預防災害應行注意事項通報各里辦公處提高警覺。 

6.1.7 防汛期前依『災害變中心幕僚查報組防災整備檢查表』進行檢視，相關紀錄

自行留存備查(詳附件 7.13)。 

6.2 災害緊急應變 

6.2.1 區級災害應變中心成立後，里幹事受指揮官之指示應前往轄區派出所，會同

員警搭乘警車，至里辦公處協助里長巡迴轄內，執行災害動態廣播分送緊急

通知書宣導。 

6.2.2 市級災害應變中心或區指揮官對危險區域民眾下達勸導性疏散撤離指令時，

配合市級災害應變中心，劃定之災害危險區域、土石崩塌地區、野溪危害警

戒管制區域，提供相關資料通報里緊急聯絡人進行疏散、撤離避難措施。 

6.2.3 協同里長對於具有危險潛勢區域，執行勸導撤離，並提供相關災害資訊以利

協助災害警訊廣播作業事項。 

6.2.4 市級災害應變中心或區指揮官對危險區域民眾下達強制性疏散撤離指令時，

會知里長或由幕僚查報組，並記錄於「本區撤離人數統計表」，依規定時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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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報區災害應變中心(附件 7.6)，協同搶救組、治安交通組指揮警、消、民政

及國軍等單位執行疏散，限制或禁止人民進入或命其離去措施事宜。 

6.2.5 災害發生後，里幹事受指揮官之指示應攜帶必要之勘查作業用具，迅速前往

災害發生地點會同轄區警、消人員，勘查災情類別、受災情形(區域、受災

戶數、人數及設施損壞情形)發生地點等，並填寫災情勘查表(如附件 7.9)，

回報幕僚作業人員彙整辦理，並記錄於災害應變中心大事紀要表(附件7.12）

中，必要時得由組長或其代理人會同里幹事進行複勘。 

6.2.6 對災害處理應變之程序、過程及指揮官下達之指令，幕僚作業人員應填寫受

理案件管制單(附件 7.7)交受命單位及人員收執，執行完畢後，並應記錄於災

害應變中心大事紀要表(附件 7.12)中，俾利日後查證以明責任。 

6.3 災後復原 

6.3.1 辦理災損調查時，倘因訪查未遇受災戶，應即填送告知單，以利災損查報作

業(參考附件 7.10)。 

6.3.2 區級災害應變中心撤除後，由幕僚查報組通知各里辦公處災害警報解除，並

建立各相關單位聯絡電話，以利災後各項復建工作聯絡。 

7. 附件 

7.1 臺中市石岡區災害應變中心幕僚查報組作業流程圖。 

7.2 臺中市石岡區災害應變中心編組人員輪值簽到、退表。 

7.3 臺中市石岡區災害應變中心排班輪值表。 

7.4 臺中市石岡區災害應變中心____________災害處理彙報表。 

7.5 臺中市石岡區災害應變中心災情彙計總表。 

7.6 臺中市石岡區災害應變中心撤離人數統計表。 

7.7 臺中市石岡區災害應變中心受理案件管制單。 

7.8 臺中市石岡區災害應變中心劃定警戒管制範圍建議申請表。 

7.9 臺中市石岡區災害應變中心幕僚查報組（ ）災情勘查表。 

7.10 臺中市石岡區災害應變中心災損調查告知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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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11 臺中市石岡區災害應變中心災情清冊。 

7.12 臺中市石岡區災害應變中心大事紀要表。 

7.13 臺中市石岡區災害應變中心幕僚查報組防災整備檢查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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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7.1 

臺中市石岡區災害應變中心幕僚查報組作業流程圖臺北市ＯＯ區災害應變中心勘查組作業流程圖

災害緊急通報

成立區災害應變中心

已發生災情

災情警訊通知災害潛勢
地區住戶

有疏散災害潛勢地區
住戶必要

協助災害潛勢地區住戶或受
災戶疏散至緊急避難所

協助收容組受理登記及
慰問事項

災情勘查

公私有設施損壞

災情查報

善後（復舊）情形查證
回報

結案

NO

YES

協助緊急安置所民眾護
送復原及受災戶救濟事
項

NO

YES

YES

災害特報解除

NO

YES

NO

災害特報解除

NO

YES

風災、疫災等可預
警災害

NO

宣導家戶加強防災措施Y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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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7.2 

臺中市石岡區災害應變中心編組人員輪值簽到、退表 

一、災害名稱： 

二、災害應變中心成立時間：   年   月   日   時   分 

三、災害應變中心成立地點：臺中市石岡區公所 1 樓應變中心 

四、編組人員簽到(退)                                     

組別 

名稱 

編組 

職稱 

所屬 

單位 
姓名 

簽到(退)時間 
簽名 

 年 月 日 時 分 

    到       

退      

    到       

退      

    到       

退      

    到       

退      

    到       

退      

    到       

退      

    到       

退      

    到       

退      

    到       

退      

    到       

退      

    到       

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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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7.3 

臺中市石岡區災害應變中心排班輪值表 

災害名稱：_____________________           日期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幕僚查報組 

輪值順序 課室/單位 職稱 姓名 家中電話 手機電話 備註 

1       

2       

3       

4       

5       

6       

7       

8       

9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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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7.4 

臺中市石岡區災害應變中心____________災害處理彙報表 

 

製表人員：                                  製表時間： 

製表單位： 

編號 日期 來電或報案單位 災情（地點、範圍） 處理情形 備考 

001      

002 
     

003 
     

004 
     

005 
     

006 
     

007      

008 
     

009 
     

010 
     

011 
     

  註：本表隨時更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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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7.5 

臺中市石岡區災害應變中心災情彙計總表 

製表單位： 

製表人：                                                   製表時間： 

災情類別 災情細分類 未處理筆數 處理中筆數 已處理筆數 災情總筆數 

路樹災情 路樹倒塌     

路樹災情 路樹傾斜     

小計     

廣告招牌災情 廣告招牌掉落     

廣告招牌災情 廣告招牌欲墜     

小計     

道路、隧道災情 土石流阻斷     

道路、隧道災情 邊坡坍方     

道路、隧道災情 工區及周邊區域損壞     

道路、隧道災情 道路落石     

道路、隧道災情 路基流失     

道路、隧道災情 其他     

小計     

橋梁災情 橋墩基礎沖刷     

橋梁災情 橋梁斷裂     

橋梁災情 河川水位達警戒水位及封閉橋梁     

橋梁災情 其他     

小計     

鐵路、高鐵捷運災情 列車出軌     

鐵路、高鐵捷運災情 道路中斷     

鐵路、高鐵捷運災情 電車線設備故障     

鐵路、高鐵捷運災情 工程災害     

鐵路、高鐵捷運災情 其他     

小計     

積淹水災情 房屋積淹水     

積淹水災情 房屋地下室淹水     

積淹水災情 道路積淹水     

積淹水災情 地區積淹水     

積淹水災情 地下道淹水     

積淹水災情 其他     

小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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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石災情 土石流     

土石災情 土石崩落     

土石災情 堰塞湖     

土石災情 其他     

小計     

建物毀損 圍牆(籬)倒塌     

建物毀損 建物輕微受損     

建物毀損 建物半倒     

建物毀損 建物全倒     

建物毀損 古蹟毀損     

建物毀損 其他     

小計     

水利設施災情 堤防毀損     

水利設施災情 抽水站受災     

水利設施災情 水閘門故障     

水利設施災情 其他     

小計     

民生、基礎設施災情 電線（桿）毀損     

民生、基礎設施災情 變電所、電廠受災     

民生、基礎設施災情 路燈故障     

民生、基礎設施災情 電力停電     

民生、基礎設施災情 電信停話     

民生、基礎設施災情 自來水停水     

民生、基礎設施災情 瓦斯管線毀損     

民生、基礎設施災情 交通號誌損壞     

民生、基礎設施災情 其他     

小計     

車輛、交通事故 車輛因災毀損     

車輛、交通事故 車禍     

車輛、交通事故 航空器事故     

車輛、交通事故 海難     

車輛、交通事故 其他     

小計     

環境汙染 環境汙染     

小計     

火災 建築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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火災 危險物品     

火災 工廠     

火災 公共場所     

火災 車輛、船艇     

火災 其他     

小計     

其他災情 人員落水     

其他災情 漁港設施損壞     

其他災情 漁船(筏)毀損     

其他災情 救護送醫案件     

其他災情 溪水暴漲     

其他災情 地貌突變（改變）     

其他災情 請求（協助）疏散撤離     

其他災情 其他     

小計     

合計     

註：一、本表隨時更新。 

    二、每次災情通報以案件累積方式填列傳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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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7.6 

臺中市石岡區災害應變中心撤離人數統計表 
 

填報機關：                             災害名稱： 

                                       通報時間： 

核定人：                               通報人： 

                                       通報別： □初報  □續報(第 報) 

即時報                                 聯絡電話：                              

直轄市 

縣(市)別 
區別 里別 地點 

預計 

撤離人數 

實際 

撤離人數 

累計 

撤離人數 
撤離時間 收容處所 備註 登打時間 

總計 
              

  
   

無資料 

可填報                    

           

                     

           

                     

                     

說明：          
一、「地點」請依執行撤離工作之現地情況酌予補充說明。(如「鄰」、「部落」或「聚落」等) 

二、「預計撤離人數」：請資料建置單位參考農業部「土石流潛勢溪流影響範圍保全對象清冊」、經濟部「水 

    災危險潛勢地區保全計畫之保全對象」之保全人數，及撤離範圍內戶籍人口數與常住人口數進行概估填。 

三、「實際撤離人數」係指執行勸告撤離及強制撤離人數之合計數，請逐筆填寫各次撤離人 

    數「新增」統計資料。          

四、「撤離時間」指開始撤離之時間。         

五、「收容處所」請填寫各收容中心內之撤離人數與其他自行安置之人數（例如：○○收容中心 30 人，其他親 

    友/自理 20 人）。         

六、請於「備註」中敘明「預計撤離人數」與「撤離人數」產生差異之實際情況（例如：受困災區○○人，行方 

    不明○○人等）；該區域之居民若不願撤離，必須動用公權力「強制撤離」者，並請於備註欄註明強制撤離 

    人數。    

七、原則上災害應變中心二級開設時應於每日 6 時、12 時、18 時、24 時彙整更新，一級開設時應於每日 3 時、 

    6 時、9 時、12 時、15 時、18 時、21 時、24 時彙整更新。       

八、「核定人」欄係由單位該時段進駐災害應變中心最高職級者或其職務代理人簽章（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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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件 7.7 

臺中市石岡區災害應變中心受理案件管制單 
EMIC 號碼:                                          公所流水號：    

□消防署 119、1999 或局處自行通報案件                □電話(line)案件 

通報日期 年    月    日     時    分 接聽人員  

通報人  聯絡電話  

地
點 

            里 (請詳細填寫地址，至門牌號碼或路口) 

 

災
害
類
型 

□路樹災情 (倒塌、傾斜) 

□廣告招牌災情 (掉落、欲墜) 

□道路、隧道災情 (土石流阻斷、邊坡坍方、工區及周邊區域損壞、道路落石、路基流失) 

□橋梁災情 (橋墩基礎沖刷、橋梁斷裂、河川水位達警戒水位及封閉橋梁) 

□鐵路、高鐵及捷運災情 (列車出軌、道路中斷、電車線設備故障、工程災害) 

□積淹水災情 (房屋、房屋地下室、道路、地區、地下道) 

□土石災情 (土石流、土石崩落、堰塞湖) 

□建物毀損 (圍牆(籬)倒塌、建物輕微受損、建物半倒、建物全倒、古蹟毀損) 

□水利設施災情 (堤防毀損、抽水站受災、水閘門故障) 

□民生、基礎設施災情 (電線（桿）毀損、變電所或電廠受災、路燈故障、電力停電、電信

停話、自來水停水、瓦斯管線毀損、交通號誌損壞) 

□車輛、交通事故(車輛因災毀損、車禍、航空器事故、海難) 

□環境污染 

□火災(建築物、危險物品、工廠、公共場所、車輛或船艇)  

□其他災情(人員落水、漁港設施損壞、漁船(筏)毀損、救護送醫案件、溪水暴漲、地貌突變

（改變）、請求（協助）疏散撤離)：                                                                           

災
情
描
述 

 □嚴重影響交通  □積淹水(30 公分以上需抽水機)  □河川水位高漲(溢堤)    

 □其他急迫性危險 

 □                                                                                             

權
責
單
位 

 □幕僚查報組   □搶修組(維生管線聯繫窗口)   □收容救濟組   □總務組           

 □搶救組   □醫護組   □環保組   □治安交通組   □維生管線組 

 □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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處
理
情
形 

□指派開口契約廠商至現場搶修： 

 

 

□轉權責單位              處理 

                   

                                                □已結案 

簽收人/時間：                                   □EMIC 系統故障，處理後補登並結案 

填表說明： 

一、為因應電話線路增加，請各編組人員協助電話接聽及記錄本表（一式二份）。 

二、通報人務必留下聯絡電話，以利案件詢問、回覆及追蹤。 

三、地點填寫越詳細越好，如該處無道路名稱，則留明顯、大家熟知之路標。 

四、災害類型填寫要點：方框為主選項，括號內為災情細項，兩者均需勾選。(兩項內容均

為 EMIC 制式選項，需謹慎勾選並力求與實際災情狀況相符)，若災情無適宜分類，則

勾選其他，並填寫災情描述(例如水塔掉落)。 

五、災害描述填寫要點：儘量將受災狀況清楚描述，例如路樹傾倒於快車道上，嚴重阻礙 

    行車安全。 

六、管制單記錄完竣，請逕送指揮官勾選權責單位及批示。 

七、指揮官批示後，由幕僚查報組將第二聯分送權責編組執勤人員，並簽收於第一聯內，

以利各單位據以執行救災任務。 

八、管制單第一聯輸入電腦完成上傳後，左上方填寫 EMIC 號碼以利後續追蹤。 

九、各權責單位於執行任務完竣後，請將處理結果記載於管制單內。 

  

 

結案審查核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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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7.8 

臺中市石岡區災害應變中心劃定警戒管制範圍建議申請表 

 

臺中市石岡區災害應變中心劃定警戒管制範圍建議申請表 

主旨：建請公告           區域範圍為管制區，非持有通行證件，不得進入，自中

華民國            年          月        日起生效。 

依據 

(一)災害防救法第三十一條第一項第二款。 

(二)臺中市風災災害應變中心執行災害防救法第三十一條第一項第二款作業規定。 

一、管制理由  

二、管制時間    年   月   日   時分起   至   年   月   日   時分止。 

三、管制範圍  

四、管制圖  

備考： 

 

  臺中市石岡區災害應變中心指揮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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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7.9 

臺中市石岡區災害應變中心幕僚查報組（ ）災情勘查表 

現勘日期：   年    月    日 

                                                                               石岡區公所製

災害發生日期       年     月     日 

災害發生原因 

□地震  □水災  □風災  □火災、爆炸災害   

□公用氣體與油料管線、輸電線路災害  □土石流及大規模崩塌災害  

□空難  □毒性及關注化學物質災害、懸浮微粒物質災害 

□寒災、動植物疫災  □陸上交通事故  □其他災害     

災情類別 

( 勾選 ) 

□路樹災情 (倒塌、傾斜) 

□廣告招牌災情 (掉落、欲墜) 

□道路、隧道災情 (土石流阻斷、邊坡坍方、工區及周邊區域損壞、道路落 

  石、路基流失) 

□橋梁災情 (橋墩基礎沖刷、橋梁斷裂、河川水位達警戒水位及封閉橋梁) 

□鐵路、高鐵及捷運災情 (列車出軌、道路中斷、電車線設備故障、工程災 

  害) 

□積淹水災情 (房屋、房屋地下室、道路、地區、地下道) 

□土石災情 (土石流、土石崩落、堰塞湖) 

□建物毀損 (圍牆(籬)倒塌、建物輕微受損、建物半倒、建物全倒、古蹟毀 

  損) 

□水利設施災情 (堤防毀損、抽水站受災、水閘門故障) 

□民生、基礎設施災情 (電線（桿）毀損、變電所或電廠受災、路燈故障、 

  電力停電、電信停話、自來水停水、瓦斯管線毀損、交通號誌損壞) 

□車輛、交通事故(車輛因災毀損、車禍、航空器事故、海難) 

□環境污染 

□火災(建築物、危險物品、工廠、公共場所、車輛或船艇)  

□其他災情(人員落水、漁港設施損壞、漁船(筏)毀損、救護送醫案件、溪 

  水暴漲、地貌突變（改變）、請求（協助）疏散撤離)：               

災害發生地點 

(區域) 
 

災情簡述 

□因災死亡       人   □因災失蹤       人    □因災重傷       人 

□因災輕傷       人   □因災受困       人    □受災戶數       戶 

□房屋毀損約       戶 □財物損失約       萬元  □住屋毀損情形 

（敘明死傷人員姓名、住址及設施損壞情形、數據、受災戶聯絡電話等） 

指揮官 副指揮官 幕僚查報組組長 勘查人員 

   
(里幹事)(里長) 

 

(警員)(無則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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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7.10 

 

臺中市石岡區災害應變中心災損調查告知單 

 

 

 

茲為調查 年 月 日 災害損失狀況，以作為後續相

關資料彙整及災害受損處置之依據，因訪查未遇，無法得知貴住戶損害情形，

請您於五日內逕行與里辦公處聯繫。謝謝合作！ 

 

 

里幹事：                 聯絡電話： 

 

里長：                   行動電話： 

 

里辦公處電話： 

 

留言時間：    年   月    日   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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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7.11 

臺中市石岡區災害應變中心災情傷損名單清冊 
製表單位：                                                  製表時間： 

製表人員： 

案件 

編號 

案件發

生時間

/地區 
姓名 年齡 性別 

發生 

時間 
傷亡 

情形 
就診 

醫院 
處理 

情形 
發生 

原因 
地址 

           

           

           

           

           

           

           

           

           

           

石岡區公所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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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7.12 

臺中市石岡區災害應變中心大事紀要表 

更新日期：   年   月   日 

臺中市石岡區重大災害（ ）應變中心大事紀要表    組別： 

編號 年 月 日 時間（起訖） 大事摘要 處理方式 填表人（簽名） 

      

      

      

      

      

      

備 

註 

一、本表務請於中心任務解除時完成記載繳交指揮官，以備呈報市府論功、懲處之重要

管考依據。 

二、本表如未按規定填寫及繳交，相關責任之追究請自行負責。 

石岡區公所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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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7.13 

臺中市石岡區災害應變中心幕僚查報組防災整備檢查表 

 更新日期：  年  月  日 

項目 檢查細項 
檢查結果 檢查 

時間 

檢查人員

簽名 
備註 

正常 改善措施 

幕 

僚 

查 

報  

組 

1 編組標準作業程序

書 

□有 □無    

2 編組人員聯絡清冊 □有 □無    

3 里幹事勘災通報 

3.1 行動電話 

 

3.2 里辦公處傳真機 

 

3.3 里辦公處電話 

□正常____部 

 

□正常____部 

 

 □正常____部 

 

□故障____部 

   說明： 

□故障____部 

  說明： 

□故障____部 

   說明： 

   

4 桌上型電腦 

 

5 筆記型電腦 

 

6.網際網路 

 

7.衛星電話 

   □正常____部 

 

   □正常____部 

  

   □正常 

 

   □正常 

  □故障____部 

  說明： 

□故障____部 

  說明： 

  □故障 

  說明： 

  □故障 

  說明： 

 

   

8 文書表件 

8.1 作業流程圖 

8.2 人員機具報到表 

8.3 里幹事、里辦公處

通訊錄 

8.4 緊急通知宣導書 

8.5 災情勘查表 

8.6 受理案件管制單 

8.7 災損調查告知單 

8.8 大事紀要表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無 

□無 

□無 

 

□無 

□無 

□無 

□無 

□無 

   

石岡區公所製



 

 

 

臺中市石岡區災害應變中心搶修組 

標準作業程序 

 

 

 

 

中華民國 106 年 09 月 19 日 

中石區民字第 1060011022 號核定第一版 

中華民國 108 年 11 月 25 日 

中石區民字第 1080013713 號核定第二版 

中華民國 110 年 11 月 22 日 

中石區民字第 1100013590 號核定第三版 

中華民國 112 年 11 月 14 日 

中石區民字第 1120013898 號核定第四版 

中華民國 114 年 12 月 1 日 

中石區民字第 1140014510 號核定第五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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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石岡區災害應變中心搶修組標準作業程序 

1. 目的 

提昇本區災害搶修能力，將災害減至最低程度，保障市民生命財產安全。 

2. 適用範圍  

本作業程序適用於本區災害應變中心搶修組之相關作業。 

3. 參考資料 

3.1 災害防救法。 

3.2 臺中市地區災害防救計畫。 

3.3 臺中市石岡區地區災害防救計畫。 

3.4 臺中市災害應變中心作業要點。 

4. 權責單位 

石岡區公所農業及建設課。 

5. 任務分工事項 

5.1 聯絡災害潛勢溪流里長，隨時注意氣象報告，做好防災整備及疏散避難等措施。 

5.2 搶救所需工程機具、人力調配事項。 

5.3 輕微災情之搶修、搶險及復舊事項。 

5.4 協助辦理地下道之搶修及維護。 

5.5 辦理次要巷道路燈維護。 

5.6 協助辦理公園維護。 

5.7 其他有關業務權責事項。 

6. 作業程序（附件 8.1） 

6.1 平時搶救機具之維護 

6.1.1 公所內抽水機應定期保養及測試，紀錄自行留存已被年度督考受檢(附件8.8、

附件 8.9)。 

6.2 災前整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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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1 接獲消防局災害來臨預警通報時，組長或其代理人應備勤待命。 

6.2.2 組長或其代理人接獲區級災害應變中心成立作業通知，應依規定通知間內報

到，向指揮官完成報到及簽到就定位(簽到、退表如附件 8.2)，且排定值勤編

組於應變中心輪值(附件 8.3)。 

6.2.3 搶修組聯絡危險潛勢地區之里長，注意氣象報告做好防災整備。 

6.2.4 組長或其代理人至區級災害應變中心隨時待命搶修，應聯繫、掌控搶修之裝

備、數量、人員及聯絡電話(含開口合約廠商)，填具人力、機具一覽表(附件

8.4)，以口頭及書面向指揮官報告。 

6.3 災害緊急應變 

6.3.1 區級災害應變中心接收災情通報後，組長及組內各成員應遵從區指揮官指令

進行搶修，並應與市級災害應變中心保持聯繫，回報處理狀況。 

6.3.2 組長應掌握搶修執行狀況及搶修人員機具調配，並追蹤處理回報，填寫災情

處理彙報表，呈報指揮官。 

6.3.3 災情擴大時進行搶修任務，組長對於災情搶修應作判斷並向區指揮官報告災

情狀況、搶修方式及回報搶修進度；若災情不斷擴大或災情搶修非區級災害

應變中心能力所及時，組長應作判斷，並向區指揮官報告。 

6.3.4 先行尋求跨區支援，必要時再向市級災害應變中心請求支援。 

6.3.5 搶修災情可視需要通知開口合約廠商進行搶修。 

6.4 災後復原 

6.4.1 對災害處理應變之程序、過程及區指揮官下達之指令，幕僚作業人員應填寫

受理案件管制單(附件 8.5)交受命單位及人員收執，執行完畢後，並應記錄於

災害應變中心大事紀要表(附件 8.6)中，俾於日後查證以明責任。 

7. 防災整備檢查表 

於防汛期前依「災害應變中心搶修組防災整備檢查表」(附件 8.7)完成例行檢查乙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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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附件 

8.1 臺中市石岡區災害應變中心搶修組作業流程圖。 

8.2 臺中市石岡區災害應變中心編組人員輪值簽到、退表。 

8.3 臺中市石岡區災害應變中心排班輪值表。 

8.4 臺中市石岡區災害應變中心防救災人員、機具報到表。 

8.5 臺中市石岡區災害應變中心受理案件管制單。 

8.6 臺中市石岡區災害應變中心大事紀要表。 

8.7 臺中市石岡區災害應變中心搶修組防災整備檢查表。 

8.8 臺中市石岡區小型移動式抽水機數量清冊表。 

8.9 臺中市石岡區 3 英吋移動式抽水機維護保養紀錄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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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8.1 

臺中市石岡區災害應變中心搶修組作業流程圖 

災害警報發佈 

1.應依規定通知時間內到達災害應變中心 

2.聯絡危險潛勢地區之里長，注意氣象報告

做好防災整備 

區級災害應變中心開設，搶修

組參與作業並待命執行搶修 

接獲災情通報，組長（副組

長）及組內各成員應遵從區

指揮官指令進行搶修 

災情不斷擴大或災情搶修非

區級災害應變中心能力所及 

先行請求

跨區支援 

組長（副組長）應掌握搶修執行狀

況及搶修人員機具調配，並追蹤處

理回報及受理案件管制單，陳報區

指揮官並應記錄於災害應變中心大

事紀要表 

回報區級

災害應變

中心 

結案 

視需要通知開口契 

約廠商進行搶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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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8.2 

臺中市石岡區災害應變中心編組人員輪值簽到、退表 

一、災害名稱： 

二、災害應變中心成立時間：    年    月    日    時    分 

三、災害應變中心成立地點：臺中市石岡區公所 1 樓災害應變中心 

四、編組人員簽到(退)                                       

組別 

名稱 

編組 

職稱 

所屬 

單位 
姓名 

簽到(退)時間 
簽名 

 年 月 日 時 分 

    到       

退      

    到       

退      

    到       

退      

    到       

退      

    到       

退      

    到       

退      

    到       

退      

    到       

退      

    到       

退      

    到       

退      

    到       

退      

    到       

退      

    到       

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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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8.3 

臺中市石岡區災害應變中心排班輪值表 

災害名稱：_____________________           日期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搶修組 

輪值順序 課室/單位 職稱 姓名 家中電話 手機電話 備註 

1       

2       

3       

4       

5       

6       

7       

8       

9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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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8.4 

臺中市石岡區災害應變中心防救災人員、機具報到表 

災害名稱 ：_______________ 

可動用人數：______________ 

 

機具名稱 數量 放置地點 聯絡人 聯絡電話 備考 

      

      

      

      

      

      

      

      

      

      

      

      

      

      

      

      

      

      

      

備考 本表可依各編組所控管之器材、機具內容自行調整 

報到時間：      年      月      日     時     分 

報到地點： 

填報人：                     組長：                      指揮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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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8.5 

臺中市石岡區災害應變中心受理案件管制單 
EMIC 號碼:                                          公所流水號：    

□消防署 119、1999 或局處自行通報案件                □電話(line)案件 

通報日期 年    月    日     時    分 接聽人員  

通報人  聯絡電話  

地
點 

            里 (請詳細填寫地址，至門牌號碼或路口) 

 

災
害
類
型 

□路樹災情 (倒塌、傾斜) 

□廣告招牌災情 (掉落、欲墜) 

□道路、隧道災情 (土石流阻斷、邊坡坍方、工區及周邊區域損壞、道路落石、路基流失) 

□橋梁災情 (橋墩基礎沖刷、橋梁斷裂、河川水位達警戒水位及封閉橋梁) 

□鐵路、高鐵及捷運災情 (列車出軌、道路中斷、電車線設備故障、工程災害) 

□積淹水災情 (房屋、房屋地下室、道路、地區、地下道) 

□土石災情 (土石流、土石崩落、堰塞湖) 

□建物毀損 (圍牆(籬)倒塌、建物輕微受損、建物半倒、建物全倒、古蹟毀損) 

□水利設施災情 (堤防毀損、抽水站受災、水閘門故障) 

□民生、基礎設施災情 (電線（桿）毀損、變電所或電廠受災、路燈故障、電力停電、電信

停話、自來水停水、瓦斯管線毀損、交通號誌損壞) 

□車輛、交通事故(車輛因災毀損、車禍、航空器事故、海難) 

□環境污染 

□火災(建築物、危險物品、工廠、公共場所、車輛或船艇)  

□其他災情(人員落水、漁港設施損壞、漁船(筏)毀損、救護送醫案件、溪水暴漲、地貌突變

（改變）、請求（協助）疏散撤離)：                                                                           

災
情
描
述 

 □嚴重影響交通  □積淹水(30 公分以上需抽水機)  □河川水位高漲(溢堤)    

 □其他急迫性危險 

 □                                                                                             

權
責
單
位 

 □幕僚查報組   □搶修組(維生管線聯繫窗口)   □收容救濟組   □總務組           

 □搶救組   □醫護組   □環保組   □治安交通組   □維生管線組 

 □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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處
理
情
形 

□指派開口契約廠商至現場搶修： 

 

 

□轉權責單位              處理 

                   

                                                □已結案 

簽收人/時間：                                   □EMIC 系統故障，處理後補登並結案 

填表說明： 

一、為因應電話線路增加，請各編組人員協助電話接聽及記錄本表（一式二份）。 

二、通報人務必留下聯絡電話，以利案件詢問、回覆及追蹤。 

三、地點填寫越詳細越好，如該處無道路名稱，則留明顯、大家熟知之路標。 

四、災害類型填寫要點：方框為主選項，括號內為災情細項，兩者均需勾選。(兩項內容均

為 EMIC 制式選項，需謹慎勾選並力求與實際災情狀況相符)，若災情無適宜分類，則

勾選其他，並填寫災情描述(例如水塔掉落)。 

五、災害描述填寫要點：儘量將受災狀況清楚描述，例如路樹傾倒於快車道上，嚴重阻礙 

    行車安全。 

六、管制單記錄完竣，請逕送指揮官勾選權責單位及批示。 

七、指揮官批示後，由幕僚查報組將第二聯分送權責編組執勤人員，並簽收於第一聯內，

以利各單位據以執行救災任務。 

八、管制單第一聯輸入電腦完成上傳後，左上方填寫 EMIC 號碼以利後續追蹤。 

九、各權責單位於執行任務完竣後，請將處理結果記載於管制單內。 

 

結案審查核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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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8.6 

臺中市石岡區災害應變中心大事紀要表 
 

更新日期：   年   月   日 

臺中市石岡區重大災害（ ）應變中心大事紀要表    組別： 

編號 年 月 日 時間（起訖） 大事摘要 處理方式 填表人（簽名） 

      

      

      

      

      

      

備 

註 

一、本表務請於中心任務解除時完成記載繳交指揮官，以備呈報市府論功、懲處之重要

管考依據。 

二、本表如未按規定填寫及繳交，相關責任之追究請自行負責。 

石岡區公所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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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8.7 

臺中市石岡區災害應變中心搶修組防災整備檢查表 

更新日期：  年  月  日 

項目 檢查細項 
檢查結果 檢查 

時間 
檢查 

人員簽名 
備註 

正常 改善措施 

搶

修

組 

1 編組標準作業程序書 □有 □無    

2 編組人員通訊錄 □有 □無    

3 搶修、救規劃 

3.1 工程機具調配、聯

繫事宜 

3.2 人力調配、 

    聯繫事宜 

 

□有且正常 

 

□有且正常 

 

□失聯 

說明： 

□失聯 

說明： 

   

4 轄區地形圖 □有 □無    

5 工程車 

5.1 大型工程車 

 

 

5.2 小型工程車 

 

 

5.3 貨車 

 

 

5.4 鏟土車 

 

□有  部 

 

 

□有  部 

 

 

□有  部 

 

 

□有  部 

 

  □無、 

  □故障   部 部 說明： 

  說明： 

  □無、 

  □故障   部 部 說明： 

  說明： 

  □無、 

  □故障   部 部 說明： 

  說明： 

  □無、 

  □故障   部 部 說明： 

  說明： 部 說明： 

   

6 工程開口合約廠商 □已簽訂 

□未簽訂、 

  □失聯 

說明： 

   

7 文書表件 

7.1 受理案件管制單 

7.2 搶修組作業流程圖 

7.3 大事紀要表 

 

□有 

□有 

□有 

 

□無 

□無 

□無 

   

石岡區公所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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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8.8 

臺中市石岡區小型移動式抽水機數量清冊表 

  更新日期:   年   月   日 

臺中市石岡區小型移動式抽水機數量清冊表 

編號 管理機關 使用單位 保管地點 
口徑 

(英吋) 

專責保管人員 備註 

姓名 電話(公) 電話(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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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度臺中市石岡區 3 英吋移動式抽水機維護保養紀錄表 

機組編號  引擎號碼  保養日期   年  月  日 

製造號碼  儲放位置  

類別 檢查項目 檢查或維護狀況 

備註 

(說明有無故障 

及修理情形) 

維 

護 

保 

養 

及 

試 

運 

轉 

檢 
查 
項 

目 

1.引擎機油高度是否在上下之間 □ 

 

2.引擎機油油質是否良好 □ 

3.電瓶(電霸)電力是否充足 □ 

4.空氣濾清器是否乾淨、堪用 □ 

5.柴油油位    分滿 

6.啟動前檢查泵浦內是否有加水 □ 

7.檢查柴油濾清器有無阻塞、龜裂 □ 

8.檢查燃油管路有無破損、龜裂 □ 

9.檢查進、出水管有無破損、龜裂 □ 

11.泵浦內部異物及積水清洗 □ 

12.進水口逆止閥檢查及清潔 □ 

13.啟動前檢查確認機組是否洩漏機 

   油、燃油或水 
□ 

14.確認運轉中有無異音及異常震動 

   現象 
□ 

15.停機後檢查確認機組是否洩漏機 

   油、燃油或水 
□ 

16.檢查機組外觀及各部位機件有無 

   髒污、生鏽、掉漆 
□ 

17.機組外觀及各部位機件清潔、除鏽 

   、補漆 
□ 

保養

人員 
 

維護 

廠商 
 

承辦 

人員 
 

附件 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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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石岡區災害應變中心收容救濟組標準作業程序 

1. 目的 

1.1 為提昇本區各區天然災害應變能力，整合公私部門資源，力求物資供應滿足救災需

求。 

1.2 因應本區遭受天然災害前之物資整備，災害發生時動員處置暨善後恢復民生秩序，

充分發揮區災害應變中心作業能力。 

1.3 鑑於災害收容係在緊急情況下發生，為利迅速動員、安全，快速有效作好工作人員

之動員、救濟物品、器材收發等安置服務與落實照顧受災戶等製作本程序。 

2. 適用範圍 

本作業程序適用於本區災害應變中心收容救濟組之相關作業。 

3. 參考資料 

3.1 災害防救法。 

3.2 臺中市地區災害防救計畫。 

3.3 臺中市石岡區地區災害防救計畫。 

3.4 臺中市災害應變中心作業要點。 

3.5 臺中市政府災民緊急收容工作服勤要領。 

3.6 臺中市因應天然災害緊急救濟糧食及民生用品儲存作業要點。 

3.7 臺中市政府災民救濟站物資管理及運送服勤要領。 

4. 權責單位 

石岡區公所社會課。 

5. 任務分工事項  

5.1 救災民生物資之籌備及儲存事項。 

5.2 辦理受災民眾救濟糧食、救濟金應急發放事項。 

5.3 各界捐贈救災民生物資之接受與轉發事項。 

5.4 辦理避難收容處所之規劃、指定、分配佈置管理等事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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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 辦理受災民眾之登記、接待、統計、查報管理事項。 

5.6 其他有關業務權責事項。 

6. 作業程序（附件 8.1） 

6.1 平時救災物資之整備 

6.1.1 成立本區災害應變中心後，待指揮官下令後，社會課受命開設臨時避難收容

處所時，負責聯絡通知中心負責人並完成編組。 

6.1.2每年應按季清查災害救助物資儲存情形，發現有即期食品得發放予弱勢族群，

如有損壞或逾期物資應即辦理報廢(銷毀)與補充事宜。 

6.1.3 區公所依地區所在位置、聚落人口數及災害潛勢類型，因地制宜訂定糧食儲

存日數或運用開口契約輔助相關民生物資備災。每年儲備之安全存量至少需

包含保全對象之人口數量。 

6.1.4 災害救助物資由區公所點收、分裝、分箱、分袋，按物品有無保存年限區分

裝置。 

6.1.5 救災民生物資應指定專人管理儲存物品登錄、張貼品名、保存年限等標示，

製定「救災裝備數量統計表」，每年防汛期間前將儲存物資呈報市政府社會

局備查。 

6.1.6 招商訂定開口合約，依合約於災害發生時以櫃上及庫存民生必需品之標價金

額，定價送達指定地點點交貨品。 

6.1.7 建立民間物資支援機關團體名冊並呈報市政府社會局。 

6.1.8 建立社區災害防救團體及民間災害防救志願組織名冊及聯絡電話並呈報市

政府社會局備查。 

6.1.9中央氣象署發布陸上颱風警報時，區公所應宣導民眾儲備至少 3 日民生物資，

並加強防颱準備。 

6.2 災害緊急應變 

6.2.1 進駐並參與會議，清查現有救濟物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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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2 收容救濟組應即調派編組人員及總務組人員，備妥車輛搬運所需物品至指定

避難收容處所，點交物資時應列冊登錄可回收用品，並告知收容救濟組於撤

離避難收容處所時繳回。 

6.2.3 依指揮官指示成立臨時避難收容處所，下令聯絡收容中心負責人應立即開設

臨時避難收容處所展開各項整備工作，相關人員應於 1 小時內抵達開設地

點。 

6.2.4 指揮官下令收容救濟組組長於轄內指定之臨時避難收容處所，如各級學校之

禮堂、體育館、里活動中心、社區活動中心優先使用。規劃之社區、里活動

中心開設臨時避難收容處所，或聯絡優先學校、指定學校立即開設臨時避難

收容處所，展開各項整備工作。 

6.2.5 由臨時避難收容處所指揮官指揮組員準備相關書表資料、工作臂章、輪值名

冊及整備救災器材、物品、場地指引標示牌、分布圖。 

6.2.6 對災害處理應變之程序、過程及市指揮官下達之開設避難收容處所(緊急收

容中心)指令時，收容救濟組作業人員應填寫受理案件管制單（附件 8.3），

交受命單位及人員收執，執行完畢後，並應紀錄於災害應變中心大事紀要表

中(附件 8.4)，俾於日後查證以明責任。 

6.2.7 臨時避難收容處所場地規劃，其地點選擇，依據災害類型擇適當空間如活動

中心、禮堂、教室、操場等規劃收容中心。 

6.2.8 臨時避難收容處所空間規劃 

(1) 依據實際需要設置災民登記處、物資發放處、醫療關懷區(得含醫療服

務站、福利諮詢處、心靈關懷站等)、救濟物器材儲放室、寢室（分眷

屬、男性單身及女性單身，視需要分設弱勢民眾關懷區）、盥洗室、廁

所、餐廳、垃圾收集處等之規劃。 

(2) 為維護環境安全，請加強夜間照明配備設置並隨時備妥充足之手電筒、

蠟燭、簡易照明設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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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為利民眾熟悉環境，請於明顯處張貼空間配置圖、指示牌等。 

6.2.9 臨時避難收容處所需針對不便受災民眾任意進入之區域請設立警示牌。 

6.2.10 救濟品需辦理造冊、儲存、發放、登記、回收管理等事宜。 

6.2.11 臨時避難收容處所遇有特殊狀況或重大災害致工作人員不足或救災物質缺

乏時，隨時向區級災害應變中心請求支援。 

6.2.12 受災民眾登記、統計與查報。 

6.2.13 發放識別證及緊急安置所住宿須知、登錄住宿床位(依有眷否、男女性別分

別安置住房)。 

6.2.14 受災民眾人數及基本資料，依規定時限回報區級災害應變中心。 

6.2.15 受理志工人力報告登記，進行人力支援調度。 

6.2.16 民生物資發放、接收救濟物資 

(1) 分配寢具。 

(2) 分配民生物品。 

(3) 分配需回收救濟物品、器材：包含折疊床、帳蓬等，可回收救濟物品

於領用清冊上註記。 

(4) 分配消耗救濟物品：包含肥皂、牙膏、臉盆、毛巾、便服、內衣褲、

衛生用品等。 

(5) 引導分配住宿床位及介紹管理幹部或工作人員。 

(6) 提供乾淨飲水、三餐。如收容中心無烹調設備者，食物可由他處準備

和供應，或搭建簡易廚房，由受災民眾和物資管理組分工協助備膳。 

(7) 成立醫護關懷區協調轄區衛生所或醫院派員進駐臨時避難收容處所為

受災民眾醫療服務及心理輔導。 

(8) 臨時避難收容處所得視實際需要請區公所人員設置福利諮詢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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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結合民間團體及志工，運用會談、團體活動、及其他娛樂休閒活動，

提供心理支持與關懷，減輕或避免受災民眾心理因災受創，針對有特

殊需求之個案得轉介社會局社會工作科提供災民服務。 

6.2.17 由治安交通組派員警、義警民防及受災民眾協力維持臨時避難收容處所安

全與維護秩序，加強夜間巡邏，以維護安全。另需注意防火、防水、防盜，

防止意外事件發生。 

6.2.18 維持臨時避難收容處所環境整潔，包含垃圾清運及資源回收等工作。 

6.2.19 由區指揮官帶領公所成員會同臨時避難收容處所工作人員進行慰問，並視

需要由區公所召開受災民眾座談會，針對受災戶可受領各種慰問金之申請手

續說明。 

6.3 災後復原 

6.3.1 由臨時避難收容處所之物資管理組點收可回收救濟物品、器材。 

6.3.2 聯絡安排交通工具協助受災民眾返家（或投靠親友）。 

6.3.3 解除臨時避難收容處所任務由避難收容處所全體組員共同將臨時避難收容

處所環境復原等。 

6.3.4 若須長期收容安置，提升為市級災害應變中心，應由市級接收持續辦理相關

事宜工作。 

6.3.5 回報區級災害應變中心。 

7. 防災整備檢查表 

於防汛期前依「災害應變中心收容救濟組防災整備檢查表」(附件 8.7)完成例行檢查乙

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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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附件 

8.1 臺中市石岡區災害應變中心收容救濟組作業流程圖。 

8.2 臺中市石岡區災害救助金核撥印領清冊。 

8.3 臺中市石岡區災害應變中心受理案件管制單。 

8.4 臺中市石岡區災害應變中心大事紀要表。 

8.5 臺中市石岡區災害會勘紀錄表。 

8.6 臺中市石岡區○○里災害救助暨住屋勘查報表。 

8.7 臺中市石岡區災害應變中心收容救濟組防災整備檢查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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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8.1 

臺中市石岡區災害應變中心收容救濟組作業流程圖 
 
 

 
  

災害警報發佈 

區級災害應變中心開設 

依區長指示成立 
臨時避難收容處所 

受災民眾 

登記 

臨時避難收容

處所配置 

民生物資 

存放 

調度車輛 

運送受災民眾 

受災民眾 

統計查報 

受災民眾臨時避

難收容處所分配

區長慰問 

民生物資發放

接收救濟物資 

運送受災民眾至指

定臨時避難收容處

所 

回報區級災害應變中心 

警報解除回歸平時整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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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8.2 

   年度臺中市石岡區災害救助金核撥印領清冊 

編號 姓  名 身分證字號 救 助 種 類 受 災 時 住 屋 住 址 聯 絡 電 話 簽章欄 
核 撥 

金 額 

金融機構名稱及

分行 
帳號 簽章日期 

範例 王◎◎ A123456789 淹水救助 
臺中市西屯區臺灣大道

3 段 99 號 
04-22289111   15,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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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8.3 

臺中市石岡區災害應變中心受理案件管制單 
EMIC 號碼:                                          公所流水號：    

□消防署 119、1999 或局處自行通報案件                □電話(line)案件 

通報日期 年    月    日     時    分 接聽人員  

通報人  聯絡電話  

地
點 

            里 (請詳細填寫地址，至門牌號碼或路口) 

 

災
害
類
型 

□路樹災情 (倒塌、傾斜) 

□廣告招牌災情 (掉落、欲墜) 

□道路、隧道災情 (土石流阻斷、邊坡坍方、工區及周邊區域損壞、道路落石、路基流失) 

□橋梁災情 (橋墩基礎沖刷、橋梁斷裂、河川水位達警戒水位及封閉橋梁) 

□鐵路、高鐵及捷運災情 (列車出軌、道路中斷、電車線設備故障、工程災害) 

□積淹水災情 (房屋、房屋地下室、道路、地區、地下道) 

□土石災情 (土石流、土石崩落、堰塞湖) 

□建物毀損 (圍牆(籬)倒塌、建物輕微受損、建物半倒、建物全倒、古蹟毀損) 

□水利設施災情 (堤防毀損、抽水站受災、水閘門故障) 

□民生、基礎設施災情 (電線（桿）毀損、變電所或電廠受災、路燈故障、電力停電、電信

停話、自來水停水、瓦斯管線毀損、交通號誌損壞) 

□車輛、交通事故(車輛因災毀損、車禍、航空器事故、海難) 

□環境污染 

□火災(建築物、危險物品、工廠、公共場所、車輛或船艇)  

□其他災情(人員落水、漁港設施損壞、漁船(筏)毀損、救護送醫案件、溪水暴漲、地貌突變

（改變）、請求（協助）疏散撤離)：                                                                           

災
情
描
述 

 □嚴重影響交通  □積淹水(30 公分以上需抽水機)  □河川水位高漲(溢堤)    

 □其他急迫性危險 

 □                                                                                             

權
責
單
位 

 □幕僚查報組   □搶修組(維生管線聯繫窗口)   □收容救濟組   □總務組           

 □搶救組   □醫護組   □環保組   □治安交通組   □維生管線組 

 □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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處
理
情
形 

□指派開口契約廠商至現場搶修： 

 

 

□轉權責單位              處理 

                   

                                                □已結案 

簽收人/時間：                                   □EMIC 系統故障，處理後補登並結案 

填表說明： 

一、為因應電話線路增加，請各編組人員協助電話接聽及記錄本表（一式二份）。 

二、通報人務必留下聯絡電話，以利案件詢問、回覆及追蹤。 

三、地點填寫越詳細越好，如該處無道路名稱，則留明顯、大家熟知之路標。 

四、災害類型填寫要點：方框為主選項，括號內為災情細項，兩者均需勾選。(兩項內容均

為 EMIC 制式選項，需謹慎勾選並力求與實際災情狀況相符)，若災情無適宜分類，則

勾選其他，並填寫災情描述(例如水塔掉落)。 

五、災害描述填寫要點：儘量將受災狀況清楚描述，例如路樹傾倒於快車道上，嚴重阻礙 

    行車安全。 

六、管制單記錄完竣，請逕送指揮官勾選權責單位及批示。 

七、指揮官批示後，由幕僚查報組將第二聯分送權責編組執勤人員，並簽收於第一聯內，

以利各單位據以執行救災任務。 

八、管制單第一聯輸入電腦完成上傳後，左上方填寫 EMIC 號碼以利後續追蹤。 

九、各權責單位於執行任務完竣後，請將處理結果記載於管制單內。

 

結案審查核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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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8.4 

臺中市石岡區災害應變中心大事紀要表 

更新日期：   年   月   日 

臺中市石岡區重大災害（   ）應變中心大事紀要表    組別： 

編號 年 月 日 時間（起訖） 大事摘要 處理方式 填表人（簽名） 

      

      

      

      

      

      

備 

註 

一、本表務請於中心任務解除時完成記載繳交指揮官，以備呈報市府論功、懲處之重要

管考依據。 

二、本表如未按規定填寫及繳交，相關責任之追究請自行負責。 

石岡區公所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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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8.5 

臺中市石岡區災害會勘紀錄表 

壹、災害情況：          勘查日期：    年    月    日 
  

災害名稱  

災害時間 中華民國 年 月 日 上午 時 分 

下午 時 分 

災害種類(請打勾) □火災 □風災 □水災 □震災 □其他，請說明 

災害原因 （如係火災請填寫災害原因） 

災害地點 石岡區 里 鄰 路 段 巷 弄 號

 樓 

街 貳、勘查後受災家戶損傷情形結果： 

戶

長

姓 

名 

戶 

籍 

人 

口 

數 

人數 

（含戶 
長） 

聯絡電話 

人員傷亡情形 
 住屋毀   

 損不堪  

 居住程  

 度 

 淹水達   

 五十公  

 分以上 

備註

說明 
死亡 

姓名 

失蹤 

姓名 

重傷 

姓名 

輕傷 

姓名 

           

           

           

           

審查 

結果 

共計 

一、人員傷亡情形：死亡  人；失蹤  人；重傷 人；輕傷 人。 

二、安遷救助： 戶 人。 

三、土石流救助： 戶       人。 

四、合計共核發新臺幣      元整。 

本表須

於災害

發生七

日內調 

查後送

區公所

社會課 

 

區長 社會課課長 
社會課 
承辦人 

民政課課長 
會勘單位 

（警察機關） 

會勘單位 

（建管機關） 
里幹事 

年 月 日 年 月 日 年 月 日 年 月 日 年 月 日 年 月 日 年 月 日 

※備註：一、本災害會勘紀錄表不得作為修繕房屋證明之用。 

    二、「安遷救助」及「淹水救助」應擇一核發，不得重複。  

    三、必要時檢附災害證明（如火災證明書、醫院診斷證書、住屋或傢俱毀損相片）。 
◎填表說明：  

一、本報表應填繕一式三份，分送市政府一份，區公所自行留存二份備查。 

二、表內資料如有修改應蓋章以示負責，未填寫或毋需填寫之空格，請以「×」填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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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8.6 

臺中市石岡區○○里災害救助暨住屋勘查報表   勘查日期：   年   月   日 

壹、死亡、失蹤、重傷救助: 
一、受災時間：    年      月       日        時 
二、申請人姓名：             身分證字號：                
三、受災者姓名：             身分證字號：                
四、申請人與受災者關係：                          
五、申請人戶籍地址：        市(縣)       鄉(鎮/市/區)________里________ 路(街) 

_______段_______巷_______號_____樓_____之______ 
六、申請人通訊地址：□同戶籍地 □                                   

貳、住屋安遷救助：受災戶地址：    鄰     路街      段      巷     弄     號之   
一、戶籍地址：_________路(街) _______段______巷_______號_____樓_____之_____ 
二、房屋所有權：□自有   □承租（借住） 
三、住屋結構：□鋼骨 □鋼筋水泥 □磚 □木 □竹 □其他：                 
四、住屋受災情形：全戶共     間，總面積     平方公尺；受災空間為：臥室     間，

客廳     間，飯廳     間，連棟之廚房    間，浴室     間，其他   間受損
面積總計     平方公尺 

□符合安遷救助規定： 

(一) 災前設籍於受災住址且現住該址， 
□並於災後實際遷居他址 

□或為本市列冊低收入戶或中低收入戶，且無力遷居(檢附相關證明) 

(二) 「住屋毀損達不堪居住程度」： 

1. □地震造成者： 

(1) □住屋塌陷程度達二分之一以上。 

(2) □住屋屋頂倒塌或樓板毀損、塌陷面積達二分之一以上。 

(3) □樑柱：混凝土剝落、鋼筋外露之樑柱達樑柱總數百分之二十以上；或

箍筋斷裂、鬆脫、主筋挫曲混凝土脆裂脫出，樓層下陷之樑柱達樑柱總

數百分之十以上。 

(4) □牆壁： 

A. □厚度十五公分以上之鋼筋混凝土牆牆內主筋斷裂挫曲，混凝土碎裂

之結構牆長度達總結構牆長度百分之二十以上。 

B. □八吋磚牆裂縫大於零點五公分者之長度達磚牆總長度百分之五十以

上。 

C. □木、石、土造等住屋牆壁剝落毀損，屋頂下陷達二分之一。 

(5) □住屋傾斜率達三十分之一以上（傾斜率（T╱H）；屋頂測移 T 除以建築

物高度 H）。 

(6) □住屋遭砂石掩埋或積砂泥，其面積達原建築物總面積二分之一或淹沒

最深處達簷高二分之一或一百公分以上。 

(7) □住屋上部結構與基礎錯開達五公分以上之柱基占總柱基數達百分之二

十以上。 

(8) □住屋基礎掏空、下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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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住屋柱基掏空數達總柱基數百分之二十以上。 

B. □住屋基礎不均勻沉陷，沉陷斜率達五十分之一以上（沉陷斜率(E／L)：

沉陷差 E 除以建物寬或長 L）。 

(9) □其他經本府都市發展局認定者。 

2. □非地震造成者： 

(1) □住屋屋頂連同椽木塌毀面積超過三分之一；或鋼筋混凝土造成住屋屋

頂之樓板、橫樑因災龜裂毀損，非經整修不能居住。 

(2) □住屋牆壁斷裂、傾斜或共同牆壁倒損，非經整修不能居住。 

(3) □其他經區公所認定住屋受損嚴重，非經整修不能居住。 
□不符住屋安遷救助規定原因： 

(一) □災前未設籍受災住屋且實際居住於現址 

(二) □住屋於災前即已毀損，非本次災害所造成 

(三) □受災地點非為臥室、客廳、飯廳及連棟之廚房、廁所、浴室(如畜舍、倉庫、

工寮、置物空間等非為受災救助地點) 

(四) □住屋未嚴重損毀達不堪居住之程度者 

(五) 其他說明                                                          
五、人員受災情形(不符合安遷救助者免填)：受災人口：全戶     人，受災    人，

其中具原住民身份      人 
姓名 性別 出生年月日 身份查報 姓名 性別 出生年月日 身份查報 

   □設有戶籍 
□居住現址 
□原住民 

   □設有戶籍 
□居住現址 
□原住民 

   □設有戶籍 
□居住現址 
□原住民 

   □設有戶籍 
□居住現址 
□原住民 

   □設有戶籍 
□居住現址 
□原住民 

   □設有戶籍 
□居住現址 
□原住民 

   □設有戶籍 
□居住現址 
□原住民 

   □設有戶籍 
□居住現址 
□原住民 

參、住屋淹水、住屋土石流救助： 

一、受災住屋地址：_____________ 路(街) _______段_______巷_______號_____樓
_____之____ 

二、住屋受災情形：□受災地點為臥室、客廳、飯廳及連棟之廚房、廁所、浴室 
三、現住情形：□受災前實際現住戶 

□符合住屋受災規定： 

(一) □符合住屋淹水救助規定「因水災淹水達 50 公分以上」(自室內地板起算) 

(二) □符合住屋土石流救助「因土石流入侵達 30 公分以上」(自室內地板起算) 

(三) □符合住屋土石流救助「因土石流流入，室內樓地板面積達 1/2」 

□不符合淹水及土石流救助規定原因： 

(一) □室內淹水自樓地板起算未達 50 公分以上   

(二) □室內自樓地板起算遭土石流入侵面積未達 1/2 或未達 30 公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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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淹水處非為住屋之臥室、客廳、飯廳及連棟之廚房、廁所、浴室 

(四) □未實際居住於淹水住屋現址   

(五) □其他說明                     

肆、其他： 
需臨時災民收容     人；地點：                           
□是 □否/需輔導貸款復建     
□是 □否/列冊之低收入戶第     款 
□是 □否/列冊之中低收入戶 

伍、核定救助種類及金額: 
□死亡救助 計         人 救助金金額：                
□失蹤救助 計         人 救助金金額：                
□重傷救助 計         人 救助金金額：                
□安遷救助 計         人 救助金金額：            (最高 10 萬元

為限) 
□住屋淹水救助  救助金金額：                
□住屋土石流救
助 

 救助金金額：                

核定救助金合計：                 

勘

查 

里幹事        里長   其他會勘人員 

   

審

查 

承辦人 課長 主任秘書 副區長 區長 

   
 

 

 

※填表說明與注意事項： 
一、本表應由里幹事迅速受理申請及勘查，必要時會同里長、管區警員、工程人員及相關單位共同調查，填造一式一份送區公

所核定。 
二、表內經填寫之數字文句或□符號，如有修改應由修改者蓋章以示負責，未填寫或無需填寫之空格，應以「○」填入。 
三、安遷救助補助標準之受災戶係指災前已在現址辦妥戶籍登記，且居住於現址者。 
四、安遷救助、住屋淹水救助與住屋土石流救助之「住屋」係以臥室、客廳、飯廳及連棟之廚房、浴廁為限，餘畜舍、倉庫、

工寮等及非與住屋連棟之廚廁，不得列入計算。 
五、安遷救助補助標準之「住屋毀損達不堪居住者」不以當事人心生畏懼不敢居住為要件。 
六、火災災害救助申請須檢附消防局火災證明書。 
七、住屋淹水救助與住屋土石流救助之受災戶以災害發生時已居住於現址，原則上以一門牌為一戶計算，但建物分別獨立，或

同一建物不同獨立生活者依實際事實認定之，須檢附該住址最近半年內水電繳費單以茲證明。 
八、里長對申請人居住事實不能認定時,得請申請人檢附租賃契約，半年內水電單，居住事實證明書(其中一項以上)做為事實認

定之依據。 
九、經核定應發給死亡救助及失蹤救助者，應於核發安遷救助時，於每戶人口數中扣除；經核定應發給安遷救助者，不得重複

核發住戶淹水救助及住屋土石流救助。 
十、勘查人員於勘查災害時，應注意如有被拆之違建屋或廢置拆除之舊屋屋主利用災名謊報救助，則應不予辦理。 
十一、本表適用於社會救助法、災害防救法、風災震災火災爆炸災害救助種類及標準、水災公用氣體與油料管線輸電線路災害 
      救助種類及標準、土石流災害救助種類及標準及毒性化學物質災害救助種類及標準等法規所訂災害救助災情勘查使用， 
      嗣後有相關上開法令如有修訂或變更解釋者從其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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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一、 受災住屋簡圖（請圖繪受災住屋） 

受災住屋簡圖 

 

 

 

 

 

 

 

 

 

 

 

 

 

 

 

 

 

 

 

 

 

 

 

 

 

 

 

 

 

 

 

 

 

(備註：請繪製住屋整體空間，並標明受災空間，以利核算受損面積比例或判斷不堪居住之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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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受災住屋照片(請貼附照片      張) 

受災住屋照片(可多張浮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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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8.7 

臺中市石岡區災害應變中心收容救濟組防災整備檢查表 

 
更新日期：   年   月   日 

項目 檢查細項 
檢查結果 檢查 

時間 

檢查人

員簽名 備註 
正常 改善措施 

收 

容 

救 

濟 

組 

1 編組標準作業程序書 □有 □無    

2 編組人員通訊錄 □有 □無    

3 民生物資開口合約廠商 □已簽訂 

□未簽  

□失聯 

說明： 

   

4 救濟物資籌備、儲存規劃      

4.1 採購、更新物資 
□有 

且維持 人份 

    □無 

 說明： 

   

4.2 物品依保存年限分裝 □有 □無    

4.3 依規定製定救災裝備數量統計表 □有 □無    

4.4 民間物資支援團體名冊建立 □有 □無    

4.5 搬運人、車調度分工 □有 □無    

5 民間慈善團體、志工 □有 □無    

6 接受各界捐贈作業 □有 □無    

7 受災戶調查作業指導      

7.1 調查作業 □有 □無    

7.2 受災戶造冊表件 □有 □無    

7.3 慰問金發放作業 □有 □無    

7.4 物資發放作業 □有 □無    

8 接受捐贈之徵信計畫 □有 □無    

9 表揚捐贈、義助者計畫 □有 □無    

10 文書表件      

10.1 編組作業流程圖 □有 □無    

10.2 救濟物資管理流程圖 □有 □無    

10.3 救濟物資儲存管制流程圖 □有 □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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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4 救濟物資儲存地點標示圖 □有 □無    

10.5 石岡區公所救濟物資標示 

（貼紙、印刷） 
□有 □無 

   

10.6 各里受災善後救助金印領清冊 □有 □無    

10.7 災害會勘紀錄表 □有 □無    

10.8 新聞稿 □有 □無    

10.9 大事紀要表 □有 □無    



 

 

 

 

臺中市石岡區災害應變中心總務組 

標準作業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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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石岡區災害應變中心總務組標準作業程序 

1. 目的 

建立本區災害應變中心總務組之標準作業規範，以期於災害應變中心開設時，總務組

能夠迅速有效地進行任務，將災害減至最低程度，保障居民財產安全。 

2. 適用範圍  

本作業程序適用於本區災害應變中心總務組之相關作業。 

3. 參考資料 

3.1 災害防救法。 

3.2 臺中市地區災害防救計畫。 

3.3 臺中市石岡區地區災害防救計畫。 

3.4 臺中市災害應變中心作業要點。 

4. 權責單位 

石岡區公所秘書室。 

5. 任務分工事項 

5.1 區級災害應變中心及臨時前進指揮所之佈置、視訊會議設備操作及維護、電訊之裝

備維護及照明設備之維持等事項。 

5.2 區級災害應變中心工作人員之飲食、寢具等供應及相關救災器材採購事項。 

5.3 軍方支援部隊之接待及飲食供應事項。 

5.4 其他有關業務權責事項。 

6. 作業程序（附件 7.1） 

6.1 平時應變中心設備之維護 

6.1.1 每年防汛期前應清查應變中心設備情形，發現有損壞應即辦理報廢與補充事

宜。 

6.1.2 區公所秘書室，依相關課室提出之需求，辦理年度機具、民間協力廠商開口

合約之招標、訂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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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3 為使災害應變中心有效運作，相關視訊及資訊系統平時應維護及測試。 

6.2 災前整備 

6.2.1 經常檢查應變中心機具、通信器材及照明設備，保持堪用。 

6.2.2 區公所秘書室應加強區行政中心各項機組維修，協助隨時與維護合約廠商電

話聯繫，保持暢通，要求待命。 

6.2.3 於防汛期前依「災害應變中心總務組防災整備檢查表」(附件 7.2)完成例行檢

查乙次。 

6.2.4 轄內發生重大災害或有發生之虞時，中部地區進入警戒範圍，依市級災害應

變中心或指揮官指示，配合幕僚查報組成立區級災害應變中心。 

6.2.5 災害應變中心成立後，組長或其代理人應依規定通知間內報到，並完成簽到

就定位(簽到、退表如附件 7.3)，且排定值勤編組於應變中心輪值(附件 7.4)。 

6.2.6完成區級災害應變中心及臨時前進指揮所之佈置、視訊會議設備操作及維護、

電訊之裝備維護及照明設備之維持，以利應變中心迅速掌握最新災情。 

6.2.7 提供災害應變中心工作人員飲食、寢具等相關器材，並隨時記錄應變中心財

務支出。 

6.2.8 攜帶動員人力、機具表報到，並向區指揮官報告總務組之人員、機具待命情

形。 

6.3 災害緊急應變 

6.3.1 提供災害應變中心工作人員飲食、寢具等相關器材，並隨時記錄應變中心財

務支出。 

6.3.2 如人力及物資不足時，由區指揮官立即向市級災害應變中心請求支援，並請

義工及團體協助，總務組應規劃義工或團體報到窗口，記錄人數及個人資料

並協助為義工辦理災害保險，另提供支援單位機具運轉所需油料及人員餐飲

供給相關人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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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3 接獲指揮官指示成立前進指揮所後，立即通知值勤人員、駕駛及搬運人員，

載運所需器材，依限抵達指定位置，架設通信及照明設備。 

6.3.4 當災害規模過大需要軍方支援時，總務組須隨時待命接待軍方支援部隊，並

統計軍方支援部隊名冊以供應飲食。 

6.3.5 車輛及人員全天候待命，以備運送物資及災民。 

6.3.6 災害處理應變之程序、過程及指揮官下達之指令，幕僚作業人員應填寫受理

案件管制單(附件 7.5)交受命單位及人員收執，執行完畢後，並應記錄於災害

應變中心大事紀要表(附件 7.6)中，俾於日後查證，以明責任。 

6.4 災後復原 

6.4.1 災害應變中心或前進指揮所撤除後，應協助恢復各項機具設備。 

6.4.2 依市級災害應變中心或指揮官之指示撤除區級災害應變中心時，編組人員應

簽退後離去。 

7. 附件 

7.1 臺中市石岡區災害應變中心總務組作業流程圖。 

7.2 臺中市石岡區災害應變中心總務組防災整備檢查表。 

7.3 臺中市石岡區災害應變中心編組人員輪值簽到、退表。 

7.4 臺中市石岡區災害應變中心排班輪值表。 

7.5 臺中市石岡區災害應變中心受理案件管制單。 

7.6 臺中市石岡區災害應變中心大事紀要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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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7.1 

臺中市石岡區災害應變中心總務組作業流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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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7.2 
臺中市石岡區災害應變中心總務組防災整備檢查表 

更新日期：  年  月  日 

項目 檢查細項 
檢查結果 

檢查 

時間 

檢查 

人員簽名 
備註 

正常 改善措施 

總 

務 

組 

1 編組標準作業程序書 □有 □無    

2 編組人員通訊錄 □有 □無    

3 應變中心通訊器材清冊 □有 □無    

4 人員、機具編組 □有 □無    

5.軍方支援部隊名冊、電話 □有 □無    

6 文書表件 □有 □無    

6.1 作業流程圖 □有 □無    

6.2 人員、機具報到表 □有 □無    

6.3 大事紀要表 □有 □無    

6.4 財務統計表 □有 □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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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7.3 

臺中市石岡區災害應變中心編組人員輪值簽到、退表 

一、災害名稱： 

二、災害應變中心成立時間：    年    月    日    時    分 

三、災害應變中心成立地點：臺中市石岡區公所 1 樓災害應變中心 

四、編組人員簽到(退)                                       

組別 

名稱 

編組 

職稱 

所屬 

單位 
姓名 

簽到(退)時間 
簽名 

 年 月 日 時 分 

    到       

退      

    到       

退      

    到       

退      

    到       

退      

    到       

退      

    到       

退      

    到       

退      

    到       

退      

    到       

退      

    到       

退      

    到       

退      

    到       

退      

    到       

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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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7.4 

臺中市石岡區災害應變中心排班輪值表 

災害名稱：_____________________           日期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總務組 

輪值順序 課室/單位 職稱 姓名 家中電話 手機電話 備註 

1       

2       

3       

4       

5       

6       

7       

8       

9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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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7.5 

臺中市石岡區災害應變中心受理案件管制單 
EMIC 號碼:                                          公所流水號：    

□消防署 119、1999 或局處自行通報案件                □電話(line)案件 

通報日期 年    月    日     時    分 接聽人員  

通報人  聯絡電話  

地
點 

            里 (請詳細填寫地址，至門牌號碼或路口) 

 

災
害
類
型 

□路樹災情 (倒塌、傾斜) 

□廣告招牌災情 (掉落、欲墜) 

□道路、隧道災情 (土石流阻斷、邊坡坍方、工區及周邊區域損壞、道路落石、路基流失) 

□橋梁災情 (橋墩基礎沖刷、橋梁斷裂、河川水位達警戒水位及封閉橋梁) 

□鐵路、高鐵及捷運災情 (列車出軌、道路中斷、電車線設備故障、工程災害) 

□積淹水災情 (房屋、房屋地下室、道路、地區、地下道) 

□土石災情 (土石流、土石崩落、堰塞湖) 

□建物毀損 (圍牆(籬)倒塌、建物輕微受損、建物半倒、建物全倒、古蹟毀損) 

□水利設施災情 (堤防毀損、抽水站受災、水閘門故障) 

□民生、基礎設施災情 (電線（桿）毀損、變電所或電廠受災、路燈故障、電力停電、電信

停話、自來水停水、瓦斯管線毀損、交通號誌損壞) 

□車輛、交通事故(車輛因災毀損、車禍、航空器事故、海難) 

□環境污染 

□火災(建築物、危險物品、工廠、公共場所、車輛或船艇)  

□其他災情(人員落水、漁港設施損壞、漁船(筏)毀損、救護送醫案件、溪水暴漲、地貌突變

（改變）、請求（協助）疏散撤離)：                                                                           

災
情
描
述 

 □嚴重影響交通  □積淹水(30 公分以上需抽水機)  □河川水位高漲(溢堤)    

 □其他急迫性危險 

 □                                                                                             

權
責
單
位 

 □幕僚查報組   □搶修組(維生管線聯繫窗口)   □收容救濟組   □總務組           

 □搶救組   □醫護組   □環保組   □治安交通組   □維生管線組 

 □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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處
理
情
形 

□指派開口契約廠商至現場搶修： 

 

 

□轉權責單位              處理 

                   

                                                □已結案 

簽收人/時間：                                   □EMIC 系統故障，處理後補登並結案 

填表說明： 

一、為因應電話線路增加，請各編組人員協助電話接聽及記錄本表（一式二份）。 

二、通報人務必留下聯絡電話，以利案件詢問、回覆及追蹤。 

三、地點填寫越詳細越好，如該處無道路名稱，則留明顯、大家熟知之路標。 

四、災害類型填寫要點：方框為主選項，括號內為災情細項，兩者均需勾選。(兩項內容均

為 EMIC 制式選項，需謹慎勾選並力求與實際災情狀況相符)，若災情無適宜分類，則

勾選其他，並填寫災情描述(例如水塔掉落)。 

五、災害描述填寫要點：儘量將受災狀況清楚描述，例如路樹傾倒於快車道上，嚴重阻礙 

    行車安全。 

六、管制單記錄完竣，請逕送指揮官勾選權責單位及批示。 

七、指揮官批示後，由幕僚查報組將第二聯分送權責編組執勤人員，並簽收於第一聯內，

以利各單位據以執行救災任務。 

八、管制單第一聯輸入電腦完成上傳後，左上方填寫 EMIC 號碼以利後續追蹤。 

九、各權責單位於執行任務完竣後，請將處理結果記載於管制單內。

 

結案審查核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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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7.6 

臺中市石岡區災害應變中心大事紀要表 
 

臺中市石岡區重大災害（             ）應變中心大事紀要表       組別： 

編號 年 月 日 時間（起訖） 大事摘要 處理方式 填表人（簽名） 

      

      

      

      

      

      

備 

註 

一、本表務請於中心任務解除時完成記載繳交指揮官，以備呈報市府論功、懲處之重要

管考依據。 

二、本表如未按規定填寫及繳交，相關責任之追究請自行負責。 

石岡區公所製 

  



 

 

 

 

臺中市石岡區災害應變中心搶救組 

標準作業程序 

 

 

 

 

中華民國 106 年 09 月 19 日 

中石區民字第 1060011022 號核定第一版 

中華民國 108 年 11 月 25 日 

中石區民字第 1080013713 號核定第二版 

中華民國 110 年 11 月 22 日 

中石區民字第 1100013590 號核定第三版 

中華民國 112 年 11 月 14 日 

中石區民字第 1120013898 號核定第四版 

中華民國 114 年 12 月 1 日 

中石區民字第 1140014510 號核定第五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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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石岡區災害應變中心搶救組標準作業程序 

1. 目的 

為建立本區災害應變中心搶救組之標準作業、健全本區災害防救體制、強化防救災之

功能，以確保人民生命、財產之安全，特訂定本作業程序。 

2. 適用範圍 

本作業程序適用於本區災害應變中心搶救組之相關作業。 

3. 參考資料 

3.1 災害防救法。 

3.2 臺中市地區災害防救計畫。 

3.3 臺中市石岡區地區災害防救計畫。 

3.4 臺中市災害應變中心作業要點。 

4. 權責單位 

臺中市政府消防局第二救災救護大隊石岡分隊、臺中市後備指揮部及第五作戰區。 

5. 任務分工事項 

5.1 災害現場人命搶救、傷患搶救及民眾重大傷亡查報事項。 

5.2 應變警戒事項。 

5.3 整理災情傳遞、彙整、管制、統計、陳報及其他有關之文書作業事項。 

5.4 協調國軍支援救災與運輸事項。 

5.5 其他有關重大災害之協調事項。 

6. 作業程序（附件 7.1） 

6.1 災害緊急通報： 

6.1.1 宣導儲存物資備用及災害防範事項。 

6.1.2 報告災害動態狀況提醒居民防範。 

6.1.3 當指揮官下達宣導或強制疏散撤離時，協助危險聚落緊急疏散通知。 

6.1.4 公布各區防救機關及預定開設緊急安置處所聯絡電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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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5 強制禁止民眾進入或離去區域之勸告。 

6.1.6 於防汛期前依「災害應變中心搶救組防災整備檢查表」完成例行檢查乙次（詳

附件 7.10）。 

6.2 災前整備 

6.2.1 轄內發生重大災害或有發生之虞時，依市級災害應變中心或區指揮官指示成

立區級災害應變中心，接獲成立區級災害應變中心後，搶救組組長或其代理

人應依規定通知時間內報到。 

6.2.2 編組人員及器材清點、報到。 

6.2.3 準備各編組人員簽到、退（附件 7.2）及機具報到表（附件 7.4），完成人員

簽到及機具報到後，回報區級災害應變中心。 

6.2.4 召開防救會報及執行事項決議。 

6.2.5 召開防災整備會報，記錄各組整備情形及指揮官裁、指示事項。 

6.2.6 實施防災宣導及居民預防性避難疏散作業。 

6.2.7 實施防災宣導並對無人在家之住屋利用緊急撤離通知書（附件 7.5）通知其

配合疏散。 

6.3 災害發生 

6.3.1 對災害處理應變之程序、過程及指揮官下達之指令，幕僚作業人員應填寫受

理案件管制單（附件 7.11）交受命單位及人員收執，執行完畢後，並應記錄

於災害應變中心大事紀要表中（附件 7.12），俾於日後查證，以明責任。 

6.3.2 遇有人命傷亡或其他重大危害或急迫性災情，經區指揮官同意後，除通報權

責單位執行及市級災害應變中心外，並追蹤及確認處理完畢時程。 

6.3.3 接受指揮官命令實施搶救。 

6.3.4 災害執行小組（由派出所員警及動員義警、民防人員組成），於接受指揮官

命令後，前往災害地點執行防救治安工作及緊急安置所內外安全防護事項。 

6.3.5 劃定警戒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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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6 依災害現場實際狀況，向區級災害應變中心通報，如有劃定警戒管制範圍為

管制區之需要，應由治安交通組填妥劃定警戒管制範圍建議申請書（申請表

如附件 7.8），建請市級災害應變中心公告劃定警戒管制範圍為管制區，非持

有通行證件不得進入。 

6.3.7 排定人命搜索及搶救順序。 

6.3.8 消防單位排定人命搜索及搶救順序執行搶救任務。 

6.3.9 洽請搜救支援。 

6.3.10 搶救能量不足時，通報市級災害應變中心派員支援或聯繫民間單位支援。 

6.3.11 針對時間急迫之救災、救難、救護，非經空中運送無法到達救援目的之災

難，指揮官應立即指示副組長或其代理人（消防分隊人員）立即向災害應變

中心或市府消防局提出申請需求，俾向內政部警政署或行政院國家搜救指揮

中心提出申請直昇機救援。 

6.3.12 預備救災人員補位防止二次災害發生。 

6.3.13 災情彙整、統計、指示與聯絡並回報搶救情形。 

6.4 災後復原 

6.4.1 彙整搶救災情，協助幕僚作業人員運用應變管理資訊雲端系統(EMIC)，向市

級災害應變中心回報搶救情形及災情狀況。 

6.4.2 協助彙整各組及民眾通報之災情，回報幕僚作業人員，運用應變管理資訊雲

端系統(EMIC)，定時向區級災害應變中心通報災情及處理情形。 

6.4.3 倘網路無法連線，則填具災害處理通報紀錄表（附件 7.7），以傳真方式向市

災害應變中心通報災情。每次通報災情，應在附表上填寫第＿＿次通報，最

後一次應填寫結報。 

6.4.4 依指示撤除災害應變中心。 

6.4.5 依市級災害應變中心或指揮官之指示撤除區級災害應變中心時，編組人員應

簽退後離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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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附件 

7.1 臺中市石岡區災害應變中心搶救組標準作業流程圖。 

7.2 臺中市石岡區災害應變中心編組人員輪值簽到、退表。 

7.3 臺中市石岡區災害應變中心排班輪值表。 

7.4 臺中市石岡區災害應變中心防救災人員、機具報到表。 

7.5 臺中市石岡區公所緊急撤離通知書。 

7.6 臺中市石岡區災害應變中心災情彙計總表。 

7.7 臺中市石岡區災害應變中心災害處理通報紀錄表。 

7.8 臺中市石岡區災害應變中心劃定警戒管制範圍建議申請表。 

7.9 臺中市石岡區公所舉發違反災害防救法案件勸導通知書。 

7.10 臺中市石岡區災害應變中心搶救組防災整備檢查表。 

7.11 臺中市石岡區災害應變中心受理案件管制單。 

7.12 臺中市石岡區災害應變中心大事紀要表。 

7.13 臺中市石岡區災害應變中心災情清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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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7.1 

臺中市石岡區災害應變中心搶救組標準作業流程圖 

災害緊急通報

依指示成立區級防災應變中心

編組人員報到及器材清點

召開防救會報及執行決議事項

實施防災宣導及疏散居民

發生災害

接受指揮官命令實施搶救

市級防災
應變中心

劃定警戒區
排定人命搜索及搶

救進行順序
洽請軍方支援

預備救災人員補位
防止二次災害發生

災情彙整、統計、指示與聯
絡並回報搶救情形

警報解除

依指示撤除災害應變中心

檢討搶救災情狀況

處理民意機關質詢事項
召集各單位研擬災後重建

復原應變對策

回報市級防災應變中心完成救災報告

回歸平時整備工作

未發生災害

請求支援

災情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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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7.2 

臺中市石岡區災害應變中心編組人員輪值簽到、退表 

一、災害名稱： 

二、災害應變中心成立時間：    年    月    日    時    分 

三、災害應變中心成立地點：臺中市石岡區公所 1 樓災害應變中心 

四、編組人員簽到(退)                                       

組 別 

名 稱 

編 組 

職 稱 

所屬 

單位 
姓名 

簽到(退)時間 
簽名 

 年 月 日 時 分 

    到       

退      

    到       

退      

    到       

退      

    到       

退      

    到       

退      

    到       

退      

    到       

退      

    到       

退      

    到       

退      

    到       

退      

    到       

退      

    到       

退      

    到       

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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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7.3 

臺中市石岡區災害應變中心排班輪值表 

災害名稱：_____________________           日期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搶救組 

輪值順序 課室/單位 職稱 姓名 家中電話 手機電話 備註 

1       

2       

3       

4       

5       

6       

7       

8       

9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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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7.4 

臺中市石岡區災害應變中心防救災人員、機具報到表 

災害名稱 ：_______________ 

可動用人數：______________ 

 

機具名稱 數量 放置地點 聯絡人 聯絡電話 備考 

      

      

      

      

      

      

      

      

      

      

      

      

      

      

      

      

      

      

      

備考 本表可依各編組所控管之器材、機具內容自行調整 

報到時間：      年      月      日     時     分 

報到地點： 

填報人：                     組長：                      指揮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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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7.5 
 

臺中市石岡區公所緊急撤離通知書 

 
貴住戶經研判有發生坍方覆埋或重大傷亡之隱藏性危險，為保障貴 

住戶之安全，請立即配合撤離至安全臨時避難收容處所，或請自行

撤離至安全的親友住處。 

撤離時請攜帶： 

1. 貴重物品 

2. 保暖衣物 

3. 盥洗用具 

貴住戶撤離時可採下列方式 

1. 由本區災害應變中心安排至指定臨時避難收容處所 

   （地址：                             ） 

2. 由貴住戶自行撤離至安全的親友住處 

此致 貴住戶 

                    石岡區災害應變中心  電話： 

（若有緊急求援事項請撥一一九或一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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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7.6 

臺中市石岡區災害應變中心災情彙計總表 

製表單位： 

製表人：                                                   製表時間： 

災情類別 災情細分類 未處理筆數 處理中筆數 已處理筆數 災情總筆數 

路樹災情 路樹倒塌     

路樹災情 路樹傾斜     

小計     

廣告招牌災情 廣告招牌掉落     

廣告招牌災情 廣告招牌欲墜     

小計     

道路、隧道災情 土石流阻斷     

道路、隧道災情 邊坡坍方     

道路、隧道災情 工區及周邊區域損壞     

道路、隧道災情 道路落石     

道路、隧道災情 路基流失     

道路、隧道災情 其他     

小計     

橋梁災情 橋墩基礎沖刷     

橋梁災情 橋梁斷裂     

橋梁災情 河川水位達警戒水位及封閉橋梁     

橋梁災情 其他     

小計     

鐵路、高鐵捷運災情 列車出軌     

鐵路、高鐵捷運災情 道路中斷     

鐵路、高鐵捷運災情 電車線設備故障     

鐵路、高鐵捷運災情 工程災害     

鐵路、高鐵捷運災情 其他     

小計     

積淹水災情 房屋積淹水     

積淹水災情 房屋地下室淹水     

積淹水災情 道路積淹水     

積淹水災情 地區積淹水     

積淹水災情 地下道淹水     

積淹水災情 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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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計     

土石災情 土石流     

土石災情 土石崩落     

土石災情 堰塞湖     

土石災情 其他     

小計     

建物毀損 圍牆(籬)倒塌     

建物毀損 建物輕微受損     

建物毀損 建物半倒     

建物毀損 建物全倒     

建物毀損 古蹟毀損     

建物毀損 其他     

小計     

水利設施災情 堤防毀損     

水利設施災情 抽水站受災     

水利設施災情 水閘門故障     

水利設施災情 其他     

小計     

民生、基礎設施災情 電線（桿）毀損     

民生、基礎設施災情 變電所、電廠受災     

民生、基礎設施災情 路燈故障     

民生、基礎設施災情 電力停電     

民生、基礎設施災情 電信停話     

民生、基礎設施災情 自來水停水     

民生、基礎設施災情 瓦斯管線毀損     

民生、基礎設施災情 交通號誌損壞     

民生、基礎設施災情 其他     

小計     

車輛、交通事故 車輛因災毀損     

車輛、交通事故 車禍     

車輛、交通事故 航空器事故     

車輛、交通事故 海難     

車輛、交通事故 其他     

小計     

環境汙染 環境汙染     

小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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火災 建築物     

火災 危險物品     

火災 工廠     

火災 公共場所     

火災 車輛、船艇     

火災 其他     

小計     

其他災情 人員落水     

其他災情 漁港設施損壞     

其他災情 漁船(筏)毀損     

其他災情 救護送醫案件     

其他災情 溪水暴漲     

其他災情 地貌突變（改變）     

其他災情 請求（協助）疏散撤離     

其他災情 其他     

小計     

合計     

註：一、本表隨時更新。 

    二、每次災情通報以案件累積方式填列傳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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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7.7 

臺中市石岡區災害應變中心災害處理通報紀錄表 

 

事件名稱 通報時間 
         中華民國     年    月    日 

星期     上(下)午     時     分 

 通報內容 

發話單位 

 

 

發話人 

 

通報單位 

臺中市石岡區 

災害應變中心 
處理情形 

受話人 

 

 

備註欄 

通報聯絡單位：臺中市石岡區災害應變中心 

聯絡電話： 

傳真電話： 

承辦人 課長 主任秘書 區長 

    

石岡區公所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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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7.8 

 
臺中市石岡區災害應變中心劃定警戒管制範圍建議申請表 

 
 

臺中市石岡區災害應變中心劃定警戒管制範圍建議申請表 

主旨：建請公告           區域範圍為管制區，非持有通行證件，不得進入，自中

華民國            年          月        日起生效。 

依據 

(一)災害防救法第三十條第一項第二款。 

(二)臺中市風災災害應變中心執行災害防救法第三十條第一項第二款作業規定。 

一、管制理由  

二、管制時間    年   月   日   時分起   至   年   月   日   時分止。 

三、管制範圍  

四、管制圖  

備考： 

 
  臺中市石岡區災害應變中心指揮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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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7.9 

臺中市石岡區公所舉發違反災害防救法案件勸導通知書 

 

臺中市石岡區公所舉發違反災害防救法案件勸導通知書 
中華民國   年  月  日 

發文字號： 

受勸導人 

姓名 
 性別  

出生 

年月日 
 

身分證 

統一編號 
 

地址  聯絡 

電話 

（公） 

（宅） 

（行動） 

應履行義

務與違法

事實情事 

 

注意事項 

□本件有行政程序法第一百零三條規定情事 

受勸導人如不遵照本勸導書履行義務，本府依災害防救法第五十五條第二款

規定，得處新臺幣五萬元以上、二十五萬元以下罰鍰。 

□本件非屬於行政程序法第一百零三條規定情事 

受勸導人如不服本勸導書內容，請依行政程序法第三十九條及第一百零五條

規定，應於次日起三十日內向本府陳述意見；受勸導人逾期未為陳述意見或

所陳述意見經本府認為無理由者，且未遵照本勸導書履行義務，本府依災害

防救法第三十九條第一款規定，得處新臺幣五萬元以上、二十五萬元以下罰

鍰。 

＊送達 

年月日 

＊（請簽收人填寫） 
＊簽收人姓名 

＊（請簽收人填寫） 

 
  區長：                                                            

石岡區公所製 

備註： 

一、欄位內有「＊」註記者，非屬「災害防救法」及其施行細則法定應記載項目，執行機

關得視實際需要刪減，其他欄位均應照列。 

二、本書表格式原則上採用二聯式單據辦理，以簡化行政業務，即第一聯（淡紅色）交當

事人，第二聯（淡綠色）由執行機關自存，並請擇欄位外之空白適當處註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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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7.10 

臺中市石岡區災害應變中心搶救組防災整備檢查表 

更新日期：   年  月  日 

項目 檢查細項 
檢查結果 檢查 

時間 

檢查 

人員簽名 
備註 

正常 改善措施 

搶

救

組 

1.編組標準作業程序書 □有 □無    

2.編組人員通訊錄 □有 □無    

3.緊急疏散廣播器材 □有＿ 部 

 □無 

 □故障＿部 

 說明： 

   

4.緊急醫療體系聯絡事宜 □正常 
   □失聯 

   說明： 

   

5.警戒區域劃設作業 

 5.1.警戒告示牌（告示） 

 5.2.緊急疏散通知單 

5.3.居民通行證（人、車） 

5.4.危險聚落住戶名冊 

□有 

□有 

□有 

□有 

□有 

□無 

□無 

□無 

□無 

□無 

   

6.新聞發布聯繫管道 □正常 
□失聯 

說明： 

   

7.災害執行小組編組 

（派出所、義警、民防…） 
□有 

   □無 

   說明： 

   

8救災機具聯繫事宜 □正常 
□失聯 

說明： 

   

9文書表件 

 9.1.救災人員機具報到表 

9.2災情彙計總表 

9.3災情處理彙報表 

9.4災害緊急通報表 

9.5劃定警戒管制範圍建議 

  申請表（附管制區域圖） 

9.6違反災害防救法勸導書 

9.7新聞稿 

9.8受理案件管制單 

9.9災情清冊 

9.10大事紀要表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無 

□無 

□無 

□無 

□無 

 

□無 

□無 

□無 

□無 

   

石岡區公所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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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7.11 

臺中市石岡區災害應變中心受理案件管制單 
EMIC 號碼:                                          公所流水號：    

□消防署 119、1999 或局處自行通報案件                □電話(line)案件 

通報日期 年    月    日     時    分 接聽人員  

通報人  聯絡電話  

地
點 

            里 (請詳細填寫地址，至門牌號碼或路口) 

 

災
害
類
型 

□路樹災情 (倒塌、傾斜) 

□廣告招牌災情 (掉落、欲墜) 

□道路、隧道災情 (土石流阻斷、邊坡坍方、工區及周邊區域損壞、道路落石、路基流失) 

□橋梁災情 (橋墩基礎沖刷、橋梁斷裂、河川水位達警戒水位及封閉橋梁) 

□鐵路、高鐵及捷運災情 (列車出軌、道路中斷、電車線設備故障、工程災害) 

□積淹水災情 (房屋、房屋地下室、道路、地區、地下道) 

□土石災情 (土石流、土石崩落、堰塞湖) 

□建物毀損 (圍牆(籬)倒塌、建物輕微受損、建物半倒、建物全倒、古蹟毀損) 

□水利設施災情 (堤防毀損、抽水站受災、水閘門故障) 

□民生、基礎設施災情 (電線（桿）毀損、變電所或電廠受災、路燈故障、電力停電、電信

停話、自來水停水、瓦斯管線毀損、交通號誌損壞) 

□車輛、交通事故(車輛因災毀損、車禍、航空器事故、海難) 

□環境污染 

□火災(建築物、危險物品、工廠、公共場所、車輛或船艇)  

□其他災情(人員落水、漁港設施損壞、漁船(筏)毀損、救護送醫案件、溪水暴漲、地貌突變

（改變）、請求（協助）疏散撤離)：                                                                           

災
情
描
述 

 □嚴重影響交通  □積淹水(30 公分以上需抽水機)  □河川水位高漲(溢堤)    

 □其他急迫性危險 

 □                                                                                             

權
責
單
位 

 □幕僚查報組   □搶修組(維生管線聯繫窗口)   □收容救濟組   □總務組           

 □搶救組   □醫護組   □環保組   □治安交通組   □維生管線組 

 □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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處
理
情
形 

□指派開口契約廠商至現場搶修： 

 

 

□轉權責單位              處理 

                   

                                                □已結案 

簽收人/時間：                                   □EMIC 系統故障，處理後補登並結案 

填表說明： 

一、為因應電話線路增加，請各編組人員協助電話接聽及記錄本表（一式二份）。 

二、通報人務必留下聯絡電話，以利案件詢問、回覆及追蹤。 

三、地點填寫越詳細越好，如該處無道路名稱，則留明顯、大家熟知之路標。 

四、災害類型填寫要點：方框為主選項，括號內為災情細項，兩者均需勾選。(兩項內容均

為 EMIC 制式選項，需謹慎勾選並力求與實際災情狀況相符)，若災情無適宜分類，則

勾選其他，並填寫災情描述(例如水塔掉落)。 

五、災害描述填寫要點：儘量將受災狀況清楚描述，例如路樹傾倒於快車道上，嚴重阻礙 

    行車安全。 

六、管制單記錄完竣，請逕送指揮官勾選權責單位及批示。 

七、指揮官批示後，由幕僚查報組將第二聯分送權責編組執勤人員，並簽收於第一聯內，

以利各單位據以執行救災任務。 

八、管制單第一聯輸入電腦完成上傳後，左上方填寫 EMIC 號碼以利後續追蹤。 

九、各權責單位於執行任務完竣後，請將處理結果記載於管制單內。

 

結案審查核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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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7.12 

臺中市石岡區災害應變中心大事紀要表 
 

臺中市石岡區重大災害（           ）應變中心大事紀要表          組別： 

編號 年 月 日 時間（起訖） 大事摘要 處理方式 填表人（簽名） 

      

      

      

      

      

      

備 

註 

一、本表務請於中心任務解除時完成記載繳交指揮官，以備呈報市府論功、懲處之重要

管考依據。 

二、本表如未按規定填寫及繳交，相關責任之追究請自行負責。 

石岡區公所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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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7.13 

臺中市石岡區災害應變中心災情清冊 

 更新日期：   年   月   日 

石岡區公所製 

種類：□死亡 □失蹤 □受傷 □受困及疏散 □房屋毀損 □受災民眾收容 

依類別分別造報 

里別 姓名 
出生 

年月日 

身分證 

字號 
地址 原因 時間 處理情形 備註 

         

         

         

         

         

         

         

         

         



 

 

 

 

臺中市石岡區災害應變中心治安交通組 

標準作業程序 

 

 

 

 

中華民國 106 年 09 月 19 日 

中石區民字第 1060011022 號核定第一版 

中華民國 108 年 11 月 25 日 

中石區民字第 1080013713 號核定第二版 

中華民國 110 年 11 月 22 日 

中石區民字第 1100013590 號核定第三版 

中華民國 112 年 11 月 14 日 

中石區民字第 1120013898 號核定第四版 

中華民國 114 年 12 月 1 日 

中石區民字第 1140014510 號核定第五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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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石岡區災害應變中心治安交通組標準作業程序 

1. 目的 

建立本區災害應變中心治安交通組之標準作業規範，以期於災害應變中心成立時，治

安交通組能夠迅速有效地進行任務，將災害減至最低程度，保障居民財產安全。 

2. 適用範圍 

本作業程序適用於本區災害應變中心治安交通組之相關作業。 

3. 參考資料 

3.1 災害防救法。 

3.2 臺中市地區災害防救計畫。 

3.3 臺中市石岡區地區災害防救計畫。 

3.4 臺中市災害應變中心作業要點。 

4. 權責單位 

臺中市政府警察局東勢分局石岡分駐所、土牛派出所。 

5. 任務分工事項 

5.1 依指揮官劃定警戒區域執行勸導、限制或禁止人民進入或命其離去等事宜。 

5.2 負責災區現場警戒、治安維護、交通秩序維持事宜。 

5.3 災區交通運輸之維護事項。 

5.4 其他有關業務權責事項。 

6. 作業要點 

6.1 承指揮官指示，派出執行小組前往災害或指示地點進行維安工作，隨時將處理情形

記錄，並回報災害應變中心辦理。 

6.2 治安交通組組長(或代理人)對於災區各項治安狀況應作判斷並向區指揮官報告處置

方式及進度；若災情不斷擴大或治安情況非區級災害應變中心能力所及時，組長應

作判斷，並向區指揮官報告，請求市級災害應變中心支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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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 治安交通組組長應透過各項應變管制措施，立即指揮調度派遣實施搶救任務，掌握

各項治安執行狀況，並追蹤處理回報。 

7. 作業程序（附件 9.1） 

7.1 災前整備 

7.1.1 轄內發生重大災害或有發生之虞時，中部地區進入警戒範圍，依市級災害應

變中心或指揮官之指示成立區級災害應變中心後，治安交通組組長或其代理

人於接獲災害應變中心成立作業通知時，應依規定通知時間內報到值勤(附

件 9.2)，且排定值勤編組於應變中心輪值(附件 9.3)。 

7.1.2 向指揮官報告本區道路狀況，人員、機具情形並設定重要管制點，預作車輛

運輸調度。 

7.1.3 各執行交通疏導管制單位，應立即派員到達現場，實施交通管制與疏導。 

7.1.4 絕對禁止災區外圍人、車進入，但搶救車、特種車及救護車、消防車等，得

優先進入災區。 

7.1.5 注意疏散滯留災區及救災運輸路線之人、車，排除疏散主幹道道路障礙，以

免車輛受阻。 

7.1.6 絕對禁止疏散車輛超速行駛及超車急行，指揮其遵行規定之路線循序行進。 

7.2 災害發生 

7.2.1 依指揮官之裁示，立即設立人、車疏散指示牌於各重要路口，以便有效管制

人、車，通知各任務單位調派人員維護交通秩序，並回報災害應變中心。 

7.2.2 各執行災區周邊管制人員，應指揮車輛利用附近道路疏散離開現場，勿使民

眾駐足觀望，妨礙救災行動。 

7.2.3 遇災情嚴重時，為有效管制人、車得設拒馬或警示燈等緊急應變作為。 

7.2.4 隨時掌握轄區交通狀況，如道路、橋樑發生坍塌、斷裂或有發生坍塌、斷裂

之虞、或發生其他交通災害，立即報告指揮官及回報市級區級災害應變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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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於四周設置警示標誌及實施交通管制，依災害現場實際需要，向市級災害

應變中心提出劃定警戒管制範圍建議（附件 9.4）。 

7.2.5 加強巡邏、排除障礙，對於巡視安全維護之任何狀況應隨時回報災害應變中

心。 

7.2.6 協助災民疏散撤離。 

7.2.7 因災害規模擴大，指揮官下達開設避難收容處所安置災民時，治安交通組應

即依幕僚查報組調查回報之需要安置人數，規劃災民集結地點並由國軍調派

車輛於指定時間內到達，另通知幕僚查報組協助引導災民至集結地點以載送

至避難收容處所，並於載送完畢回報災害應變中心。 

7.2.8 辦理罹難者身分辨認。 

7.2.9 辦理災害現場秩序維持、保全證據、通知家（親）屬、協助遺體相驗及罹難

者身分確認事宜。 

7.2.10 對於災害處理應變之程序、過程及區指揮官下達之指令，治安交通組作業

人員應填寫受理案件管制單(附件 9.5)回報災害應變中心。 

7.3 災後復原 

7.3.1 遣散收住民眾。 

7.3.2 受理案件管制單應交受命單位及人員收執，執行完畢後，並應記錄於災害應

變中心大事紀要表中(附件 9.6)，俾於日後查證，以明責任。 

7.3.3 依市級災害應變中心或區指揮官之指示撤除區級災害應變中心後，簽退後離

去。 

7.3.4 回歸平時整備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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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防災整備檢查表 

於防汛期前依「災害應變中心治安交通組防災整備檢查表」(附件 9.7)完成例行檢查乙

次。 

9. 附件 

9.1 臺中市石岡區災害應變中心治安交通組作業流程圖。 

9.2 臺中市石岡區災害應變中心編組人員輪值簽到、退表。 

9.3 臺中市石岡區災害應變中心排班輪值表。 

9.4 臺中市石岡區災害應變中心劃定警戒管制範圍建議申請表。 

9.5 臺中市石岡區災害應變中心受理案件管制單。 

9.6 臺中市石岡區災害應變中心大事紀要表。 

9.7 臺中市石岡區災害應變中心治安交通組防災整備檢查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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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9.1 

臺中市石岡區災害應變中心治安交通組作業流程圖 
 

  

區級災害應變中心開設 

組長或其代理人應依規定通知時間內向

害應變中心報到；因災害致電信通訊、

電力中斷時，應不待通知主動到達 

 

向指揮官報告區內交通狀況 

發生災害 

災害警報發佈 

受災民眾 

疏導之接送 

交通秩序 

設施之維護 
災區交通

之運輸 

劃定警戒區

交通管制 

救災物資 

器材之運輸 

未發生災害 

加強巡邏排除交通障礙 

接受指揮官命令，調 

派車輛運送受災民眾 

回報區級災害應變中心 

警報解除回歸平時整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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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9.2 

臺中市石岡區災害應變中心編組人員輪值簽到、退表 

一、災害名稱： 

二、災害應變中心成立時間：    年    月    日    時    分 

三、災害應變中心成立地點：臺中市石岡區公所 1 樓災害應變中心 

四、編組人員簽到(退)                                       

組別 

名稱 

編組 

職稱 

所屬 

單位 
姓名 

簽到(退)時間 
簽名 

 年 月 日 時 分 

    到       

退      

    到       

退      

    到       

退      

    到       

退      

    到       

退      

    到       

退      

    到       

退      

    到       

退      

    到       

退      

    到       

退      

    到       

退      

    到       

退      

    到       

退      



臺中市石岡區災害應變中心作業手冊  治安交通組標準作業程序 

1-7-7 

 

附件9.3 

臺中市石岡區災害應變中心排班輪值表 

災害名稱：_____________________           日期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治安交通組 

輪值順序 課室/單位 職稱 姓名 家中電話 手機電話 備註 

1       

2       

3       

4       

5       

6       

7       

8       

9       

10       

 
 
 
 
 
 
 



臺中市石岡區災害應變中心作業手冊  治安交通組標準作業程序 

1-7-8 

 

附件 9.4 

 
 

臺中市石岡區災害應變中心劃定警戒管制範圍建議申請表 

 
 

臺中市石岡區災害應變中心劃定警戒管制範圍建議申請表 

主旨：建請公告           區域範圍為管制區，非持有通行證件，不得進入，自中

華民國            年          月        日起生效。 

依據 

(一)災害防救法第三十條第一項第二款。 

(二)臺中市風災災害應變中心執行災害防救法第三十條第一項第二款作業規定。 

一、管制理由  

二、管制時間    年   月   日   時分起   至   年   月   日   時分止。 

三、管制範圍  

四、管制圖  

備考： 

 
 臺中市石岡區災害應變中心指揮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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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9.5 

臺中市石岡區災害應變中心受理案件管制單 
EMIC 號碼:                                          公所流水號：    

□消防署 119、1999 或局處自行通報案件                □電話(line)案件 

通報日期 年    月    日     時    分 接聽人員  

通報人  聯絡電話  

地
點 

            里 (請詳細填寫地址，至門牌號碼或路口) 

 

災
害
類
型 

□路樹災情 (倒塌、傾斜) 

□廣告招牌災情 (掉落、欲墜) 

□道路、隧道災情 (土石流阻斷、邊坡坍方、工區及周邊區域損壞、道路落石、路基流失) 

□橋梁災情 (橋墩基礎沖刷、橋梁斷裂、河川水位達警戒水位及封閉橋梁) 

□鐵路、高鐵及捷運災情 (列車出軌、道路中斷、電車線設備故障、工程災害) 

□積淹水災情 (房屋、房屋地下室、道路、地區、地下道) 

□土石災情 (土石流、土石崩落、堰塞湖) 

□建物毀損 (圍牆(籬)倒塌、建物輕微受損、建物半倒、建物全倒、古蹟毀損) 

□水利設施災情 (堤防毀損、抽水站受災、水閘門故障) 

□民生、基礎設施災情 (電線（桿）毀損、變電所或電廠受災、路燈故障、電力停電、電信

停話、自來水停水、瓦斯管線毀損、交通號誌損壞) 

□車輛、交通事故(車輛因災毀損、車禍、航空器事故、海難) 

□環境污染 

□火災(建築物、危險物品、工廠、公共場所、車輛或船艇)  

□其他災情(人員落水、漁港設施損壞、漁船(筏)毀損、救護送醫案件、溪水暴漲、地貌突變

（改變）、請求（協助）疏散撤離)：                                                                           

災
情
描
述 

 □嚴重影響交通  □積淹水(30 公分以上需抽水機)  □河川水位高漲(溢堤)    

 □其他急迫性危險 

 □                                                                                             

權
責
單
位 

 □幕僚查報組   □搶修組(維生管線聯繫窗口)   □收容救濟組   □總務組           

 □搶救組   □醫護組   □環保組   □治安交通組   □維生管線組 

 □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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處
理
情
形 

□指派開口契約廠商至現場搶修： 

 

 

□轉權責單位              處理 

                   

                                                □已結案 

簽收人/時間：                                   □EMIC 系統故障，處理後補登並結案 

填表說明： 

一、為因應電話線路增加，請各編組人員協助電話接聽及記錄本表（一式二份）。 

二、通報人務必留下聯絡電話，以利案件詢問、回覆及追蹤。 

三、地點填寫越詳細越好，如該處無道路名稱，則留明顯、大家熟知之路標。 

四、災害類型填寫要點：方框為主選項，括號內為災情細項，兩者均需勾選。(兩項內容均

為 EMIC 制式選項，需謹慎勾選並力求與實際災情狀況相符)，若災情無適宜分類，則

勾選其他，並填寫災情描述(例如水塔掉落)。 

五、災害描述填寫要點：儘量將受災狀況清楚描述，例如路樹傾倒於快車道上，嚴重阻礙 

    行車安全。 

六、管制單記錄完竣，請逕送指揮官勾選權責單位及批示。 

七、指揮官批示後，由幕僚查報組將第二聯分送權責編組執勤人員，並簽收於第一聯內，

以利各單位據以執行救災任務。 

八、管制單第一聯輸入電腦完成上傳後，左上方填寫 EMIC 號碼以利後續追蹤。 

九、各權責單位於執行任務完竣後，請將處理結果記載於管制單內。 

 

結案審查核章： 



臺中市石岡區災害應變中心作業手冊  治安交通組標準作業程序 

1-7-11 

 

附件 9.6 

臺中市石岡區災害應變中心大事紀要表 
 

臺中市石岡區重大災害（           ）應變中心大事紀要表      組別： 

編號 年 月 日 時間（起訖） 大事摘要 處理方式 填表人（簽名） 

      

      

      

      

      

      

備 

註 

一、本表務請於中心任務解除時完成記載繳交指揮官，以備呈報市府論功、懲處之重要

管考依據。 

二、本表如未按規定填寫及繳交，相關責任之追究請自行負責。 

石岡區公所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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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9.7 

臺中市石岡區災害應變中心治安交通組防災整備檢查表 

更新日期：   年  月  日 

項目 檢查細項 
檢查結果 檢查 

時間 

檢查 

人員簽名 備註 
正常 改善措施 

治
安
交
通 
組 

1.編組標準作業程序書 □有 □無    

2.編組人員通訊錄 □有 □無    

3.警戒警力規劃作業 □有 
□無 

  說明： 

   

4 派駐緊急安置所警力規劃 □有 
□無 

  說明： 

   

5 相關蒐證器材 

5.1 照相機 

 

 

5.2 攝錄影機 

 

□有 ＿部 

 

 

□有＿ 部 

 

 □無 

 □故障 ＿部 

 說明： 

 □無 

 □故障＿ 部 

 說明： 

   

6 首長巡視警力維護作業 □有 □無    

7 文書表件 

7.1 治安交通組作業流程圖 

7.2 大事紀要表 

 

□有 

□有 

 

□無 

□無 

   

     石岡區公所製



 

 

 

 

臺中市石岡區災害應變中心醫護組 

標準作業程序 

 

 

 

 

中華民國 106 年 09 月 19 日 

中石區民字第 1060011022 號核定第一版 

中華民國 108 年 11 月 25 日 

中石區民字第 1080013713 號核定第二版 

中華民國 110 年 11 月 22 日 

中石區民字第 1100013590 號核定第三版 

中華民國 112 年 11 月 14 日 

中石區民字第 1120013898 號核定第四版 

中華民國 114 年 12 月 1 日 

中石區民字第 1140014510 號核定第五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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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石岡區災害應變中心醫護組標準作業程序 

1. 目的 

當區級災害應變中心成立時，醫護組應迅速完成編組，有效運用醫事人力、設備，執

行醫護組各項工作。 

2. 適用範圍  

本作業程序適用於本區災害應變中心醫護組相關作業。 

3. 參考資料 

3.1 災害防救法。 

3.2 緊急醫療救護法。 

3.3 臺中市地區災害防救計畫。 

3.4 臺中市石岡區地區災害防救計畫。 

3.5 臺中市災害應變中心作業要點。 

4. 權責單位 

石岡區衛生所。 

5. 任務分工事項 

5.1 災害現場急救站規劃運作及藥品器材調度。 

5.2 災害現場傷患後送醫療院所照顧事項。 

5.3 評估災區食品衛生管理工作事項。 

5.4 聯繫各醫療院所、提供醫療協助事項。 

5.5 災區疫情防治、監測、通報、調查及相關處理工作。 

5.6 受災民眾心理創傷之輔導。 

5.7 其他有關業務權責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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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作業程序（附件 7.1） 

6.1 平時準備事宜 

6.1.1 建立區級災害應變中心醫護組可調度人力一覽表(附件 8.4)。平時即應建立醫

護組可調度人力一覽表，分為 A、B 班，負責輪值人員若無法出勤，應自行

覓妥代理人。 

6.1.2 建立區級災害應變中心醫護組可調度機具一覽表(附件 8.6)，並與區內醫院隨

時保持聯繫。 

6.2 災害緊急應變 

6.2.1 不論有無預警之災難發生，全員均應提高警覺，透過媒體獲得相關資訊，主

動與中心聯絡。 

6.2.2 接獲成立區級災害應變中心，組長或其代理人應依規定通知時間內報到。 

6.2.3 於區級災害應變中心成立期間對災害處理應變之程序、過程及指揮官下達之

指令，醫護組人員應填寫受理案件管制單(附件 8.7)交受命單位及人員收執，

執行完畢後，並應記錄於災害應變中心大事紀要表(附件 8.8)中，俾於日後查

證以明責任。 

6.2.4 災害現場傷患後送 

各急救責任醫院醫護人員進駐，填寫傷票及後送紀錄表(附件 8.10、附件 8.11)，

當傷患後送至急救責任醫院後，由醫院填報傷患接收通報單(附件 8.12)，傳

送市級醫護組；臺中市傷患通報流程如附件 8.13。 

6.2.5 聯繫各醫療院所提供醫療協助 

(1)災區醫護人員、藥品及器材之籌劃調配：當醫護組接獲通知，視需要緊

急調撥徵用醫療物資、器材、物品，確有災害發生時，如有不足時，則

緊急向市級醫護組請求各急救責任醫院支援、各廠或藥品製造商徵用，

供災區緊急救護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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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災害現場醫療站之設立、救護工作運作事項重大災害發生時，消防局救

災救護指揮中心接獲民眾報案，派遣救護人員及救護車出勤，並通報區

級災害應變中心，當醫護組接獲通報，依據訊息研判，視狀況聯絡相關

人員至災害現場協助有關行政協調事宜。當災區發生毀滅性災難、孤立

或對外通訊困難時，由市級災害應變中心授權或自行視情況調派急救責

任醫院設立災害現場醫療站展開救護工作。 

6.2.6 災區防疫事項(附件 8.16)。 

6.2.7 衛生所負責動員防疫人員，掌握災區衛生狀況。 

6.2.8 負責執行災區傳染病防治工作：疫情通報、環境消毒(必要時，通知環保局

進行環境消毒工作)。 

6.2.9 負責災區及臨時避難收容處所居民之衛生保健工作、衛生教育宣導、隔離治

療、預防接種。 

6.2.10 災區食品衛生管理工作事項(附件 8.18、附件 8.19)。 

6.2.11 衛生所負責災區食品衛生管理工作與動員食品衛生稽查人員掌握災區食品  

     業者數、災區食品及飲水衛生狀況。 

6.3 災後復原 

6.3.1 受災民眾心理創傷輔導。 

6.3.2 回報區級災害應變中心。 

7. 防災整備檢查表 

於防汛期前依「災害應變中心醫護組防災整備檢查表」(附件 8.20)完成例行檢查乙次。 

8.附件 

8.1 臺中市石岡區災害應變中心醫護組作業流程圖。 

8.2 臺中市石岡區災害應變中心編組人員輪值簽到、退表。 

8.3 臺中市石岡區災害應變中心排班輪值表。 

8.4 臺中市石岡區災害應變中心醫護組可調度人力一覽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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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5 災區醫護人員災前整備流程圖。 

8.6 臺中市石岡區災害應變中心防救災人員、機具報到表。 

8.7 臺中市石岡區災害應變中心受理案件管制單。 

8.8 臺中市石岡區災害應變中心大事紀要表。 

8.9 災害現場醫療站之設立、救護工作運作流程表。 

8.10 傷票。 

8.11 ○○災害傷患後送紀錄表。 

8.12 ○○醫院災害傷患接收通報單。 

8.13 臺中市災害傷患通報流程圖。 

8.14 臨時避難收容處所災民衛生醫療保健事項相關作業原則。 

8.15 臨時避難收容處所災民衛生醫療保健流程表。 

8.16 災區防疫流程表。 

8.17 臺中市石岡區衛生所災情訪視回報單。 

8.18 臺中市石岡區針對○○災害事件受災食品業稽查情形一覽表。 

8.19 臺中市政府衛生局石岡區衛生所食品衛生稽查工作報告表。 

8.20 臺中市石岡區災害應變中心醫護組防災整備檢查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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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8.1 

臺中市石岡區災害應變中心醫護組作業流程圖 

 

 

災害警報發佈 

區級災害應變中心開設 

進駐並參與會議 

災民心理

創傷輔導 

回報區級災害應變中心 

警報解除回歸平時整備 

聯繫各醫療院

所提供醫療協

助 

災區疫情防治、

監測及通報 

災害現場 

傷患後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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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8.2 

臺中市石岡區災害應變中心編組人員輪值簽到、退表 

一、災害名稱： 

二、災害應變中心成立時間：    年    月    日    時    分 

三、災害應變中心成立地點：臺中市石岡區公所 1 樓災害應變中心 

四、編組人員簽到(退)                                       

組別 

名稱 

編組 

職稱 

所屬 

單位 
姓名 

簽到(退)時間 
簽名 

 年 月 日 時 分 

    到       

退      

    到       

退      

    到       

退      

    到       

退      

    到       

退      

    到       

退      

    到       

退      

    到       

退      

    到       

退      

    到       

退      

    到       

退      

    到       

退      

    到       

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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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8.3 

臺中市石岡區災害應變中心排班輪值表 

災害名稱：_____________________           日期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醫護組 

輪值順序 課室/單位 職稱 姓名 家中電話 手機電話 備註 

1       

2       

3       

4       

5       

6       

7       

8       

9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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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8.4 

臺中市石岡區災害應變中心醫護組可調度人力一覽表 

 衛生所醫護隊人力                                          更新日期：  年  月  日 

A 隊總聯絡人： B 隊總聯絡人： 

 職稱 姓名 電話  職稱 姓名 電話 

隊長    隊長    

        

醫療救護 

隊 

   醫療救護隊    

        

防疫隊    防疫隊    

        

食品衛生隊    食品衛生隊    

        

藥品隊    藥品隊    

        

供應隊    供應隊    

        

 石岡區公所製 

 

 轄區開業醫師可參與緊急醫療救護之人力                    更新日期：  年  月  日 

No 診所名稱 聯絡人職稱 聯絡人姓名 聯絡電話 

     

     

     

     

     

     

     

     

     

     

石岡區公所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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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8.5 

災區醫護人員災前整備流程圖 

災害警報發佈

緊急護理並聯絡各大醫院尋求支援

協助通報便派員前往
現地

災害發生事件通知

協助進駐並報告調查
結果

應變中心成立

調查轄內重症患者清
冊

協助後續追蹤並列管

非公所能力所及

回報區應變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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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8.6 

臺中市石岡區災害應變中心防救災人員、機具報到表 

災害名稱 ：_______________ 

可動用人數：______________ 

 

機具名稱 數量 放置地點 聯絡人 聯絡電話 備考 

      

      

      

      

      

      

      

      

      

      

      

      

      

      

      

      

      

      

      

備考 本表可依各編組所控管之器材、機具內容自行調整 

報到時間：      年      月      日     時     分 

報到地點： 

填報人：                     組長：                      指揮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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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8.7 

臺中市石岡區災害應變中心受理案件管制單 
EMIC 號碼:                                          公所流水號：    

□消防署 119、1999 或局處自行通報案件                □電話(line)案件 

通報日期 年    月    日     時    分 接聽人員  

通報人  聯絡電話  

地
點 

            里 (請詳細填寫地址，至門牌號碼或路口) 

 

災
害
類
型 

□路樹災情 (倒塌、傾斜) 

□廣告招牌災情 (掉落、欲墜) 

□道路、隧道災情 (土石流阻斷、邊坡坍方、工區及周邊區域損壞、道路落石、路基流失) 

□橋梁災情 (橋墩基礎沖刷、橋梁斷裂、河川水位達警戒水位及封閉橋梁) 

□鐵路、高鐵及捷運災情 (列車出軌、道路中斷、電車線設備故障、工程災害) 

□積淹水災情 (房屋、房屋地下室、道路、地區、地下道) 

□土石災情 (土石流、土石崩落、堰塞湖) 

□建物毀損 (圍牆(籬)倒塌、建物輕微受損、建物半倒、建物全倒、古蹟毀損) 

□水利設施災情 (堤防毀損、抽水站受災、水閘門故障) 

□民生、基礎設施災情 (電線（桿）毀損、變電所或電廠受災、路燈故障、電力停電、電信

停話、自來水停水、瓦斯管線毀損、交通號誌損壞) 

□車輛、交通事故(車輛因災毀損、車禍、航空器事故、海難) 

□環境污染 

□火災(建築物、危險物品、工廠、公共場所、車輛或船艇)  

□其他災情(人員落水、漁港設施損壞、漁船(筏)毀損、救護送醫案件、溪水暴漲、地貌突變

（改變）、請求（協助）疏散撤離)：                                                                           

災
情
描
述 

 □嚴重影響交通  □積淹水(30 公分以上需抽水機)  □河川水位高漲(溢堤)    

 □其他急迫性危險 

 □                                                                                             

權
責
單
位 

 □幕僚查報組   □搶修組(維生管線聯繫窗口)   □收容救濟組   □總務組           

 □搶救組   □醫護組   □環保組   □治安交通組   □維生管線組 

 □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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處
理
情
形 

□指派開口契約廠商至現場搶修： 

 

 

□轉權責單位              處理 

                   

                                                □已結案 

簽收人/時間：                                   □EMIC 系統故障，處理後補登並結案 

填表說明： 

一、為因應電話線路增加，請各編組人員協助電話接聽及記錄本表（一式二份）。 

二、通報人務必留下聯絡電話，以利案件詢問、回覆及追蹤。 

三、地點填寫越詳細越好，如該處無道路名稱，則留明顯、大家熟知之路標。 

四、災害類型填寫要點：方框為主選項，括號內為災情細項，兩者均需勾選。(兩項內容均

為 EMIC 制式選項，需謹慎勾選並力求與實際災情狀況相符)，若災情無適宜分類，則

勾選其他，並填寫災情描述(例如水塔掉落)。 

五、災害描述填寫要點：儘量將受災狀況清楚描述，例如路樹傾倒於快車道上，嚴重阻礙 

    行車安全。 

六、管制單記錄完竣，請逕送指揮官勾選權責單位及批示。 

七、指揮官批示後，由幕僚查報組將第二聯分送權責編組執勤人員，並簽收於第一聯內，

以利各單位據以執行救災任務。 

八、管制單第一聯輸入電腦完成上傳後，左上方填寫 EMIC 號碼以利後續追蹤。 

九、各權責單位於執行任務完竣後，請將處理結果記載於管制單內。 

 

結案審查核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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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8.8 

臺中市石岡區災害應變中心大事紀要表 
 

臺中市石岡區重大災害（           ）應變中心大事紀要表       組別： 

編號 年 月 日 時間（起訖） 大事摘要 處理方式 填表人（簽名） 

      

      

      

      

      

      

備 

註 

一、本表務請於中心任務解除時完成記載繳交指揮官，以備呈報市府論功、懲處之重要

管考依據。 

二、本表如未按規定填寫及繳交，相關責任之追究請自行負責。 

石岡區公所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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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8.9 

災害現場醫療站之設立、救護工作運作流程表 

災害發生時

將於40分鐘內
協助進駐

依通報訊息至
現地救援

自行成立現場
醫療站

通報轄區醫
療級醫院

彙整傷病患資料並
公告供家屬查詢

通報區應變中心

災害警報解除

後續追蹤並協助
醫療諮詢

災區內道路中斷或形成孤島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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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8.10 

傷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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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8.11 

╴╴╴╴╴災害傷患後送紀錄表 

時間：   年   月   日 

編號 姓名 性別 年齡 傷票分類 事故發生地點 後送醫院 備註 

  
□男 

□女 
 

□一級 

□二級 

□三級 

□死亡 

   

  
□男 

□女 
 

□一級 

□二級 

□三級 

□死亡 

   

  
□男 

□女 
 

□一級 

□二級 

□三級 

□死亡 

   

  
□男 

□女 
 

□一級 

□二級 

□三級 

□死亡 

   

  
□男 

□女 
 

□一級 

□二級 

□三級 

□死亡 

   

  
□男 

□女 
 

□一級 

□二級 

□三級 

□死亡 

   

石岡區公所製 

備註：1.若傷患姓名不詳，請於備註欄內註明傷患體型、服裝特徵等。 

2.本表由醫療站之急救責任醫院人員填寫後張貼於醫療站內，俾掌握最新傷亡情

況，並供家屬查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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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8.12 

╴╴╴╴╴醫院災害傷患接收通報單 

一級：極危險；二級：危險；三級：輕傷                   

通報時間 年    月    日    時    分 通報人  

通報別 □初報 □續報 □結報 聯絡電話  

編號 姓名 性別 

出生

年 

月日 

身分證 

字號 
事故 

發生 

地點 

送達 

方式 
診斷 

檢傷

分類 

後續處理 

（請勾選） 
電話與住址 

病歷號 

  
□男 

□女 
 

 

 
□救護車 

□自行送達 
  

□住院____床 

□觀察 

□離院 

□死亡 

□轉診 

電話： 

住址： 
 

  
□男 

□女 
 

 

 
□救護車 

□自行送達 
  

□住院____床 

□觀察 

□離院 

□死亡 

□轉診 

電話： 

住址： 
 

  
□男 

□女 
 

 

 
□救護車 

□自行送達 
  

□住院____床 

□觀察 

□離院 

□死亡 

□轉診 

電話： 

住址： 
 

  
□男 

□女 
 

 

 
□救護車 

□自行送達 
  

□住院____床 

□觀察 

□離院 

□死亡 

□轉診 

電話： 

住址： 
 

備註：1.接收到第一批傷患後，於 30分鐘內應傳真初報單通報。 

2.後續每接到新的傷患時，30分鐘內傳真續報單通報。 

3.後續未接到新的傷患時，通報結報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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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8.13 
臺中市災害傷患通報流程圖 

事故發生

消防局救護指揮中心

119

救護車出勤

派遣

急救責任醫院 救護指揮中心

填報

衛生署緊急
應變中心

彙整、追蹤、確認

衛生所

通知

內政部消防
署(中央災害
應變中心)

彙整報告

行政院

災情彙整

自行就醫

回報

衛生局
(災害應變中心醫護組)

 
 

 
 

石岡區公所製 

衛服部緊急

應變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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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8.14 

臨時避難收容處所受災民眾衛生醫療保健事項相關作業原則 

壹、 作業流程： 

一、醫護組組長(衛生所主任）接獲市級災害應變中心通知成立臨時避難收容處所並

已進駐災民時，經瞭解有醫療需求，立即與轄區醫院窗口聯繫派遣門診部轄區

醫院（以下簡稱轄區醫院）人員前往提供醫療服務，如需送醫院急診檢查治療

或合於衛福部檢傷分類標準三級以上者，則逕行帶回醫院治療。 

二、若臨時避難收容處所同時進駐災民人數過多，或多家臨時避難收容處所同時成立，

人員無法負荷時，醫護組組長除逕行聯絡派遣轄區醫院人員前往處理外，並可

協調其他醫院派員支援。 

三、如確有醫療需求，而受限於天候及災情重大，相關人員無法順利抵達臨時避難收

容處所，應回報醫護組組長，轉呈區級災害應變中心指揮官請求搶救組或其他各

組支援。 

四、區級防救災單位如無法順利執行醫護組任務，由醫護組組長轉報至市級醫護組。 

貳、 災民健康照護 

一、臨時避難收容處所設立後，轄區醫護組組長應每日派員瞭解災民健康狀況及 

     醫療需求，後重複第貳項作業流程。 

二、醫療人員每日巡檢或醫療結果，應造冊送市級醫護組組長列入交班與查核，並轉 

     送區級災害應變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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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8.15 

臨時避難收容處所受災民眾衛生醫療保健流程表 

 

 

 

 

區災害應變中心成立

醫護組 緊急安置所成立

協調相關志工進行
心理諮詢

暸解醫療需求並
派員前往服務

 

 
 
 
 

石岡區公所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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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8.16 

災區防疫流程表 
 
 
 

醫護組進駐

動員防疫人員掌握災區
衛生

衛生宣導 預防接種隔離治療

治療

環境消毒疫情通報

防疫

尋求支援

通報區應變中心

疫情發生

通報衛生局

非公所能力所及

區災害應變中心成立

 
石岡區公所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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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8.17 
臺中市石岡區衛生所災情訪視回報單 

 

災害名稱  發生期間：自   年  月 日至  月   日 

回報時間  年  月  日  時  分 

受災範圍 受災里共  里     戶    人 

有否成立臨時避難收容處所 □有 □無，若有成立臨時避難收容處所，設在何處？ 

╴╴╴╴ 受災里及狀況之陳述（若無災情以下免填） 

里別 詳細地址 訪視原因 
訪視 

時間 

訪視人 

姓名 

本所之具體作為 

（如分發宣導單幾張、 

發何種消毒液幾瓶等） 

備註 

       

       

       

       

       

       

承辦人          護理長          組長          秘書          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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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8.18 

臺中市石岡區針對╴╴╴災害事件受災食品業稽查情形一覽表 

 

                 合計 

餐盒 

食品業 

(家次) 

觀光 

飯店 

(家次) 

宴席 

餐廳  

(家次) 

 自助餐 

(家次) 

糕餅業 

(家次) 

超商 

(家次) 

超市 

(家次) 

其他 

(家次) 

預估受災 

業者數 
         

月  日  

稽查家數 
         

月  日  

 稽查家數 
         

月  日  

稽查家數 
         

月  日  

稽查家數 
         

月  日  

稽查家數 
         

累計稽查 

受災家數 
         

資料來源：臺中市石岡區衛生所提供 

◎注意事項：為防範災後食品中毒案，請務必依食品衛生管理法及食品良好衛生規範『確 

            實稽查』受災食品業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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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8.19 

臺中市政府衛生局石岡區衛生所食品衛生稽查工作報告表 

 

核閱 

批示 

 

商 

號 

名 

稱 

及 

地 

址 

臺 

中 

市 

政 

府 

衛 

生 

局 

石 

岡 

區 

衛 

生 

所 
 

 
 

 
 

 
 

 
 

 
 

食 

品 

衛 

生 

稽 

查 

工 

作 

報 

告 

表 
 

 
 

 
 

 
 

 
 

 

時
間
：  

 

年   

月   

日 
 

時 

 

稽 

查 

事 

實 

 處 

理 

情 

形 

建 

議 

或 

其 

他 

說 

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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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8.20 

臺中市石岡區災害應變中心醫護組防災整備檢查表 

更新日期：  年  月  日 

項目 檢查細項 

檢查結果 
檢查 

時間 

檢查 

人員簽名 備註 
正常 改善措施 

醫

護

組 

1 編組標準作業程序書 □有 □無    

2 編組人員通訊錄 □有 □無    

3 災害現場醫療站規劃 

3.1 醫護人員配置 

3.2 救護運送安排 

3.3 藥品、器材補給安排 

3.4 災區防疫計畫 

 

□有 

□有 

□有 

□有 

 

□無 

□無 

□無 

□無 

   

4 災區飲食衛生管理 □有 □無    

5 醫療院所徵用計畫 □有 □無    

6 災區醫療保健作業計畫 □有 □無    

7 文書表件 

7.1 轄區醫療院所清冊 

7.2 可調度人力一覽表 

7.3 人員、藥品、器材籌劃分配表 

7.4 醫療站設立、救護工作運作流程表 

7.5 傷票 

7.6 災害傷患後送記錄表 

7.7 醫院災害傷患接收通報單 

7.8 臺中市災害傷患通報流程圖 

7.9 緊急安置所災民衛生醫療保健作業原則 

7.10 緊急安置所災民衛生醫療保健流程表 

7.11 災區防疫流程表 

7.12 衛生所災情訪視回報單 

7.13 災區食品衛生管理工作流程表 

7.14 受災食品業稽查情形一覽表 

7.15 衛生所食品衛生稽查工作報告表 

7.16 大事紀要表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無 

□無 

□無 

□無 

□無 

□無 

□無 

□無 

□無 

□無 

□無 

□無 

□無 

□無 

□無 

□無 

□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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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石岡區災害應變中心環保組標準作業程序 

1. 目的 

為紓解颱風、豪雨、地震等天然災害，迅速疏導溝渠積水，清理街道廢棄物及環境清

潔之整理工作。 

2. 適用範圍 

本作業程序適用於本區災害應變中心環保組之相關作業。 

3. 參考資料 

3.1 災害防救法。 

3.2 臺中市地區災害防救計畫。 

3.3 臺中市石岡區地區災害防救計畫。 

4. 權責單位 

石岡區清潔隊。 

5. 任務分工事項 

5.1 急迫性垃圾清理工作。 

5.2 側溝堵塞疏濬工作。 

5.3 轄內路樹倒塌之清理。 

5.4 災區環境消毒工作。 

5.5 其他有關業務權責事項。 

6. 作業程序（附件 7.1） 

6.1 災前整備 

6.1.1 於防汛期前依「災害應變中心環保組防災整備檢查表」(附件 7.2)完成例行檢

查乙次。 

6.1.2 氣象局發佈陸上颱風警報或豪雨特報，本組依環保局及本市災害應變中心指

示成立各隊部之災害應變中心，編組人員均應於接獲通知時立即趕赴隊部待

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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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3成立區級災害應變中心時，組長或其代理人應依規定通知間內報到(附件 7.3)，

參加整備會議，並填具人員、機具報到表(附件 7.5)。 

6.1.4 任務小組人員，如因故不能抵達時，由組長指定代理人，遇有突發災害而交

通中斷，應於交通恢復後，立即自動進駐工作崗位。 

6.1.5 任務編組人員一律停止休假，由負責人確實掌握，在指定地點待命，非有命

令不得離開工作崗位。 

6.1.6 待命車輛、機具應停放於適當安全地點，隨時準備出動。 

6.2 災害應變(風災、水災、地震時之救災程序及內容) 

6.2.1 本組組長親自坐鎮隊部，以因應緊急及特殊狀況之應變措施。 

6.2.2 對災害處理應變之程序、過程及區指揮官下達之指令，幕僚作業人員應填寫

受理案件管制單(附件 7.6)交受命單位及人員收執，並立即依權責調度人員、

機具執行救災任務，執行完畢後，並應記錄於災害應變中心大事紀要表（附

件 7.7）中，俾於日後查證以明責任。 

6.2.3 若災情不斷擴大，非區級災害應變中心能力所及時，組長應作判斷，並向指

揮官報告，先行尋求跨區支援，必要時再向市級災害應變中心請求支援。 

6.2.4 災情處理完畢應將處理成效詳列於災情通報表，回報指揮官並予以結案。 

6.2.5 任務小組責任範圍 

(1) 清除側溝、排水設施易淤塞之廢棄物。 

(2) 疏導積水，清除水溝堵塞物。 

(3) 暫時移置斷落之樹枝、樹幹及廣告招牌等廢棄物，排除交通幹線障礙(必

要時搶修組應立即協助)。 

(4) 查報積水地區及原因。 

6.3 災後復原 

6.3.1 災情處理完畢應將處理成效詳列於災情通報表，回報指揮官並予以結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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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2 在災害通過後，交通恢復時，組長應就轄區受災狀況勘查並擬災後復建計畫，

依人員狀況適當編組後，展開污泥、垃圾清除工作，組長、領班應巡視災區

督導災後復建工作進行，並將災區狀況及工作進度，報告指揮中心，使指揮

中心及指揮官隨時了解狀況。 

6.3.3 本組轄區之各分組倘需要支援時，由組長調派其他分組人車支援，必要時請

區公所及市府協調支援。 

6.3.4 本組轄區淹水地區、面積、損壞水果紙箱數量及設置地點等一併報指揮中

心。 

6.3.5 為儘速清運污泥、垃圾工作，由組長依權宜報請環保局決定，將收集住戶垃

圾時間路線變更，並請民政課通知各里，請里辦廣播籲請居民合作。 

6.3.6 清運作業順序，先清運重要道路之污泥、垃圾，繼之一般道路，最後為小街

巷弄，並以排除交通障礙為優先，行道樹倒臥斷落先予移置路旁，使其不妨

礙交通。 

6.3.7 清掃工作人員，除需穿戴個人安全裝備，並應確實注意安全。 

6.3.8 如通往垃圾轉運站之道路中斷不能通行時，可在適當地點停放或研議暫設垃

圾轉運站，至道路可以通行時，即運往處理場(廠)或視實際狀況繞道運送，

以爭取時效。 

6.3.9 當日工作完畢後，將當天清運成果列表，於第二日通報區級災害應變中心，

全部工作結束後並應立即彙報環保局。 

6.3.10 當指揮中心通報解除待命，即解除本任務編組，恢復常態。 

6.3.11 救災期間擔任工作人員加班費應核實報支。 

6.3.12 配合環保局或市級災害應變中心召開檢討救災工作之得失，作為今後工作 

參考。 

7. 附件 

7.1 臺中市石岡區災害應變中心環保組作業流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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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 臺中市石岡區災害應變中心環保組防災整備檢查表。 

7.3 臺中市石岡區災害應變中心編組人員輪值簽到、退表。 

7.4 臺中市石岡區災害應變中心排班輪值表。 

7.5 臺中市石岡區災害應變中心防救災人員、機具報到表。 

7.6 臺中市石岡區災害應變中心受理案件管制單。 

7.7 臺中市石岡區災害應變中心大事紀要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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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7.1 

 

臺中市石岡區災害應變中心環保組作業流程圖 

 

 
災害警報發佈 

區級災害應變中心開設 

編組人員報到 

機具清點待命 

進駐並參與會議 

災害排除 

未發生災害 接收災情通報 

回報區級災害應變中心 

警報解除回歸平時整備 

尋求 

跨區支援 

向市級災害

應變中心 

請求支援 

災情擴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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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7.2 

臺中市石岡區災害應變中心環保組防災整備檢查表 

更新日期：   年   月   日 

項目 檢查細項 
檢查結果 檢查 

時間 

檢查人 

員簽名 

備 

註 正常 改善措施 

環 

保 

組 

1 編組標準作業程序書 □有 □無    

2 編組人員通訊錄 □有 □無    

3 垃圾集中、轉運站清冊 □有 □無    

4 人員、機具編組 □有 □無    

5 清運車輛調度      

5.1 洗街車 □有  部 

 □無 

 □故障   部 

 說明： 

   

5.2 垃圾車（壓縮車） □有  部 

 □無 

 □故障   部 

 說明： 

   

5.3 資源回收車 □有  部 

 □無 

 □故障   部     

 說明： 

   

5.4 卡車 □有  部 

 □無 

 □故障   部     

 說明： 

   

5.5 消毒車 □有  部 

 □無 

 □故障   部     

 說明： 

   

5.6 掃街車 □有  部 

 □無 

 □故障   部     

 說明： 

   

6 文書表件      

6.1 作業流程圖 □有 □無    

6.2 人員、機具報到表 □有 □無    

6.3 受理案件管制單 □有 □無    

6.4 清運垃圾成果報表 □有 □無    

6.5 新聞稿 □有 □無    

6.6 大事紀要表 □有 □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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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7.3 

臺中市石岡區災害應變中心編組人員輪值簽到、退表 

一、災害名稱： 

二、災害應變中心成立時間：    年    月    日    時    分 

三、災害應變中心成立地點：臺中市石岡區公所 1 樓災害應變中心 

四、編組人員簽到(退)                                       

組別 

名稱 

編組 

職稱 

所屬 

單位 
姓名 

簽到(退)時間 
簽名 

 年 月 日 時 分 

    到       

退      

    到       

退      

    到       

退      

    到       

退      

    到       

退      

    到       

退      

    到       

退      

    到       

退      

    到       

退      

    到       

退      

    到       

退      

    到       

退      

    到       

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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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7.4 

臺中市石岡區災害應變中心排班輪值表 

災害名稱：_____________________           日期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環保組 

輪值順序 課室/單位 職稱 姓名 家中電話 手機電話 備註 

1       

2       

3       

4       

5       

6       

7       

8       

9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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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7.5 

臺中市石岡區災害應變中心防救災人員、機具報到表 

災害名稱 ：_______________ 

可動用人數：______________ 

 

機具名稱 數量 放置地點 聯絡人 聯絡電話 備考 

      

      

      

      

      

      

      

      

      

      

      

      

      

      

      

      

      

      

      

備考 本表可依各編組所控管之器材、機具內容自行調整 

報到時間：      年      月      日     時     分 

報到地點： 

填報人：                     組長：                      指揮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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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7.6 

臺中市石岡區災害應變中心受理案件管制單 
EMIC 號碼:                                          公所流水號：    

□消防署 119、1999 或局處自行通報案件                □電話(line)案件 

通報日期 年    月    日     時    分 接聽人員  

通報人  聯絡電話  

地
點 

            里 (請詳細填寫地址，至門牌號碼或路口) 

 

災
害
類
型 

□路樹災情 (倒塌、傾斜) 

□廣告招牌災情 (掉落、欲墜) 

□道路、隧道災情 (土石流阻斷、邊坡坍方、工區及周邊區域損壞、道路落石、路基流失) 

□橋梁災情 (橋墩基礎沖刷、橋梁斷裂、河川水位達警戒水位及封閉橋梁) 

□鐵路、高鐵及捷運災情 (列車出軌、道路中斷、電車線設備故障、工程災害) 

□積淹水災情 (房屋、房屋地下室、道路、地區、地下道) 

□土石災情 (土石流、土石崩落、堰塞湖) 

□建物毀損 (圍牆(籬)倒塌、建物輕微受損、建物半倒、建物全倒、古蹟毀損) 

□水利設施災情 (堤防毀損、抽水站受災、水閘門故障) 

□民生、基礎設施災情 (電線（桿）毀損、變電所或電廠受災、路燈故障、電力停電、電信

停話、自來水停水、瓦斯管線毀損、交通號誌損壞) 

□車輛、交通事故(車輛因災毀損、車禍、航空器事故、海難) 

□環境污染 

□火災(建築物、危險物品、工廠、公共場所、車輛或船艇)  

□其他災情(人員落水、漁港設施損壞、漁船(筏)毀損、救護送醫案件、溪水暴漲、地貌突變

（改變）、請求（協助）疏散撤離)：                                                                           

災
情
描
述 

 □嚴重影響交通  □積淹水(30 公分以上需抽水機)  □河川水位高漲(溢堤)    

 □其他急迫性危險 

 □                                                                                             

權
責
單
位 

 □幕僚查報組   □搶修組(維生管線聯繫窗口)   □收容救濟組   □總務組           

 □搶救組   □醫護組   □環保組   □治安交通組   □維生管線組 

 □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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處
理
情
形 

□指派開口契約廠商至現場搶修： 

 

 

□轉權責單位              處理 

                   

                                                □已結案 

簽收人/時間：                                   □EMIC 系統故障，處理後補登並結案 

填表說明： 

一、為因應電話線路增加，請各編組人員協助電話接聽及記錄本表（一式二份）。 

二、通報人務必留下聯絡電話，以利案件詢問、回覆及追蹤。 

三、地點填寫越詳細越好，如該處無道路名稱，則留明顯、大家熟知之路標。 

四、災害類型填寫要點：方框為主選項，括號內為災情細項，兩者均需勾選。(兩項內容均

為 EMIC 制式選項，需謹慎勾選並力求與實際災情狀況相符)，若災情無適宜分類，則

勾選其他，並填寫災情描述(例如水塔掉落)。 

五、災害描述填寫要點：儘量將受災狀況清楚描述，例如路樹傾倒於快車道上，嚴重阻礙 

    行車安全。 

六、管制單記錄完竣，請逕送指揮官勾選權責單位及批示。 

七、指揮官批示後，由幕僚查報組將第二聯分送權責編組執勤人員，並簽收於第一聯內，

以利各單位據以執行救災任務。 

八、管制單第一聯輸入電腦完成上傳後，左上方填寫 EMIC 號碼以利後續追蹤。 

九、各權責單位於執行任務完竣後，請將處理結果記載於管制單內。

 

結案審查核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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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7.7 

臺中市石岡區災害應變中心大事紀要表 
 

臺中市石岡區重大災害（            ）應變中心大事紀要表     組別： 

編號 年 月 日 時間（起訖） 大事摘要 處理方式 填表人（簽名） 

      

      

      

      

      

      

備 

註 

一、本表務請於中心任務解除時完成記載繳交指揮官，以備呈報市府論功、懲處之重要

管考依據。 

二、本表如未按規定填寫及繳交，相關責任之追究請自行負責。 

石岡區公所製 



 

 

 

 

 

臺中市石岡區災害應變中心維生管線組 

標準作業程序 

 

 

 

 

中華民國 106 年 09 月 19 日 

中石區民字第 1060011022 號核定第一版 

中華民國 108 年 11 月 25 日 

中石區民字第 1080013713 號核定第二版 

中華民國 110 年 11 月 22 日 

中石區民字第 1100013590 號核定第三版 

中華民國 112 年 11 月 14 日 

中石區民字第 1120013898 號核定第四版 

中華民國 114 年 12 月 1 日 

中石區民字第 1140014510 號核定第五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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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石岡區災害應變中心維生管線組標準作業程序 

1. 目的 

建立本區災害應變中心維生管線組之標準作業規範，以期於災害應變中心，維生管線

組能夠迅速有效地進行任務，將災害減至最低程度，保障居民財產安全。 

2. 適用範圍 

本作業程序適用於本區災害應變中心維生管線組之相關作業。 

3. 參考資料 

3.1 災害防救法。 

3.2 臺中市地區災害防救計畫。 

3.3 臺中市石岡區地區災害防救計畫。 

3.4 臺中市災害應變中心作業要點。 

4. 權責單位 

各公用事業單位。 

5. 任務分工事項 

5.1 自來水供應搶修工作。 

5.2 電信通訊維護搶修工作。 

5.3 天然氣供應搶修工作。 

5.4 電力供應維護搶修工作。 

5.5 油料管線維護搶修工作。 

6. 作業要點 

6.1 各公用事業單位人員 

6.1.1 維護搶修受災地區自來水、電信通訊、天然氣、油料管線、電力等管線供應。 

6.1.2 盡速搶修遭受重大毀損之維生管線，以避免二次災害發生。 

6.1.3 區內重大災情搶修以利恢復通訊，使應變中心迅速掌握災區訊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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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作業程序（附件 9.1） 

7.1 災前整備 

7.1.1 接獲消防局災害來臨預警通報時，組長或其代理人應備勤待命。 

7.1.2 組長或其代理人接獲災害應變中心成立作業通知，應依規定通知間內報到其

他區-(維生管線組報到方式依各區指揮官要求定義) 石岡區-(維生管線組報

應於報到時間內與本區建立災時應變連絡機制) (簽到、退表如附件 9.2)，且

排定值勤編組於應變中心輪值(附件 9.3)。 

7.1.3 人力、機具彙報：組長或其代理人至區級災害應變中心，應聯繫、掌控搶修

之裝備、數量、人員及聯絡電話(含開口合約廠商)，填具人力、機具一覽表

(附件 9.4)，以口頭及書面向指揮官報告。 

7.2 災害緊急應變： 

7.2.1 區級災害應變中心接收災情通報後，組長及組內各成員應遵從區指揮官指令

進行搶修，並應與市級災害應變中心保持聯繫，回報處理狀況。 

7.2.1 進行搶修任務，組長對於災情搶修應作判斷並向區指揮官報告災情狀況、搶

修方式及回報搶修進度；若災情不斷擴大或災情搶修非區級災害應變中心能

力所及時，組長應作判斷，並向區指揮官報告，先行尋求跨區支援，必要時

再向市級災害應變中心請求支援。 

7.2.1 組長應掌握搶修執行狀況及搶修人員機具調配，並追蹤處理回報，填寫災情

處理彙報表，呈報指揮官。 

7.2.1 對災害處理應變之程序、過程及區指揮官下達之指令，作業人員應填寫受理

案件管制單(附件 9.5)交受命單位及人員收執，執行完畢後，並應記錄於災

害應變中心大事紀要表中(附件 9.6)，俾於日後查證以明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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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防災整備檢查表 

於防汛期前依「災害應變中心維生管線組防災整備檢查表」(附件 9.7)完成例行檢查乙

次。 

9. 附件 

9.1 臺中市石岡區災害應變中心維生管線組作業流程圖。 

9.2 臺中市石岡區災害應變中心編組人員輪值簽到、退表。 

9.3 臺中市石岡區災害應變中心排班輪值表。 

9.4 臺中市石岡區災害應變中心防救災人員、機具報到表。 

9.5 臺中市石岡區災害應變中心受理案件管制單。 

9.6 臺中市石岡區災害應變中心大事紀要表。 

9.7 臺中市石岡區災害應變中心維生管線組防災整備檢查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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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9.1 

臺中市石岡區災害應變中心維生管線組作業流程圖 

天然災害警報發佈

成立災害應變中心

40分鐘內完成進駐
待命

接獲指示進行搶修

通報區災害應變中
心

填寫相關表單

結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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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9.2 

臺中市石岡區災害應變中心編組人員輪值簽到、退表 

一、災害名稱： 

二、災害應變中心成立時間：    年    月    日    時    分 

三、災害應變中心成立地點：臺中市石岡區公所 1 樓災害應變中心 

四、編組人員簽到(退)                                       

組別 

名稱 

編組 

職稱 

所屬 

單位 
姓名 

簽到(退)時間 
簽名 

 年 月 日 時 分 

    到       

退      

    到       

退      

    到       

退      

    到       

退      

    到       

退      

    到       

退      

    到       

退      

    到       

退      

    到       

退      

    到       

退      

    到       

退      

    到       

退      

    到       

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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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9.3 

臺中市石岡區災害應變中心排班輪值表 

災害名稱：_____________________           日期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維生管線組 

輪值順序 課室/單位 職稱 姓名 家中電話 手機電話 備註 

1       

2       

3       

4       

5       

6       

7       

8       

9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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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9.4 

臺中市石岡區災害應變中心防救災人員、機具報到表 

災害名稱 ：_______________ 

可動用人數：______________ 

 

機具名稱 數量 放置地點 聯絡人 聯絡電話 備考 

      

      

      

      

      

      

      

      

      

      

      

      

      

      

      

      

      

      

      

備考 本表可依各編組所控管之器材、機具內容自行調整 

報到時間：      年      月      日     時     分 

報到地點： 

填報人：                     組長：                     指揮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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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9.5 

臺中市石岡區災害應變中心受理案件管制單 
EMIC 號碼:                                          公所流水號：    

□消防署 119、1999 或局處自行通報案件                □電話(line)案件 

通報日期 年    月    日     時    分 接聽人員  

通報人  聯絡電話  

地
點 

            里 (請詳細填寫地址，至門牌號碼或路口) 

 

災
害
類
型 

□路樹災情 (倒塌、傾斜) 

□廣告招牌災情 (掉落、欲墜) 

□道路、隧道災情 (土石流阻斷、邊坡坍方、工區及周邊區域損壞、道路落石、路基流失) 

□橋梁災情 (橋墩基礎沖刷、橋梁斷裂、河川水位達警戒水位及封閉橋梁) 

□鐵路、高鐵及捷運災情 (列車出軌、道路中斷、電車線設備故障、工程災害) 

□積淹水災情 (房屋、房屋地下室、道路、地區、地下道) 

□土石災情 (土石流、土石崩落、堰塞湖) 

□建物毀損 (圍牆(籬)倒塌、建物輕微受損、建物半倒、建物全倒、古蹟毀損) 

□水利設施災情 (堤防毀損、抽水站受災、水閘門故障) 

□民生、基礎設施災情 (電線（桿）毀損、變電所或電廠受災、路燈故障、電力停電、電信

停話、自來水停水、瓦斯管線毀損、交通號誌損壞) 

□車輛、交通事故(車輛因災毀損、車禍、航空器事故、海難) 

□環境污染 

□火災(建築物、危險物品、工廠、公共場所、車輛或船艇)  

□其他災情(人員落水、漁港設施損壞、漁船(筏)毀損、救護送醫案件、溪水暴漲、地貌突變

（改變）、請求（協助）疏散撤離)：                                                                           

災
情
描
述 

 □嚴重影響交通  □積淹水(30 公分以上需抽水機)  □河川水位高漲(溢堤)    

 □其他急迫性危險 

 □                                                                                             

權
責
單
位 

 □幕僚查報組   □搶修組(維生管線聯繫窗口)   □收容救濟組   □總務組           

 □搶救組   □醫護組   □環保組   □治安交通組   □維生管線組 

 □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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處
理
情
形 

□指派開口契約廠商至現場搶修： 

 

 

□轉權責單位              處理 

                   

                                                □已結案 

簽收人/時間：                                   □EMIC 系統故障，處理後補登並結案 

填表說明： 

一、為因應電話線路增加，請各編組人員協助電話接聽及記錄本表（一式二份）。 

二、通報人務必留下聯絡電話，以利案件詢問、回覆及追蹤。 

三、地點填寫越詳細越好，如該處無道路名稱，則留明顯、大家熟知之路標。 

四、災害類型填寫要點：方框為主選項，括號內為災情細項，兩者均需勾選。(兩項內容均

為 EMIC 制式選項，需謹慎勾選並力求與實際災情狀況相符)，若災情無適宜分類，則

勾選其他，並填寫災情描述(例如水塔掉落)。 

五、災害描述填寫要點：儘量將受災狀況清楚描述，例如路樹傾倒於快車道上，嚴重阻礙 

    行車安全。 

六、管制單記錄完竣，請逕送指揮官勾選權責單位及批示。 

七、指揮官批示後，由幕僚查報組將第二聯分送權責編組執勤人員，並簽收於第一聯內，

以利各單位據以執行救災任務。 

八、管制單第一聯輸入電腦完成上傳後，左上方填寫 EMIC 號碼以利後續追蹤。 

九、各權責單位於執行任務完竣後，請將處理結果記載於管制單內。 

 

結案審查核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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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9.6 

臺中市石岡區災害應變中心大事紀要表 

臺中市石岡區重大災害（           ）應變中心大事紀要表  組別： 

編號 年 月 日 時間（起訖） 大事摘要 處理方式 填表人（簽名） 

      

      

      

      

      

      

備 

註 

一、本表務請於中心任務解除時完成記載繳交指揮官，以備呈報市府論功、懲處之重要管

考依據。 

二、本表如未按規定填寫及繳交，相關責任之追究請自行負責。 

 
石岡區公所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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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9.7 

臺中市石岡區災害應變中心維生管線組防災整備檢查表 
更新日期：   年   月   日 

項目 檢查細項 
檢查結果 檢查 

時間 

檢查 

人員簽名 
備註 

正常 改善措施 

維 

生 

管 

線 

組 

1 編組標準作業程序書 □有 □無    

2 編組人員通訊錄 □有 □無    
3 搶修、救規劃 

3.1 工程機具調配、聯繫事宜 

 

3.2 人力調配、聯繫事宜 

 

□有且正常 

 

□有且正常 

 

  □失聯 

  說明： 

 

   □失聯 

  說明： 

   

4 轄區地形圖、管線配置圖 □有 □無    
5 工程車 

5.1 大型工程車 

 
 
5.2 小型工程車 

 

 
5.3 貨車 

 

 
5.4 鏟土車 

 

□有 部 

 

 

□有 部 

 

 

□有 部 

 

 
□有 部 

 

□無 

□故障   部 部 

說明： 

□無 

□故障   部 部 

說明： 

□無 

□故障   部 部 

說明： 

□無、 

□故障   部 部 

說明：  

   

6 工程開口合約廠商 □已簽訂 

□未簽訂 

□失聯 

說明： 

   

7 文書表件 

7.1 受理案件管制單 

7.2 維生管線組作業流程圖 

7.3 大事紀要表 

 

□有 

□有 

□有 

 

□無 

□無 

□無 

   



 

 

 

 

 

臺中市石岡區災害應變中心 

前進指揮所開設作業要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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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石區民字第 1100013590 號核定第三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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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石區民字第 1120013898 號核定第四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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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石岡區災害應變中心前進指揮所開設作業要點 

1. 參考依據 

臺中市政府災害應變前進指揮所開設作業要點。 

2. 目的 

為即時掌握事故現場最新狀況，就近統籌、監督、協調、指揮、調度及處理應變相關

事宜，得設災害應變前進指揮所(以下簡稱前進指揮所)，並規範其作業，特訂定本作業

要點。 

3. 開設及撤除時機 

3.1 開設 

3.1.1 區公所認災害發生有設前進指揮所統籌指揮必要時，得陳報市級災害應變中

心指揮官同意後設立，並由市級災害應變中心通報相關機關進駐。 

3.1.2 災害發生地之區公所收到市級災害應變中心開設前進指揮所之通知時，應於

一小時內抵達災害現場，選定開設場所及完成準備工作，通知市級災害應變

中心派員進駐。臺中市各災害防救業務主管機關或各區公所，負責臺中市政

府前進指揮所後勤庶務及現場場地布置作業，協調警察機關於開設場所周邊

建立管制區域及警戒線，並派員管制人車。 

3.1.3 前進指揮所之指揮官由市級災害應變中心指揮官指定之，進駐機關及人員其

編組任務，應受前進指揮所指揮官指揮、調派。 

3.2 撤除 

災情已獲控制或災害緊急處置已完成，後續復原重建可由各相關機關或區公所自

行管制時，指揮官得撤除前進指揮所。 

4. 前進指揮所之任務 

4.1 災害現場搶救計畫之擬訂、災情彙整與回報及與市級災害應變中心之聯繫。 

4.2 統一指揮現場編組人員執行災害搶救、人命救助、緊急救護、警戒封鎖、障礙排除、

人員機具調度、後勤補給及其他各項災害應變等相關任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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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接受各救災機關、人員報到集結及任務調配。 

4.4 建立現場連絡通訊設施，隨時與各機關保持密切聯繫。 

4.5 辦理災民疏散、避難收容及生活必需品、藥品提供等作業，並登記災民、傷患、罹

難者身份以供統計及查詢之用。 

4.6 罹難者遺體安置及衛生防疫措施。 

4.7 其他市級災害應變中心指派任務。 

5.前進指揮所開設位置選定原則 

5.1 位置決定原則 

5.1.1 居上風處。 

5.1.2 視界清楚。 

5.1.3 交通便利。 

5.1.4 場地寬闊。 

5.1.5 不易受緊急狀況干擾。 

5.2 處所選定原則 

5.2.1 室內：堅固且附設有洗手間等作業空間足夠之建築物。 

5.2.2 室外：具機動性之車輛（如指揮車或大型巴士）或室外空地。 

6. 前進指揮所任務編組 

6.1 參與各任務編組之組長應指派八職等以上人員進駐，協助前進指揮所指揮官執行市

級災害應變中心作業要點第六點所定各進駐機關之任務。 

6.2 指揮官得視災情之實際需要，調整、增（減）派功能分組之任務及進駐人員，以發

揮救災一體之行政機能。 

6.3 功能編組及組長 

6.3.1 搶救組：消防局進駐人員兼任組長。 

6.3.2 收容救濟組：社會局進駐人員兼任組長。 

6.3.3 醫護組：衛生局進駐人員兼任組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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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4 總務組：災害業務主管機關進駐人員兼任組長。 

6.3.5 治安交通組：警察局進駐人員兼任組長。 

6.3.6 幕僚查報組：民政局進駐人員兼任組長。 

6.3.7 搶修組：水利局進駐人員兼任組長、建設局進駐人員兼任副組長。 

6.3.8 環保組：環境保護局進駐人員兼任組長。 

6.3.9 維生管線組：經濟發展局進駐人員兼任組長。 

7. 開設紀錄及備查 

前進指揮所開設期間作業，應詳實記錄存檔，並即時陳報市級災害應變中心彙辦，撤

除後，業務主管機關應將開設期間之紀錄，於三日內陳報市級災害應變中心備查。 

8. 相關演練 

臺中市政府及區公所平時得辦理臺中市政府災害應變前進指揮所開設作業要點所定各

項作業之相關演練。 

9. 獎懲機制 

各進駐機關人員執行臺中市政府災害應變前進指揮所所定各項任務成效卓著者，由進

駐機關依規定敘獎；其執行不力且情節重大者，依規定議處。 

10. 附件 

10.1 臺中市災害應變中心前進指揮所組織圖。 

10.2 臺中市災害應變中心前進指揮所任務編組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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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0.1 

臺中市災害應變中心前進指揮所組織圖 

 

 

  

指揮官

搶救組 收容救濟組 醫護組 總務組 治安交通組 幕僚查報組 搶修組 環保組 維生管線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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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0.2 

臺中市災害應變中心前進指揮所任務編組表 

項次 編組 任務 備註 

1 搶救組 消防局進駐人員兼任組長  

2 收容救濟組 社會局進駐人員兼任組長  

3 醫護組 衛生局進駐人員兼任組  

4 總務組 災害業務主管機關進駐人員兼任組長  

5 治安交通組 警察局進駐人員兼任組長  

6 幕僚查報組 民政局進駐人員兼任組長  

7 搶修組 
水利局進駐人員兼任組長 

建設局進駐人員兼任副組長 
 

8 環保組 環境保護局進駐人員兼任組長  

9 維生管線組 經濟發展局進駐人員兼任組長  

  以下空白  



 

 

 

 

 

臺中市石岡區災害應變中心 

防汛沙包發放及回收作業要點 

 

 

 

 

中華民國 106 年 09 月 19 日 

中石區民字第 1060011022 號核定第一版 

中華民國 108 年 11 月 25 日 

中石區民字第 1080013713 號核定第二版 

中華民國 110 年 11 月 22 日 

中石區民字第 1100013590 號核定第三版 

中華民國 112 年 11 月 14 日 

中石區民字第 1120013898 號核定第四版 

中華民國 114 年 12 月 1 日 

中石區民字第 1140014510 號核定第五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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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石岡區災害應變中心防汛沙包發放及回收作業要點 

1. 參考依據 

臺中市政府防汛沙包發放及回收作業要點。 

2. 權責機關 

2.1 主管機關為臺中市政府水利局(以下簡稱水利局)。 

2.2 臺中市各區公所(以下簡稱區公所)應於汛期前一個月內儲存三百包以上之沙包，並

為發放及回收之窗口。 

3. 各區公所沙包發放時機 

3.1 中央氣象署發布海上颱風警報後。 

3.2 中央氣象署發布豪雨特報後。 

3.3 水利局通報後。 

3.4 其他經區公所判定有需要時。 

4. 作業規定 

4.1 為掌握沙包之數量，各區公所應於沙包通知開始發放後，每日十時及十七時向水利

局回覆沙包發放數量(附件 5.1)。 

4.2 各區公所應先行發放該所儲存及運用開口契約製作之沙包；各區公所如認定發放沙

包可能超過庫存一半以上之數量時，應立即通知開口契約廠商製作足量沙包。 

4.3 各區公所對低窪或易淹水地區應統一調度沙包之需求。 

4.4 民眾因防災防汛需求，得持足資證明身分之文件，向鄰近區公所領取沙包，每人每

次以十包為限；公寓大廈及工商行號每次以三十包為限。但有特殊情事，經敘明理

由，得不受發放數量之限制。 

4.5 各區公所沙包製備數量不敷支應，或需求數量龐大致開口契約廠商無法支應時，得

向水利局申請支援調配。 

4.6 沙包回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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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1 汛期結束後，各區公所應將回收作業通知各里辦公處，規劃暫置區並通知臺

中市政府環境保護局各區清潔隊協助清運處理，或協調以其他方式處理。 

4.6.2 民眾或里長得將沙包送回；如區公所無法儲存時，得向水利局申請，派車運

回。 

    4.6.3 民眾如未將沙包繳回，得瀝乾留存明年使用或做環保公益使用，不得任意棄 

         置。  

4.7 各區公所應建立發放及回收清冊(附件 5.2)，於每次颱風、豪雨結束後二十日內，將

發放及回收清冊影本函送水利局，並於每年十二月十日前將沙包發放、民眾保管及

回收統計總表(附件 5.3)函送水利局，做為未來發放及管控之參據。 

4.10 沙包整備、發放及回收之成果，得由水利局簽報獎懲。 

5. 附件 

5.1 ○○年度臺中市石岡區公所沙包回報表。 

5.2 ______年度_______事件臺中市石岡區公所沙包發放及回收清冊。 

5.3 ○○年度臺中市石岡區防汛沙包發放及回收數量回報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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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5.1 

○○年度臺中市石岡區公所沙包回報表 

 

總發放數量 剩餘數量 開口合約製作數量 需求數量 填報時間 

        年    月    日   時 

 

 

 

承辦人               課長               主任秘書                 區長 

               

 

 

 

水利局水情中心   電話：04─22289111 轉 53031~53042 

                 傳真：04─25281405 

水利局水利規劃防災科（防災中心） 

        電話：04─22289111 轉 53701~53707 

                傳真：04─252814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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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5.2 

_______年度_______事件臺中市石岡區公所沙包發放及回收清冊 

 

單位：包 

領用(繳回)人 住址 電話 
領用(繳回)情形 

備註 
領用(繳回)日期 領用(繳回)數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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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5.3 

○○年度臺中市石岡區防汛沙包發放及回收數量回報表 

 

公所製作數量

(甲) 

水利局支援數

量(乙) 

總發放數量 

(丙) 

回收總數量 

(丁) 

儲備(庫存)總數量 

（戊） 
填報時間 

      

   月   日   時 

備註：「公所製作數量」、「水利局支援數量」、「總發放數量」請統計填列本（   ）年度全

年數量；「回收總數量（民眾繳回）」、「儲備(庫存)總數量」部分為 12 月時辦理情形，

如所回收之防汛沙包堪用入庫，則表格檢核公式為：(甲)＋(乙)－(丙)＋(丁)＝（戊） 

 

 

承辦人              課長                主任秘書                區長 

 

 



 

 

 

 

 

臺中市石岡區災害應變中心 

封橋封路標準作業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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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石岡區災害應變中心封橋封路標準作業程序 

1. 參考依據 

1.1 災害防救法有關規定。 

1.2 行政院災害緊急通報作業規定。 

1.3 交通部災害緊急通報作業要點。 

1.4 陸上交通事故災害防救業務計畫。 

1.5 交通部公路總局封橋標準作業程序。 

1.6 臺中市政府封橋標準作業程序。 

2. 目的 

橋梁及公路於發生災害或有發生災害危險之虞時，循標準作業程序及時封閉橋梁及公

路，保障用路人生命財產安全，並使公路運輸功能所遭受損害減至最低程度。 

3. 適用範圍 

本區轄管之橋樑、便橋、引道及公路，於發生災害或有發生災害危險之虞時，依照本

標準作業程序辦理封橋及封路。 

4. 警戒時機 

4.1 列為重點監控之橋梁： 

中央氣象署發布颱風陸上警報，或河川上游特徵雨量站之觀測雨量達設定值，或橋

梁現場觀測水位達設定值。 

4.2 其他橋梁： 

4.2.1 養護單位巡查或自氣象局、河川管理機關等網站監看河川上游雨量及水位等資

料，經勘查、評估有需要時。 

4.2.2 接獲通報，經養護單位勘查、評估有需要者。 

4.2.3 警戒水位：距梁底淨空 1.5 公尺（最小值）。 

4.3 列為重點監控之道路路段： 

4.3.1 中央氣象署發布陸上颱風警報，或達養護單位擬定之水情（水位或雨量），或特

徵雨量站之觀測雨量達設定值。 

4.4 其他路段：中央氣象署發布陸上颱風警報期間，先前災害尚未修復之路基缺口或下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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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路段接獲通報後續災情，經養護單位勘查有需要者。 

4.5 觀測雨量得為 10 分鐘（或連續數個 10 分鐘）、1 小時、3 小時、6 小時、12 小時或

24 小時累積之降雨量。轄管養護單位處得律定多重降雨觀測指標，以求縝密。 

  4.6 設定值為輔助性參考指標亦得為河川上游水文測站水位及水庫、攔河堰之排洪量。 

5. 警戒之作為 

5.1 於氣象局發布陸上颱風警報或豪雨特報或相關單位發布列為警戒區域時，各區公所

依需要預先排定 24 小時警戒輪班人員。 

5.2 進入警戒時機後，各區公所之警戒及封橋封路管制組應即攜帶相關器材進駐指定橋梁

或道路，通報組同時通知警察單位待命。 

5.3 警戒及封橋管制組應將橋梁或道路、水位狀況每整點小時回報災害應變中心與建設局，

如達警戒水位或橋梁及道路有異樣時立即通報，並通知警察單位進場協助維持交

通。 

6. 封橋時機 

封橋之時機，經巡查或通報有下列狀況之一者執行。 

6.1 列為重點之橋梁： 

6.1.1 河川上游特徵雨量站之觀測雨量達設定值，經現場或其他方式確認後(優先

考量)。 

6.1.2 橋梁現場觀測水位達 封橋水位設定值。 

6.2 其他橋梁： 

6.2.1 橋梁現場觀測水位達 封橋水位設定值。 

6.2.2 封橋水位：距梁底淨空 1.0 公尺(最小值)。 

6.3 下列情形橋址水位未達封橋水位時，經巡查或通報有下列情形仍得提前辦理封 

橋： 

6.3.1 橋梁欄杆、伸縮縫有變位，橋台、橋墩有傾斜、下陷及土石淹沒之異常狀況

或其他部位有異樣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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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2 觀察橋基附近水流流況如有特殊流況（如河川流速湍急、橋梁上下游側突然

產生水躍、繞流、跌水及向源或側向侵蝕…等）或有異常河床變動時（如河

床地質不佳或橋基裸露嚴重）。 

6.3.3 橋梁上游水情(水位或雨量)於過去數小時內如有急遽增加且上游集水區持

續降下豪雨。 

6.3.4 夜間無法辨識水流狀況時亦得以封橋。 

6.3.5 強烈地震後，發現欄杆及橋面版伸縮縫變位過大，橋面版隆起、斷裂(落)，

橋台、橋墩傾斜、下陷等有立即性危險，須緊急封閉橋梁進行檢查。 

6.3.6 事故部分車道受阻或雙向交通阻斷。 

6.3.7 橋梁引道邊坡研判有坍塌之虞者。 

6.3.8 其它天然災害或人為事故等事件。 

6.3.9 無預警已達封橋標準之狀況。 

7. 封路時機 

封路之時機，經巡查或通報有下列狀況之一者執行。 

7.1 公路因災害或無預警發生路基缺口或路基下陷且有擴大之虞時。 

7.2 公路邊坡發生落石坍方且有擴大之虞時。 

7.3 發生強烈地震且產生災情阻斷交通時。 

7.4 預警性封路：重點監控路段觀測雨量值達到降雨觀測指標設定之累積降雨量行動

值。 

7.5 預警性封路：重點監控路段連續數日之觀測累積雨量達警戒值，若考慮前期降雨

因素影響，得於未達行動值前進行封路。 

7.6 預警性封路：若中央氣象署發布預測雨量達重點監控路段設定之行動值且於夜間

路況不明時。 

7.7 中央氣象署發佈海嘯警報，為維護警報區域路段行車安全時。 

7.8 其他經公路養護單位評估有危害用路人安全之虞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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警戒值、行動值得由養護單位依歷史水情與災害紀錄訂定或委託研究或邀請專家

學者以合議制試議訂。 

8. 封橋行動 

8.1 巡橋人員判斷認定需封橋時，應立即報告該區區長或其指定代理人，下達封橋指

令，俟接獲指令後，立即請求警察單位協助管制交通，同時布設第一階段簡易阻

絕設施(原則橋梁兩端同時布設，簡易阻絕設施包括警示帶、警示燈、交通錐、蜂

鳴器、告示牌、警示標誌等)，防止用路人誤闖。情況緊急時，並得先布設第一階

段簡易阻絕設施後，再報告區長或其指定代理人。 

8.2 區長或其指定代理人下達封橋指令後應立即轉報市災害應變中心與建設局。  

8.3 警戒及封橋管制組於完成第一階段簡易阻絕設施後，應繼續完成第二階段完整阻

絶設施(包括充水式或 RC 護欄、拒馬、交通錐、警示燈等)完成封橋，並於橋梁兩

端適當地點架設替代路線告示牌及指示標誌，若無替代道路者則設置鄰近之避災

場所，必要時報告區長或其指定代理人，由其轉報市災害應變中心與建設局要求

後勤支援。  

8.4 通報組辦理行政通報(依序發登錄網站、發送簡訊、傳真通報 、發布新聞)，通知管

線單位檢查附掛管線，通知警廣、媒體發布封橋及繞道替代路線訊息。  

8.5 封橋人員持續監視橋梁狀況。 

8.6 無預警已達封橋時機處理原則：橋梁經巡橋人員發覺或經通報已達封橋標準時，

應即通知警察單位到場協助交通管制，由現場指揮官下達封橋指令立即封橋，下

達封橋指令後應立即轉報區長或其指定代理人。 

9. 封路行動 

9.1 進行公路封閉路段時養護單位應採取管制措施、兩端設置警告標誌，並於適當地

點架設替代路線告示牌或改道指示標誌。 

9.2 現場人員於封路後報告區長或其指定代理人。 

9.3 通報組辦理行政通報(依序發登錄網站、發送簡訊、傳真通報 、發布新聞)，通

知警廣、媒體發布封路及繞道替代路線訊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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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開放作業程序 

10.1 封橋開放作業程序 

10.1.1 封橋原因消失，經巡查橋梁及引道，在評估不影像行車安全情況下，由區

長或其指定代理人下達開放通車指令。檢查項目應至少包括河川水位降至

警戒水位以下、水流流況、河床變動情形及橋基沖刷狀況、橋梁欄杆、伸

縮縫、大梁、橋墩柱、橋台等構件有無持續變化或受損情形。 

10.1.2 警戒及封橋管制組撤除交通阻絕管制設施開放通車。 

10.1.3 通報組依規定辦理恢復通車通報。  

10.1.4 區長或其指定代理人視需要得指示人員持續現場觀察橋梁狀況、水位變化，

橋基沖刷等狀況保持警戒。 

10.2 封路開放作業程序 

10.2.1 路基災害搶通或坍方清除並完成相關交通安全設施，經養護單位巡查路況，

在評估不影響行車安全情形下，由區長或其指定代理人下達開放通車指

令。 

10.2.2 預警性封閉路段降雨趨緩，擬開放通車前，經養護單位巡查路況正常之情

形，由區長或其指定代理人下達開放通車指令。 

10.2.3 區長或其指定代理人視需要得指示人員持續現場觀察公路邊坡狀況保持警

戒。 

11. 附件 

11.1 臺中市石岡區災害應變中心封橋標準作業流程圖。 

11.2 臺中市石岡區災害應變中心封路標準作業流程圖。 

11.3 臺中市石岡區災害應變中心危險橋梁封橋人員聯絡清冊。 

11.4 臺中市石岡區災害應變中心封橋警戒管制一覽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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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1.1  

臺中市石岡區災害應變中心封橋標準作業流程圖 

 

 

 

 

 

 

 

 

 

 

 

 

 

 

 

 

 

 

 

 

 

 

 

 

 

 

 

 

  

 

 

 

 

 

 

附件 9.2 

 

否 

檢查確認安全無虞 

(必要時請專業人員協助確認) 

【恢復通行】 

封閉設施撤除 

按規定程序通報(建設局或區公所) 

視情況持續觀察警戒，特別注意橋基沖刷情形 

封
橋
作
業 

是 

開
放
作
業 

1.養路機關(單位)巡查或網路監看(預警系統或河川水位)回報 

2.用路人、當地居民、警政單位或上游水利設施管理單位放水

通報 

橋梁巡檢機制啟動 

持續警戒 

進行封橋作業 

【通報聯繫】 

˙市級、區級應變中心、

˙建設局災害應變小組、

˙轄區地方機關、消防、

醫療及民間救難單位(視

需要通報) 

【阻絕設施佈設】 

˙警察機關(單位)協助維持交

通 

˙第一階段封閉(原則地下道兩

端同時佈設警示帶、交通錐、警

示燈、蜂鳴器等)。 

˙第二階段完全阻絕設施(充水

式或 RC 護欄、拒馬、交通錐、

警示燈等)、設置封閉告示牌、

替代路線告示牌。 

【按規定程序通報】(建

設局災害應變小組)依

序： 

1.登錄網站 

2.發送簡訊 

3.傳真通報 

◎發布新聞、通知警廣 

否 

是 

第一線指揮官或其指定代理人下達封閉命令 

1.警戒及封橋管制組 24 小時輪班警戒 

2.通報組通知警察機關(單位)待命 

3.警戒及封橋管制組判斷及回報水位狀況

及是否有異常河床變動或流況 (註 1) 

 

註 1:颱風期間判斷封橋時機原則： 

1.水位達封橋標準時。 

2.下列情形橋梁水位未達封橋標準

時如有需要仍得提前辦理封橋： 

(1)橋梁欄杆、伸縮縫或其他部位有

異樣時。 

(2)觀察橋基附近水流流況如有特

殊流況(如橋梁上下游側突然產

生水躍、繞流、跌水及向源或側

向侵蝕)或有異常河床變動時。 

(3)橋梁上游如有水位站之水位雨

量資訊於過去數小時內水位急

遽上漲且上游集水區持續降下

豪雨。 

註 2:檢查項目應至少包括河川水位降

至警戒水位以下、水流流況、橋

梁欄杆、伸縮縫、大梁、橋墩柱、

橋台等構件有無變化受損情形。 

第一線指揮官或其指定代理人

指示開放通行 

是否達到封橋標準? 

1.中央氣象署發布陸上颱風警報或大

豪雨特報 

2.相關機關(單位)發布為警戒區域 

3.本府認定橋況損壞嚴重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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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1.2  

臺中市石岡區災害應變中心封路標準作業流程圖 

 

 

 

 

 

 

 

 

 

 

 

 

 

 

 

 

 

 

 

 

 

 

 

 

 

 

 

 

  

 

 

 

 

 

 

附件 9.2 

是 

否 

否 

是 

封
路
作
業 

開
放
作
業 

經路況巡查，評估不影響 

行車安全 

(必要時請專業人員協助確認) 

【恢復通行】 

安全設施撤除 

按規定程序通報(建設局或區公所) 

視情況持續觀察警戒 

1.養路機關(單位)巡查或網路監看(預警系統)回報 

2.用路人、當地居民、警政單位通報 

1.中央氣象署發布陸上颱風警報或大

豪雨特報 

2.相關機關(單位)發布為警戒區域 

3.本府認定橋況損壞嚴重者 

巡檢機制啟動 

加強巡查 

進行封路作業 

【通報聯繫】 

˙市級、區級應變中心、

˙建設局災害應變小組、

˙轄區地方機關、消防、

醫療及民間救難單位(視

需要通報) 

【阻絕設施佈設】 

˙警察單位協助維持交通。 

˙第一階段簡易封路(原則受阻

路段兩端同步佈設警示帶、交通

錐、警示燈、蜂鳴器等)。 

˙第二階段完全阻絕設施(充水

式或 RC 護欄、拒馬、交通錐、

警示燈等)、設置封閉告示牌、

替代路線告示牌。 

【按規定程序通報】(建

設局災害應變小組)依

序： 

1.登錄網站 

2.發送簡訊 

3.傳真通報 

◎發布新聞、通知警廣 

1.公路因災害阻斷交通 

2.通報組通知警察機關(單位)待命 

3.經公路養護單位評估有危害用路人安全之虞時 (註 1) 

 

第一線指揮官或其指定代理人下達封閉命令 

註 1:颱風期間判斷封橋時機原則： 

1.水位達封橋標準時。 

2.下列情形橋梁水位未達封橋標準

時如有需要仍得提前辦理封橋： 

(1)橋梁欄杆、伸縮縫或其他部位有

異樣時。 

(2)觀察橋基附近水流流況如有特

殊流況(如橋梁上下游側突然產

生水躍、繞流、跌水及向源或側

向侵蝕)或有異常河床變動時。 

(3)橋梁上游如有水位站之水位雨

量資訊於過去數小時內水位急

遽上漲且上游集水區持續降下

豪雨。 

註 2:檢查項目應至少包括河川水位降

至警戒水位以下、水流流況、橋

梁欄杆、伸縮縫、大梁、橋墩柱、

橋台等構件有無變化受損情形。 

是否達到封路時機? 

第一線指揮官或其指定代理人

指示開放通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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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1.3 

臺中市石岡區災害應變中心危險橋梁封橋人員聯絡清冊 

更新日期：  年  月  日 

危險橋梁 巡查人員姓名 聯絡電話 手機 地址 備註 

      

      

      

      

      

      

      

      

      

      

      

      

      

      

      

石岡區公所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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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1.4 

臺中市石岡區災害應變中心封橋警戒管制一覽表 

填報單位：        局(區)       科(課)       

第   次回報 日期：    年    月    日    時    分 

項次 

管制橋梁 巡查人員 看守人員 
通報內容 
（目前水位
及管制作為） 

備註 
橋名 

道路 
位置 

職稱 
姓名 

手機
號碼 

巡查
時間 

職稱 
姓名 

手機
號碼 

開始
看守 
時間 

           

           

           

           

           

           

           

           

           

 

通報人:                

 



 

 

 

 

 

臺中市石岡區災害應變中心 

車行地下道封閉標準作業程序 

 

 

 

 

中華民國 106 年 09 月 19 日 

中石區民字第 1060011022 號核定第一版 

中華民國 108 年 11 月 25 日 

中石區民字第 1080013713 號核定第二版 

中華民國 110 年 11 月 22 日 

中石區民字第 1100013590 號核定第三版 

中華民國 112 年 11 月 14 日 

中石區民字第 1120013898 號核定第四版 

中華民國 114 年 12 月 1 日 

中石區民字第 1140014510 號核定第五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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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石岡區災害應變中心車行地下道封閉標準作業程序 

1. 參考依據 

1.1 災害防救法有關規定。 

1.2 行政院災害緊急通報作業規定。 

1.3 交通部災害緊急通報作業要點。 

1.4 陸上交通事故災害防救業務計畫。 

1.5 交通部公路總局封橋標準作業程序。 

1.6 臺中市政府封橋標準作業程序。 

2. 目的 

車行地下道於發生災害或有發生災害危險之虞時，循標準作業程序即時封閉車行地下

道，保障用路人生命財產安全，並使地下道運輸功能所遭受損害減至最低程度。 

3. 適用範圍 

本區轄管之之車行地下道，於發生災害或有發生災害危險之虞時，依照本標準作業程

序辦理封閉作業。 

4. 任務分工 

4.1 請詳地下道封閉任務編組表(附件 9.1)。 

4.2 車行地下道巡檢單位： 

4.2.1 封閉作業：各區公所、臺中市養護工程處。 

4.2.2 協助單位：警察、消防、醫院等單位。 

5. 警戒時機 

5.1 氣象局發布颱風陸上警報或豪雨特報或相關機關(單位)發布列為警戒區域者，或為

市府維護管理單位或當地區公所判定該地下道屬豪雨期間易致淹水影響安全者。 

5.2 養護機關(單位)或當地區公所巡查、雨量站資料、氣象局雨量站等資料，經市府維

護管理單位或當地區公所勘查、認定需要者。 

5.3 接獲用路人、當地居民、警政機關(單位)通報，經市府維護管理單位或當地區公所

勘查、認定需要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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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封閉時機 

6.1 車行地下道之封閉時機：地下道最低處累積水位達警戒值，致影響交通車輛通行；

或依現地狀況檢討分析後訂定之封閉警戒值。 

6.2 經市府車行地下道設備建置及維護單位或巡檢單位判定有下列情事，雖未達封閉警

戒值，仍得提前辦理封閉： 

6.2.1 地下道結構現況或排水設施、設備測試後運轉功能不佳。 

6.2.2 夜間無法辨識地下道狀況時亦得以封閉。 

6.2.3 事故部分車道受阻或交通阻斷。 

6.2.4 其它天然災害或人為事故等事件。 

7. 封閉作業程序 

7.1中央氣象署發布海上颱風警報後、陸上颱風警報前或豪雨特報後，建設局應予判斷，

依需要通知各機關(單位)通知巡檢人員待命。 

7.2 進入警戒時機後，巡檢人員應即時回報各區級應變中心，適時通知警察機關(單位)

待命。 

7.3 巡橋人員巡視地下道有無積水情形，如淹水達警戒值或地下道有異樣，恐有影響交

通通行之虞時，巡檢人員應即時回報各區級應變中心指揮官，視需要通知警察機關

(單位)進場協助維持交通。倘「淹水自動啟閉柵欄」已自動啟動封閉，或「淹水自

動警示 LED 跑馬燈」已顯示地下道淹水勿再進入時，通行車輛應改道行駛，擅闖、

撞擊柵欄設備、無視號誌指示者，養護機關(單位)或當地區公所應通報警察單位依

據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第 33 條、第 60 條等相關規定辦理。 

7.4 當有淹水之虞而「淹水自動啟閉柵欄」未自動啟動時，巡檢人員經判斷有封閉必要，

應立即報告第一線指揮官或其指定代理人，由第一線指揮官或其指定代理人下達封

閉指令，並由各區級應變中心要求警察機關(單位)協助管制交通並派員布設第一階

段簡易阻絕設施(原則地下道兩端同時布設，簡易阻絕設施包括警示帶、交通錐、

蜂鳴器（視狀況佈設）、警示燈等)，防止用路人誤闖。情況緊急時，並得先布設

第一階段簡易阻絕設施後，再報告第一線指揮官或其指定代理人，並通報建設局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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害應變小組及市級應變中心。或經養護工程處發現有本項「淹水自動啟閉柵欄」未

自動啟動時，由養護工程處通報各區級應變中心及建設局災害應變小組。 

7.5 於完成簡易阻絕設施後，由各區公所派員或養護工程處辦理第二階段完整阻絶設施

(包括充水式或 RC 護欄、拒馬、交通錐、警示燈等)完成封閉作業，並由區公所於

車行地下道兩端適當地點架設替代路線告示牌及指示標誌，必要時報告第一線指揮

官或其指定代理人要求後勤支援。 

7.6 由建設局應變小組於接獲區級應變中心回報後，辦理行政通報(依序發送簡訊、災

情傳真、登錄網站及通知新聞局發布新聞)，通知警廣、媒體發布封閉及繞道替代

路線訊息，知會市級應變中心及各區區公所。 

8. 開放作業程序 

7.1 地下道封閉原因消失，地下道經檢查後確認安全無虞時，由各級災害應變中心指揮

官或其指定代理人下達開放通車指令。檢查項目應至少包括淹水情形降至警戒水位

以下、地下道結構情形等構件有無持續變化或受損情形。 

7.2 撤除交通阻絕管制設施開放通車。 

7.3 依規定辦理恢復通車通報，程序及聯繫機關(單位)同第七條第(六)項。 

7.4 第一線指揮官或其指定代理人視需要得指示人員持續現場觀察地下道狀況、積水水

位變化等狀況保持警戒。 

9. 附件 

9.1 臺中市石岡區災害應變中心地下道封閉任務編組表。 

    9.2 臺中市石岡區災害應變中心車行地下道封閉標準作業流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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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9.1 

臺中市石岡區災害應變中心地下道封閉任務編組表 
任務編組 擔任人員 任務內容 使用器材 備註 

現場指揮官 
第一線指揮官或其

指定代理人 

1. 通報災情及連繫協調相關機關(單位)。 

2. 根據現場主、客觀因素決定因應方案。 

3. 指揮調派人員機械執行封橋及搶修工作。 

1.地下道相關資料。 

2.通訊器材。（無線電話、手機） 
 

巡檢人員 各區公所巡檢人員 監看地下道淹水狀況。 
1.探照燈或手電筒。 

2.通訊器材。 
 

初步地下道

封閉 

各區公所、建設局

（工務大隊）、警察

機關(單位) 

1. 各區公所與建設局(工務大隊)相互通報有地下道

封閉需求。 

2. 設有自動啟閉柵欄者自動封閉，未設自動柵欄

者，由各區公所初步布設警示燈、交通錐、警示

帶等初步阻絕設施。 

3. 執行管制指揮、疏導車輛，並通知警察機關(單位)

到場協助執行。 

1.警示帶、警示燈、蜂鳴器（視狀況 

  佈設）、交通錐等初步阻絕設施。 

2.交通指揮棒、哨子、通訊器材。 

當有淹水之虞而「淹水自動啟閉柵欄」

未自動啟動時，通報車行地下道設備建

置及維護單位自動閘門啟動封閉。交通

管制由警察機關(單位)協助。 

正式地下道

封閉 

各區公所、建設局

（工務大隊）、警察

機關(單位) 

1.建設局工務大隊布設警示燈、告示牌、指示標誌等

交通管制器材及紐澤西護欄等實體阻絕設施。 

2.各區公所製作、架設替代道路告示牌及指示標誌

（各區公所）。 

1.警示燈、告示牌、指示標誌等交通 

  管制器材、交通錐、護欄等阻絕設 

  施。 

2.交通指揮棒、哨子。 

3.通訊器材。 

正式封閉程序，倘各區公所廠商及人力

不足，回報建設局應變小組，由建設局

派員協助續處；或情況緊急由各區公所

逕向工務大隊回報後再行通報建設局應

變小組。 

通報人員 
區級應變中心及 

建設局應變小組 

負責行政通報及橫向聯繫相關機關(單位)，通報警

廣、媒體、消防醫療機關(單位) 

1.電腦、傳真機。 

2.通訊器材。 
 

後勤人員 
第一線指揮官所指

定人員 

1. 車輛、機械及交管器材調派供應。 

2. 膳食及飲水供應。 
通訊器材。  

備註：汛期及颱風季等天災，第一線指揮官為區長，各區成立區級應變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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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9.2 

臺中市石岡區災害應變中心車行地下道封閉標準作業流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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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恢復通行】 

封閉設施撤除 

按規定程序通報(建設局或區公所) 

視情況持續觀察警戒 

1.車行地下道設備建置及維護單位巡查或網路監看回報 

2.用路人、當地居民、警政單位或設施管理單位放水通報 

1.相關機關(單位)發布為警戒區域 

2.本府認定地下道損壞嚴重者 

地下道巡檢機制啟動 

持續警戒 

進行封閉作業 

【通報聯繫】 

˙市級、區級應變中心、

˙建設局災害應變小組、

˙轄區地方機關、消防、

醫療及民間救難單位(視

需要通報) 

【阻絕設施佈設】 

˙警察機關(單位)協助維持交

通 

˙第一階段封閉(原則地下道兩

端同時佈設警示帶、交通錐、警

示燈、蜂鳴器等)。 

˙第二階段完全阻絕設施(充水

式或 RC 護欄、拒馬、交通錐、

警示燈等)、設置封閉告示牌、

替代路線告示牌。 

【按規定程序通報】(建

設局災害應變小組)依

序： 

1.登錄網站 

2.發送簡訊 

3.傳真通報 

◎發布新聞、通知警廣 

1.輪班警戒 

2.通知警察機關(單位) 

3.警戒及封橋管制組判斷及回報積水 

水位狀況及是否有其餘交通事故 

1.  

第一線指揮官或其指定代理人下達封閉命令 

達封閉標準自動啟動柵欄 

第一線指揮官或其指定代理人

指示開放通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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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石岡區災害應變中心水災疏散撤離標準作業程序 

1. 參考依據 

1.1 災害防救法。 

1.2 水災危險潛勢地區疏散撤離標準作業程序。 

1.3 臺中市水災危險潛勢地區保全計畫。 

2. 目的 

颱風豪雨期間，藉此作業程序使市級災害應變中心及區級災害應變中心及時有效疏散

撤離危險地區居民至安全避難處所，以保障居民生命財產安全。 

3. 本作業程序用詞定義 

3.1 水災危險潛勢地區：24 小時暴雨 500 毫米淹水潛勢圖，繪製轄區淹水深度 30 公分

(含)以上淹水潛勢圖、近 3 年轄區重大淹水地區，就轄區淹水嚴重地區、村落人口

聚集處、重要保護標的或歷(近)年颱風豪雨有實際執行水災疏散撤離之區域等。 

3.2 保全對象：水災危險潛勢地區內居民，特別是需支援護送之弱勢族群(如長期病患、

獨居老人、行動不便、身心障礙等)或居住地下室者。 

3.3 安全避難處所：指由區公所指定之臨時避難收容處所、或民眾自行垂直疏散至住家

或同棟較高以上之安全樓層或親友家等安全處所。 

3.4 防汛隊員：指直轄市、縣（市）政府及鄉(鎮、市、區)公所依「經濟部淹水通報作

業要點」建立之淹水災情巡察、通報及查證編組人員，或水利署招募之防汛志工。 

3.5 橋梁巡守隊:依據臺中市因應颱風豪雨重要橋梁及地下道巡檢及安全防災計畫，本

所聘用辦理巡守之人員如里長或有意願協助巡查之鄉里士紳、熟悉地形環境之民眾

等。 

4. 權責分工 

4.1 中央災害應變中心：通報提供淹水或其他災害潛勢地區資訊。 

4.2 中央氣象署：發布颱風警報及豪雨特報、雨量資訊。 

4.3 經濟部：水利署及所屬河川局、水資源局通報提供中央管河川水位警戒資訊、水庫

洩(溢)洪警報資訊、淹水警戒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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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 臺中市災害應變中心： 

4.4.1 提供市管河川水位警戒資訊或由專人現地巡查監視提供水位資訊。 

4.4.2 依據「直轄市、縣(市)水災危險潛勢地區保全計畫」劃定之水災危險潛勢地

區，擬訂疏散撤離地點、規劃疏散撤離所需交通、物資動員作業方式。 

4.4.3 依據中央氣象署颱風警報及豪雨特報、雨量資訊、中央管河川水位警戒資訊、

水庫洩洪警報資訊、淹水警戒資訊及市管河川水位警戒資訊、現地淹水或水

位狀況，研判疏散撤離時機。 

4.4.4 颱風豪雨期間，督導區公所(幕僚查報組)指派里長、鄰長、防汛隊員或專人

察查現地降雨情況、積淹水狀況及附近河川排水水位監視，及時通報市級災

害應變中心因應。 

4.4.5 將疏散撤離命令傳送至區公所首長或代理人(區級災害應變中心指揮官)、轄

區警察局，以轉知里長、里幹事、分駐所、派出所。 

4.4.6 協助區級災害應變中心執行疏散撤離作業。 

4.5 區級災害應變中心： 

4.5.1 依據「直轄市、縣（市）水災危險潛勢地區保全計畫」及轄區特性，訂定「鄉

(鎮、市、區)水災危險潛勢地區保全計畫」，並劃定轄內水災保全地區、擬訂

疏散撤離地點、規劃疏散撤離所需交通、物資動員作業方式。 

4.5.2 颱風豪雨期間里長、鄰長、防汛隊員或指派專人察查現地降雨情況、積淹水

狀況及附近河川排水水位監視，及時通報區級災害應變中心因應，並回報市

級災害應變中心。 

4.5.3 依據市級災害應變中心命令或自行研判，執行必要之勸導或強制疏散撤離作

業。 

5. 疏散撤離作業整備事項 

5.1 市政府應督導區公所辦理疏散撤離作業整備並落實執行疏散避難計畫，區公所應整

備事項如下： 

5.1.1 建立水災危險潛勢地區資料及其保全對象清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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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2 安全避難處所及路線之規劃選定及安全性評估。 

5.1.3 疏散撤離相關作業執行人員之編組與分工。 

5.1.4 疏散撤離避難裝備器材及避難所物資之準備。 

5.1.5 整備狀況檢核與演習或訓練(每年汛期前至少一次)。 

5.2 市政府應督導區公所辦理前款第五目工作，並於每年汛期前至少辦理一次水災疏

散撤離演練。其演練得併同其他災害演練辦理。 

6. 疏散撤離作業程序 

6.1 災害分析研判 

市級災害應變中心及區級災害應變中心應分別依據中央及相關局處通報提供之警

戒資訊及自行蒐集之氣象水情資訊、現地通報或觀察之降雨、積淹水及河川等水

位狀況，綜合分析研判可能淹水災情與影響範圍後，下達準備、勸告及強制疏散

撤離之命令。 

6.2 疏散撤離之執行 

6.2.1 準備疏散撤離： 

市級災害應變中心及區級災害應變中心於轄區列為中央氣象署發布海上陸

上颱風警報或豪雨特報中大豪雨以上之警戒區域後，即應注意氣象、水情資

訊，針對水災危險潛勢地區、低窪地區或其他可能致災地點通報相關訊息及

預作疏散撤離準備，並優先掌握需援護之弱勢族群或居住地下室者動態等，

必要時應優先協助疏散撤離。 

6.2.2 勸告疏散撤離及完成撤離準備： 

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市級災害應變中心應通知並協助區級災害應變中心勸告

保全對象疏散撤離及完成撤離準備： 

（1）接獲中央災害應變中心勸告疏散撤離之通報。針對通報警戒區域之保  

    全對象，勸告疏散撤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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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接獲經濟部水利署（河川局）通報中央管河川水位超過二級警戒水位

且水位持續上升。針對水位站沿岸警戒區域及低窪地區之保全對象，

勸告疏散撤離。 

（3）發現市管河川水位超過二級警戒水位且水位持續上升或有危險之虞。

針對水位站沿岸或危險警戒區域及低窪地區之保全對象，進行疏散撤

離勸告。 

（4）接獲經濟部水利署淹水警戒資訊且現地已有積水跡象。針對警戒區域、

低窪地區及已積水地點之保全對象，勸告疏散撤離。 

（5）接獲水庫管理機關發布水庫洩（溢）洪通報，依通報建議內容或經研

判必要時，針對水庫下游沿岸警戒區域及低窪地區之保全對象，勸告

疏散撤離。 

（6）依公所、里長、里幹事或民眾通報之現地降雨、積淹水（輕微）、河

川等水位狀況，經市災害應變中心研判或區災害應變中心自行研判，

有勸告疏散撤離必要。 

市級災害應變中心及區級災害應變中心經研判有必要時，應提前協助需援護

之弱勢族群完成疏散撤離。 

6.2.3 強制疏散撤離： 

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市級災害應變中心應通知並協助區級災害應變中心強制

保全對象疏散撤離： 

（1）接獲中央災害應變中心通報強制疏散撤離。經市級災害應變中心研判

必要時，應針對通報之警戒區域之保全對象，強制疏散撤離。 

（2）接獲經濟部水利署（河川局）通報河川水位超過一級警戒水位且水位

持續上升。經市級災害應變中心研判必要時，應針對水位站沿岸警戒

區域及低窪地區之保全對象，強制疏散撤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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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發現市管河川水位超過一級警戒水位且水位持續上升或有溢堤之虞。

經市級災害應變中心研判必要時，針對水位站沿岸警戒區域及低窪地

區之保全對象，強制疏散撤離。 

（4）接獲經濟部水利署淹水警戒資訊、現地淹水已達三十公分（或五十公

分，由市級災害應變中心因地制宜認定）時，且持續上升，經市級災

害應變中心研判必要時，針對警戒區域及低窪地區及已淹水村(里)之保

全對象，強制疏散撤離。 

（5）接獲水庫管理機關發佈水庫洩（溢）洪通報且洩洪量大於下游河川堤

防設計標準。依通報建議內容或經研判必要時，針對水庫下游沿岸警

戒區域及低窪地區之保全對象，強制疏散撤離。 

（6）依區級災害應變中心、里長、里幹事或民眾通報，現地持續降雨、淹

水已達三十公分（或五十公分，由區公所因地制宜認定）時，且持續

上升、河川等有溢淹之虞時，經市級災害應變中心研判或區級災害應

變中心自行研判有強制疏散撤離必要。 

（7）水利建造物突然發生重大緊急事故，經管理機關緊急通報有強制疏散

撤離必要。 

前項需強制疏散撤離對象包括居住一樓平房或地下室、弱勢族群、低窪地區、

水庫洩洪可能淹水或現況有淹水之虞等危險區域之民眾。 

市級災害應變中心及區級災害應變中心應注意需援護之弱勢族群是否已完

成疏散撤離。 

6.3 疏散撤離資訊通報方式：  

6.3.1 中央相關機關及臺中市政府警戒資訊傳遞方式，以傳真、電話或網路方式為

之。 

6.3.2 臺中市政府應將災害分析研判結果及勸告或強制疏散撤離通知，以傳真、電

話、網路方式，通（轉）知所屬區公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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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3 中央相關機關及直轄市、縣市政府應透過電視、廣播媒體、網路等方式，迅

速傳遞警戒資訊及疏散撤離訊息。 

6.3.4 市級災害應變中心及區級災害應變中心應迅速運用里、鄰長、里幹事、警察、

消防及國軍人力、巡邏車、廣播車及民政廣播系統，將疏散撤離訊息傳達給

民眾。 

6.4 疏散撤離及收容作業 

區級災害應變中心應辦理下列疏散撤離作業： 

6.4.1 聯繫里長、里幹事、當地國軍、警察及消防單位，指揮及協助當地居民，依

疏散撤離路線疏散至安全避難處所，並協助弱勢族群、行動不便者優先撤

離。 

6.4.2 聯繫警察、消防單位或國軍視人力狀況配合，強制疏散警戒區內有危險之虞

不肯疏散之居民，並送至安全避難處所。 

6.4.3 整備災民收容站，進行災民安置工作並隨時掌握災民收容安置狀況，提供必

要之協助。 

6.4.4 聯繫衛生單位，必要時派遣醫療人員進行醫療救護、心理諮商、提供壓力紓

解方法。 

6.4.5 聯繫衛生、環保單位，進行環境清理及消毒防疫工作。 

6.4.6 聯繫警察單位或國軍，協助警戒區管制、維持救災路線暢通，並設置標誌管

制通行。 

6.4.7 聯繫交通單位或國軍，協助提供疏散避難所需交通工具。 

6.4.8 聯繫交通單位或國軍，或自行調派重型機械清除障礙及搶通道路。 

6.4.9 聯繫警察單位或國軍，編組輪流巡邏災區與避難處所，維護治安。 

6.4.10 區級災害應變中心執行前述工作遇有物資設備、救災機具、人力技術不足

時，應請求市級災害應變中心協助，若仍不敷支應時，市級災害應變中心應

向中央災害應變中心或權責部會申請協助及支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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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5 疏散撤離執行狀況回報 

各地疏散撤離及收容安置狀況應由區級災害應變中心彙整陳報市級災害應變中心，

再由市級災害應變中心通報至中央災害應變中心。 

6.6 危機解除及復原 

水災危機解除，由區級災害應變中心通知各避難所之民眾返家，並通報市級災害

應變中心，再由市級災害應變中心通報至中央災害應變中心。若有民眾家園嚴重

受損無法居住即需進行安置，避難所立即進行清潔與復原工作。 

7. 疏散撤離作業檢討 

7.1 每年汛期前(定期)及重大水災後(不定期)，市政府及區公所必須重新檢討疏散撤離

作業運作情況，包含水災危險地點重新勘定、保全對象確認、避難處所及避難路線

安全性重新評估等，並納入「水災危險潛勢地區保全計畫」內實施。 

7.2 市政府與區公所每年應加強疏散撤離相關教育訓練及演習。 

8. 附件 

8.1 臺中市石岡區災害應變中心水災疏散撤離資訊傳遞流程圖。 

8.2 各級政府災時對疏散撤離之作業分工事項表。 

8.3 臺中市石岡區災害應變中心水災疏散撤離作業流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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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8.1 

臺中市石岡區災害應變中心水災疏散撤離資訊傳遞流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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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8.2 

各級政府災時對疏散撤離之作業分工事項表 

      單位 

 

執行內容 

中央 

政府 
市政府 區公所 里 備註 

1.提供地方警戒資訊 
◎ 

(給縣市) 

○ 
(給區) 

○ 
(給里) 

 含公路通阻與封

橋封路資訊 

2.劃定管制區 
△ 

(協助縣市) 
◎ 

(負責劃定) 

○ 
(協助市) 

 管制區禁止民眾

進入活動 

3.劃定應撤離里  
○ 

(協助區) 

◎ 

(負責劃定) 
  

4.建立應撤離名冊  
△ 

(協助並確認) 
○ 

(綜整名冊) 

◎ 

(統籌負責) 

區公所應調派必

要行政人力，協

助里進行調查作

業 

5.收容場所準備 
△ 

(其他支援) 
○ 

(協助並確認) 

◎ 

(統籌負責) 
 含各類物資之整

備 

6.提供交通工具 
△ 

(其他支援) 
◎ 

(統籌負責) 

○ 
(協助) 

  

7.下達疏散撤離命令

並通知應撤離里 
 

○ 
(協助區) 

◎ 

(統籌負責) 
  

8.通知應撤離民眾   
○ 

(協助並確認) 

◎ 

(統籌負責) 

由警政、消防系

統共同協助里辦

理通知民眾撤離

事宜 (含集合時

間及地點之通

知) 

9.回報中央疏散情形  
◎ 

(統籌負責) 

○ 
(協助) 

 
輸入 EMIC 災情

系統 

10.通知民眾返家  
△ 

(交通支援) 
◎ 

(統籌負責) 

○ 
(協助並確認) 

 

備註：◎主辦○協辦△支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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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8.3 

臺中市石岡區災害應變中心水災疏散撤離作業流程圖  

1.中央應變中心通報勸告 

2.接獲中央管河川超過 2 級

警戒且水位持續上升 

3.市管河川水位 2 級警戒且

持續上升或有危險之虞 

4.接獲水利署淹水警戒資訊

且現地已有積水跡象 

5.接獲水庫管理機關發佈水

庫洩（溢）洪通報。 

6.依公所、里長、幹事或民眾

通報現地實況，經市政府

或公所研判必要時。 

氣象水情 

資訊蒐集 

災情蒐集 

與傳遞 

強制 

疏散撤離 

1.颱風形成。 
2.豪雨特報。 

颱風動態、雨量、河川 

水位及水庫洩洪資訊。 

1.依內政部「執行災情查

報通報複式佈建措施」 

2.依經濟部「淹水災害通

報作業要點」 

1.經研判必要時，市或區

下達強制疏散撤離指

示。 

2.再確認已完成弱勢族

群疏散撤離。 

3.運用各種傳遞方式傳

遞疏散避難訊息。 

4.針對警戒區域（河川沿

岸、水庫下游、淹水地

區）之保全對象，進行

強制疏散撤離。 

5.執行疏散避難與收容。 

6.執行收容狀況回報。 

颱風豪雨警報解除 

水災危機解除 

1.通知居民返家或進行安

置及向上級通報。 

2.避難所清潔與復原。 

3.相關服務及救助諮詢。 

1.疏散撤離勸告下達。 

2.避難所開設相關作業。 

3.針對警戒區域（河川沿

岸、水庫下游、淹水地

區）之保全對象，進行

疏散撤離勸告。 

4.必要時，應優先完成弱

勢族群疏散撤離。 

1.水利局及相

關局處 

2.區公所 

1.本市災害應

變中心 

2.水利局及社

會局、民政

局、消防局、

警察局等局

處 

3.區級災害應

變中心 

4.區公所相關

課室 

5.里長（里幹

啟動時機 作業流程 工作項目 執行單位 

1.海上陸上颱風警報

（警戒區域）。 

2.豪雨（大豪雨）特報

（警戒區域）。 準備疏散 

撤離 1.注意氣象水情資訊與

預警訊息通報。 

2.疏散撤離準備作業。 

3.掌握弱勢族群或居住

地下室者，必要時優先

協助疏散撤離。 

1.水利局及相

關局處 

2.區公所 

3.里長 

1.水利局 

2.民政局 

3.消防局 

4.警察局 

勸告疏散撤
離及完成 

撤離準備 

1.中央應變中心通報強制 

2.接獲中央管河川超過 1 級

警戒且水位持續上升 

3.市管河川水位 1 級警戒且

持續上升或有溢堤之虞 

4.接獲水利署淹水警戒且淹

水已 30-50cm 且持續上升 

5.接獲水庫管理機關發佈洩

（溢）洪通報且洩洪量大

於下游河川防洪標準。 

6.依公所、里長、幹事或民眾

通報現地實況，經市政府

或公所研判必要時。 

7.水利建造物突發重大緊急

事故，經管理機關通報有

強制疏散撤離必要。 

危機解除 

與復原 

1.本市災害應

變中心 

2.水利局及社

會局、民政

局、消防局、

警察局等局

處 

3.區級災害應

變中心 

4.區公所相關

課室 

5.里長 

（里幹事） 

1.本市災害應變

中 心 及相 關

局處 

2.區級災害應變

中 心 及相 關

課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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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石岡區災害應變中心緊急災民收容中心標準作業程序 

1. 參考依據 

1.1 災害防救法相關規定。 

1.2 臺中市政府災民緊急收容工作服勤要領。 

1.3 臺中市緊急災民收容中心標準作業程序。 

2. 目的 

鑑於災害收容係在緊急情況下發生，為利迅速動員工作人員，快速有效配置收容中心

軟硬體設施設備，以落實受災戶照顧服務，特建立臺中市各災民收容中心作業管理程

序之規範。 

3. 適用範圍 

本程序適用於臺中市各區災害應變中心收容救濟組災民安置作業之受理、照顧、護送

及復原等相關作業(如附件 9.1 緊急收容中心作業流程圖)。 

4. 緊急收容中心任務 

4.1 災害發生或發生之虞，各區災害應變中心調查實際需求與狀況後，於災害發生前先

行安置危險地區居民，或發現當災難倖存者無法繼續留在家中，且無其它地方可暫

時居住時，需建立合適且安全的緊急收容中心。 

4.2 緊急收容中心是中途安置應變方式，以提供暫時性居住所，期間不超過二週為原則，

俟受災民眾返回居住地或轉安置其他處所時，即可解除收容任務。 

4.3 由各區災害應變中心收容作業主責單位聯絡協調緊急收容中心開設事宜，並得委任

區域內相關福利機構辦理收容中心相關管理工作。 

5. 組織架構 

 

負責人 

綜合作業組 物資管理組 治安組 關懷照顧組 人力資源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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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收容中心設負責人一名，分設綜合業務組、物資管理組、關懷照顧組、治安組及人

力資源組等五組各設組長一名，組員數名，並得視需要增減組別。 

6. 權責分工 

6.1 動員聯絡：係指當區級災害應變中心成立，社會課受命開設緊急收容中心時，負責

聯絡通知中心負責人並完成編組。各緊急收容中心完成編組動員作業後，應由綜合

業務組將動員整理、查報聯絡資料彙整將有關表冊回報區級災害應變中心社會課

(如附件 9.2 緊急收容中心工作人員編組表、附件 9.7 緊急安置作業情形回(結)報

表)。 

6.2 環境規劃：係指由綜合業務組負責收容中心場地規劃、配置、工作人員調度、救災

物資、器材收整發送。 

6.3 受理登記：係指由關懷照顧組登記到中心之受災民眾並回報區級災害應變中心，另

由人力資源組受理志工人力報到登記，並會同綜合業務組進行志工人力調度。 

6.4 安頓照顧：係指由關懷照顧組會同物資管理組負責指引配置受災民眾住宿、分配物

資、場地介紹等服務，物資管理組和受災民眾分工協助備膳。 

6.5 環境維護：係指由治安組及其他里鄰自治組織共同維護收容中心內秩序之維持、

受災民眾生命財產安全維護，並由人力資源組結合志工及災民共同維護收容中心整

潔。 

6.6 慰問：係指由區級應變中心主導並由收容中心成員協同辦理受災民眾救助金、物

資之致送慰問事宜。 

6.7 護送復原：係指由綜合業務組於危險解除緊急安置收容撤銷後聯絡交通車輛，會同

關懷照顧組護送受災民眾返家。收容中心之復原工作由中心全體工作人員共同負責

清理相關事宜。 

7. 作業程序 

7.1 動員聯絡 

7.1.1 區級指揮官下令聯絡收容中心負責人應立即開設緊急收容中心展開各項整

備工作，相關人員應於四十分鐘內抵達開設地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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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1.2 由緊急收容中心負責人指揮組員準備相關書表資料、工作臂章(附件 9.3 工

作人員臂章樣式)、輪值名冊及整備救災器材、物品、場地指引標示牌、分

布圖。 

7.2 環境規劃 

7.2.1 地點選擇：依據災害類型擇適當空間如活動中心、禮堂、教室、操場等規劃

收容中心。 

7.2.2 空間規劃： 

(1) 依據實際需要設置災民登記處、物資發放處、醫療關懷區(得含醫療服務

站、福利諮詢處、心靈關懷站等)、救濟物器材儲放室、寢室(分眷屬、男性

單身及女性單身，視需要分設身障者區)、盥洗室、廁所、餐廳、垃圾收集

處等之規劃。 

(2) 為維護環境安全，請加強夜間照明配備設置並隨時備妥充足之手電筒、

蠟燭、簡易照明設備。 

(3) 為利民眾熟悉環境，請於明顯處張貼空間配置圖、指示牌等。 

7.2.3 針對不便受災民眾任意進入之區域請設立警示牌。 

7.3 物資發放及管理規劃 

7.3.1 設置物資儲放室：由物資管理組辦理救濟及器材儲存空間規劃。 

7.3.2 救濟品接收：由物資管理組人員接受物資，並辦理造冊、儲存、發放、登記、

回收管理等事宜(附件 9.8 救濟物資登錄收支處理報告表、附件 9.12 大型設

備報到表)。 

7.3.3 緊急收容中心緊急應變：收容中心遇有特殊狀況或重大災害致工作人員不足

或救災民生物質缺乏時，隨時向區級災害應變中心請求支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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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4 受理登記 

7.4.1 登記到所之受災民眾(如附件 9.5 受災民眾緊急收容中心登錄表)。 

7.4.2 發放識別證(附件 9.6 受災民眾識別證)及緊急收容中心住宿須知(附件 9.9 緊

急收容中心住宿須知)、登錄住宿床位(依有眷否、男女性別分別安置住房)。 

7.4.3 受災民眾人數及基本資料，依規定時限回報區級災害應變中心(附件 9.7 緊急

安置作業情形回(結)報表)。 

7.4.4 人力資源組受理志工人力報到登記，並會同綜合業務組進行志工人力調度。 

7.5 安頓照顧 

7.5.1 分配寢具。 

7.5.2 分配民生物品。 

(1) 分配需回收救濟物品、器材：包含折疊床、帳蓬等，可回收救濟物品於

領用清冊上註記。 

(2) 分配消耗救濟物品：包含肥皂、牙膏、臉盆、毛巾、便服、內衣褲、衛

生用品等。 

7.5.3 引導分配住宿床位及介紹管理幹部或工作人員。 

7.5.4 提供乾淨飲水、三餐。如收容中心無烹調設備者，食物可由他處準備和供應，

或搭建簡易廚房，由受災民眾和物資管理組分工協助備膳。 

7.5.5 成立醫護關懷區協調轄區衛生所或醫院派員進駐收容中心為受災民眾醫療

服務及心理輔導。 

7.5.6 收容中心得視實際需要請區公所人員設置福利諮詢站。 

7.5.7 關懷照顧組結合民間團體及志工，運用會談、團體活動、及其他娛樂休閒活

動，提供心理支持與關懷，減輕或避免受災民眾心理因災受創，針對有特殊

需求之個案得轉介社會局社會工作科提供災民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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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6 環境維護 

7.6.1 安全維護 

(1) 由治安組派員警、義警民防及受災民眾協力維持緊急收容中心安全與維

護秩序。 

(2) 加強夜間巡邏，以維護緊急收容中心安全。 

(3) 注意防火、防水、防盜，防止意外事件發生。 

7.6.2 清潔維護 

由人力資源組結合志工及受災民眾共同負責維持收容中心環境整潔，包含垃

圾清運及資源回收等工作。 

7.7 慰問 

由區級指揮官帶領公所成員會同收容中心工作人員進行慰問，並視需要由區公所

召開受災民眾座談會，針對受災戶可受領各種慰問金之申請手續說明。 

7.8 護送復原 

7.8.1 由收容中心之物資管理組點收可回收救濟物品、器材。 

7.8.2 收容中心之綜合業務組聯絡安排交通工具並會同關懷照顧組協助受災民眾

返家(或投靠親友)。 

7.8.3 解除收容作業任務由收容中心全體組員共同將收容中心環境復原等並由綜

合業務彙整結報相關表冊(附件 9.4、附件 9.7、附件 9.8 及附件 9.12)。 

7.8.4 若須長期收容安置，提升為市級災害應變中心，應由市級接收持續辦理相關

事宜工作。 

8. 依「臺中市石岡區災害應變中心收容中心整備檢查表」(附件 9.11)每年按季(1 月、4 月、 

   7 月、10 月)進行例行檢查，並將檢查結果函送社會局備查。 

9. 附件 

9.1 臺中市石岡區災害應變中心緊急收容中心作業流程圖。 

9.2 臺中市石岡區災害應變中心開設緊急收容中心工作人員編組表。 

9.3 臺中市石岡區災害應變中心緊急收容中心工作人員臂章樣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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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4 臺中市石岡區災害應變中心救濟物資登錄、發放、結餘清冊。 

9.5 臺中市石岡區災害應變中心受災民眾緊急收容中心登錄表。 

9.6 石岡區受災民眾識別證。 

9.7 臺中市石岡區災害應變中心緊急安置作業情形回(結)報表。 

9.8 臺中市石岡區災害應變中心救濟物資登錄收支處理報告表。 

9.9 臺中市石岡區災害應變中心緊急收容中心住宿須知。 

9.10 臺中市石岡區災害應變中心緊急收容中心編組人員簽到(退)表。 

9.10-1 臺中市石岡區災害應變中心緊急收容中心志工人員簽到(退)表。 

9.11 臺中市石岡區災害應變中心緊急收容中心整備檢查表。 

9.12 臺中市石岡區災害應變中心緊急收容中心大型機具報到表。 

9.13 臺中市石岡區災害應變中心緊急收容中心大事紀要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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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9.1 

臺中市石岡區災害應變中心緊急收容中心作業流程圖 

 

 

 

 

 

 

  

1.動員聯絡 

動員整理場地規劃(附件 9.2) 

2.接待管理(附件 9.8) 

3.受理登記(附件 9.5、9.6、9.7、9.9) 

4.安頓照顧 

5.安全維護 

6.慰問 

7.護送、復原 

(附件 9.4、9.7、9.8) 
護送 復原 

緊急收容中心成立接受任務 

解除任務 

開設緊急收容中心及作業情形回

(結)報表(附件 9.7、9.10、9.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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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9.2 

臺中市石岡區災害應變中心（災害名稱） 

「安置地點」開設緊急收容中心工作人員編組表 

填表日期：  年  月  日 
負責人：  （O）： （H）：  行動： 

協辦團體：(民間單位名稱)  專線：  

連絡人：  （O）：  連絡人：  （O）： 

日間 （H）：  夜間 （H）： 

    行動：  行動： 

組別 

(日間) 
職稱 姓名 電話 

組別 

(夜間) 
職稱 姓名 電話 

綜合 

業務組 

組長   

綜合 

業務組 

組長   

組員   組員   

      

      

物資 

管理組 

組長   

物資 

管理組 

組長   

組員   組員   

      

      

關懷 

照護組 

組長   

關懷 

照護組 

組長   

組員   組員   

      

      

治安組 

組長   

治安組 

組長   

組員   組員   

      

      

人力 

資源組 

組長   

人力 

資源組 

組長   

組員   組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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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9.3 

 
 
 
 
 

  

 
 

 
 

寬 10~13cm 

 

 

 

備註：黃底紅字 

臺中市石岡區災害應變中心 

緊急收容中心工作人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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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9.4 

臺中市石岡區災害應變中心 

（災害名稱）「安置地點」救濟物資登錄、發放、結餘清冊 

更新日期：  年  月  日 

編號 戶長 身分證字號 
發放時間 發放物 

品名稱 

發放 

數量 
簽章 備註 

年 月 日 

          

          

          

          

          

          

          

          

          

          

          

          

          

註：本表供緊急收容中心登記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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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9.5  

       臺中市石岡區災害應變中心  

（災害名稱）「安置地點」受災民眾緊急收容中心登錄表 

更新日期：  年  月  日 

填表人： 

 

  

戶長 

(家戶代表) 

姓名  身分證字號  

出生日期   年   月   日 
□男 
□女 

電話  

住    址 臺中市     區     路     街     段    巷    弄    號    樓 

入住家屬 

編號 姓名 性別 年齡 健康情形 備註 

      

      

      

      

      

      

可聯絡親友  電話  

受災日期 年   月   日 簽章  

以上由受災戶填寫 

受災民眾 

來源 

□自行來所 分配住宿 

編號 

□有眷：      號 

□單位送來（單位名稱） □單身：      號 

離所方式 
□自行返家 

安置日期 
到所時間：  年  月  日  時   分 

□安排座車 離開時間：  年  月  日  時   分 

遭受損害 

情形 
 

醫療紀錄  

備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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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9.6 

 

 

           

 

 

 

 

 

 

 

 

 

 

 

 

 

 

 

 

 

 

 

 

備註：（男）淺藍底黑字（女）粉紅底黑字 

  

石岡區受災民眾識別證 
姓名：         緊急收容中心： 

身分證字號：             

住址：    里    鄰    路(街)    段   巷 

          弄    號    樓 

編號：   （住宿床位：□單身   □有眷  ） 

臺中市石岡區災害應變中心製發 

 憑此證於      災害期間領取救濟物資及進出緊急收容中心使用。 

 領取救濟物資紀錄：                   年   月   日製發 

期日 領  取  救  濟  物  資  名  稱 

 帳蓬    個、床墊    張 

     以上物品需繳回。 

 睡袋    個、棉被    條、手電筒    支 

 盥洗用具    組、拖鞋    雙 

 休閒服    套、內衣褲    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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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9.7 

臺中市石岡區災害應變中心 

（災害名稱）「安置地點」緊急安置作業情形回（結）報表 

 

□第  次回報 

通報時間 

年    月    日    時    分 

□結果報告 年    月    日    時    分 

安置事由 

 

安置時間 

年    月    日    時起至    年    月    日    時止 

（本表每三小時回報區災害應變中心） 

安置人數 

男：    人、女：    人，共計    人 

（須特別照護：     人，特殊需求：               ） 

開放空間 

       教室：     間。         禮堂：     平方公尺。 

       活動中心：     平方公尺。    其他：            。 

收容人數異動 

原 

收容 

人數 

 
離去 

人數 
 

剩餘 

收容 

人數 

 

重要記事 

 

 

 

備考 

（遇有支援或慰問長

官民代及媒體來所應

記載） 

 

   負責人：            填表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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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9.8 

臺中市石岡區災害應變中心 

（災害名稱）「安置地點」救濟物資登錄收支處理報告表 

更新日期：   年   月   日 

   □受贈 

   □購買時間 

   □送達 品名 
物品 

來源單位 

物品 

數量 

（Ａ） 

發放 

數量 

（Ｂ） 

結餘 

數量 

（C） 

結餘物品 

送達地點 
備註 

月 日 時 

          

          

          

          

          

          

          

          

          

          

          

          

          

註一：本表僅供緊急收容中心（安置地點）填列，交區公所社會課結案。 

註二：本表Ａ減Ｂ等於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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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9.9 

臺中市石岡區災害應變中心 

(災害名稱)「安置地點」緊急收容中心住宿須知 

一、住宿人應登記後始可留宿，登記時請留緊急聯絡電話及聯絡人姓名。 

二、住宿人員如有需要收容中心協助事項，請隨時向服務臺（關懷照護組）聯絡洽詢。 

三、外出時請在服務臺登記預計返回時間及當日用餐與否以便統計人數。 

四、桌椅床位請勿搬移，廢紙、雜物請勿投入馬桶內，並請配合垃圾分類處理及廚餘資源

回收。 

五、收容中心公用設備請愛惜使用，如有損毀應按時價賠償或照價修復。 

六、住宿人員須服從服務人員指揮，不得有酗酒滋事行為及不得攜帶違禁及危險物品，晚

上十時後不得任意喧嘩或有妨害他人安寧行為。 

七、住宿人如有不當行為經規勸不聽者得報請治安單位處理。 

八、貴重物品請隨身攜帶保管，如有遺失，收容中心恕不負責。 

九、親友來訪請先在服務臺登記後始准進入。 

十、離開收容中心時，請自行整理借用公物，並向服務臺點交歸還。 

十一、本收容中心晚間十一時關閉，翌日清晨六時開放人員進出。 

十二、本場所係供短暫緊急安置用，請住宿人於收容中心撤除前，依服務人員通知，先行 

      連絡親友安頓，如須服務人員協助者，請向服務臺登記。 

 
謝謝您的配合！ 

 

有各位的合作我們將可提供更好、更週全的服務，讓我們大家共體時艱、攜手共度難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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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9.10 

臺中市石岡區災害應變中心緊急收容中心編組人員簽到（退）表 

一、災害名稱： 

二、緊急收容中心成立時間：    年    月    日    時    分 

三、緊急收容中心成立地點：    路（街）   段    巷    弄    號    樓 

四、編組人員簽到（退）：                             更新日期：   年   月   日 

編組名稱 編組職稱 
所屬單位 

及職別 
姓名 

簽到（退）時間 
簽到（退） 

（請勾選） 

月 日 時 分 到 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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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9.10-1 

臺中市石岡區災害應變中心緊急收容中心志工人員簽到（退）表 

一、災害名稱： 

二、緊急收容中心成立時間：    年    月    日    時    分 

三、緊急收容中心成立地點：    路（街）   段    巷    弄    號    樓 

四、志工人員簽到（退）：                            更新日期：  年  月  日 

編號 姓名 
紀錄冊字號 

(身分證字號) 

運用 

組別 

簽到（退）時間 
簽到（退） 

（請勾選） 

月 日 時 分 到 退 

1    

      

      

2    

      

      

3    

      

      

4    

      

      

5    

      

      

6    

      

      

7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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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9.11 

臺中市石岡區災害應變中心緊急收容中心整備檢查表 

  更新日期：   年   月   日 

檢查項目 
檢查結果 檢查 

時間 

檢查人員 

簽名 
備註 

正常 改善措施 

1.編組標準作業程序 □有 □無    

2.編組人員通訊錄 □有 □無    

3.緊急聯絡清冊 □有 □無    

4.收容安置處所規畫      

 4.1 動線規畫 □有 □無    

 4.2 場地配置 □有 □無    

 4.3 人員分工 □有 □無    

 4.4 物資清查 □有 □無    

 4.5 器材收整 □有 □無    

 4.6 災民接待、登記 □有 □無    

 4.7 膳宿安置 □有 □無    

 4.8 慰問事宜準備 □有 □無    

 4.9 醫護站設置 □有 □無    

 4.10 廁所設置 □有 □無    

 4.11 浴室設置 □有 □無    

 4.12 圾圾收集處 □有 □無    

 4.13 照明器具 □有 □無    

 4.14 交通工具聯繫 □有 □無    

5.工作人員臂章或識別證 □有 □無    

6.民間團體連結及聯繫 
□有且正常 

□無、□失聯 

         說明： 

   

7.場地指引標示牌 □有 □無    

8.救濟物資清點      

8.1 盥洗包 □有，   套 □無 □社會課供應    

8.2 便服 □有，   套 □無 □社會課供應    

8.3 內衣褲 □有，   套 □無 □社會課供應    

8.4 衛生用品 □有，   套 □無 □社會課供應    

8.5 睡袋（棉被） □有，   套 □無 □社會課供應    

8.6 床墊 □有，   床 □無 □社會課供應    

8.7 帳蓬 

8.8 礦泉水 

8.9 其他 

□有，   個 

□有，   箱 

 □有， 

□無 □社會課供應 

□無 □社會課供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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檢查項目 
檢查結果 檢查 

時間 

檢查人員 

簽名 
備註 

正常 改善措施 

9.警力維安（巡邏）規畫 □有 □無    

10.文書表件      

 10.1 作業流程圖 □有 □無    

 10.2 工作人員編組表 □有 □無    

 10.3 緊急收容中心分布圖 □有 □無    

 10.4 救濟物資登錄、發放、結

餘清冊 

□有 □無    

 10.5 緊急收容中心登錄表 □有 □無    

 10.6 臨時避難收容處所作業

情形回(結)報表 

□有 □無    

 10.7 救濟物資登錄收支處理

報告表 

□有 □無    

 10.8 緊急收容中心住宿須知 □有 □無    

 10.9 緊急收容中心編組人員

簽到（退）表 

□有 □無    

 10.10 編組防救災大型設備報

到表（附件 12） 

□有 □無    

 10.11 大事紀要表（附件 13） □有 □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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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9.12 

臺中市石岡區災害應變中心緊急收容中心大型機具報到表 

災害名稱：                           更新日期：   年   月   日 

機具名稱 數量 放置地點 聯絡人  聯絡電話 備考 

       

       

       

       

       

       

       

       

       

       

       

       

       

       

       

       

備考 
 1.本表可依各編組所控管之器材、機具內容自行調製。 

2.大型設備例如：沐浴車、流動廁所、大型爐具等。 

報到時間：  年   月   日    時   分  

報到地點： 

負責人：                              

填報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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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9.13 

臺中市石岡區災害應變中心緊急收容中心大事紀要表 

更新日期：   年   月   日 

編號 年 月 日 星期 
時間 

（起訖） 
大事摘要 處理方式 

填表人 

（簽名） 

         

         

         

         

         

備註：本表由綜合規劃組於開設期間遇有特殊事件隨時填報，並回報區級災害應變中心。

另於中心任務解除時，彙整完整資料繳交社會課，以備陳報市府社會局。 

 

 



 

 

 

 

 

臺中市石岡區災害應變中心 

臨時避難收容處所開設及管理注意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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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民國 108 年 11 月 2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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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民國 110 年 11 月 22 日 

中石區民字第 1100013590 號核定第三版 

中華民國 112 年 11 月 14 日 

中石區民字第 1120013898 號核定第四版 

中華民國 114 年 12 月 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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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石岡區災害應變中心臨時避難收容處所開設及管理注意事項 

1. 參考依據 

1.1 災害防救法。 

1.2 社會救助法。 

1.3 臺中市災害應變中心作業要點。 

1.4 臺中市臨時避難收容處所設置作業要點 

1.5 臺中市地區災害防救計畫。 

1.6 臺中市政府臨時避難收容處所開設及管理注意事項。 

2. 目的 

為因應重大天然災害發生或有發生之虞時，能順利收容安置避難居民，並加強本市臨

時避難收容處所開設及管理能力，提昇災害救助工作效率及品質，進行整備、應變與

復原等措施，以期預防或降低市民生命財產損害，特參照「臺中市政府臨時避難收容

處所開設及管理注意事項」訂定此作業程序。 

3. 執掌單位與協辦單位及其權責 

3.1 臺中市政府臨時避難收容處所開設及管理注意事項主辦機關為臺中市政府社會

局。 

3.2 臺中市政府臨時避難收容處所開設及管理注意事項執行機關為臺中市各區公所（以

下簡稱各區公所）。 

3.3 臺中市政府臨時避難收容處所開設及管理注意事項協辦機關為臺中市政府民政局、

都市發展局、教育局、建設局、交通局及水利局。 

3.4 依據國家災害防救科技中心定義，災民收容是指在災害事件中提供災民收容所、基

本初期救助、救濟物資配送以及相關服務之工作。 

3.5 臨時避難收容處所是中途安置應變方式，以提供暫時性安全停留之處所，設置期間

以兩週為原則，最長不超過一個月。 

  



臺中市石岡區災害應變中心作業手冊  臨時避難收容處所開設及管理注意事項 

2-7-2 

4. 臨時避難收容處所之設置及平時管理任務 

4.1 整備規劃: 

4.1.1 各區公所應自行檢視擇定轄內適合建物場所名冊，送社會局彙整後提都發局

檢視，以安全尚無疑慮之建物場所設置為臨時避難收容處所。 

4.1.2 協辦機關應配合臨時避難收容處所之規劃與整備。 

4.1.3 各區公所依臺中市臨時避難收容處所設置作業要點辦理。 

4.1.4 考量重大災害，避難收容空間不足時，應針對非公共建物空間，如戶外停車

場、廣場、宗教場所等空地協調災時無償徵用，由各目的事業主管機關負責

協調規劃。 

4.2 登錄：各區公所應隨時對臨時避難收容處所進行檢視與整備，於有變更、刪除或新

增處所時，應將臨時避難收容處所相關資料報本府社會局備查，並於衛生福利部重

大災害民生物資及志工人力整合網絡平台管理系統登錄正確資訊。 

4.3 修建充實：臨時避難收容處所相關設施設備由各該權責機關負責，於平時必須進行

設施設備修繕或改建等事宜，並定期報送相關資料至社會局進行彙整。 

4.4 宣導：為使市民及位於災害潛勢地區居民能於遭遇天然災害時得以及時避難，各區

公所應繪製簡易疏散避難地圖，並以多元方式進行宣導及公告(宣傳單張、區公所

跑馬燈、網頁資訊、活動宣傳等)，並於臨時避難收容處所周邊設置明顯告示牌及

指示牌以廣為周知。 

4.5 能量計算：依臺中市臨時避難收容處所設置作業要點核算。收容處所收容人數核算

應以收容處所面積扣除公共設施占用面積後實際平面空地面積，採每人二平方公尺

計算最大收容人數。若因扣除公共設施占用面積困難，得依收容處所面積以 4 平方

公尺收容 1 人計算；另緊急避難時，得以 2 平方公尺公 1 人避難使用。 

4.6 安全規範： 

4.6.1 列冊之臨時避難收容處所之公有建物(含民生物資儲備處所)監管單位應定期

依規提供消防、公共安全等資料予公所，並配合區公所與本府執行設施設備

之定期檢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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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2 學校或公有建築新建時應考量災時社區之避難功能，充當必要之收容避難處

所。 

5. 臨時避難收容處所開設時機及管理機制 

5.1 開設時機: 

5.1.1 因應風災、水災、震災、土石流、火災、爆炸、毒性化學物質等重大災害發

生或有發生之虞時。 

5.1.2 於災害應變中心指揮官裁（指）示開設收容所後，各區公所應於一小時內指

派工作人員至現場辦理報到程序，受理災民登記。 

5.2 災民避難收容所之開設，由各區公所指定之臨時避難收容處所，如各級學校之禮堂、

體育館、里活動中心、社區活動中心優先使用；對老人、嬰幼兒、孕婦、產婦及身

心障礙者等應優先協助。 

5.3 災害緊急避難時，由民政、警政及消防單位負責疏散撤離任務；臨時收容時由各區

公所派駐點人員與在地里長為工作人員，得經區公所與學校、非營利組織協調同意

後由該單位支援開設人力，負責相關管理工作。其他自發性的民間或縣市單位，應

都由該避難收容處所的負責人統合調度。 

5.4 各區公所災民臨時避難收容處所開設後，依區級災害應變中心之任務編組，置負責

人一人，分設綜合作業組、物資管理組、關懷照顧組、治安組及人力資源組，每組

各設組長一名，組員數名，得視需要增減組別。 

5.5 各區公所應於接獲災民收容安置通報後，立即回報市級災害應變中心，並通知使民

眾周知，必要時提供交通工具及方法引導災民前往避難。 

5.6 為快速有效執行收容任務，短期收容依據臺中市緊急災民收容中心標準作業程序辦

理。中長期收容作業依臺中市政府災民中長期避難收容國軍營區作業要點辦理。 

5.7 各區公所應為相互聯盟支援，並依「臺中市社政人力區域聯盟運作表」支援順序，

協助辦理救災工作。 

5.8 若因特殊弱勢災民不適合收容於避難收容處所，應另行規劃安排照護條件較佳之安

置處所或社會福利機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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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物資儲備與設備管理辦法 

6.1 物資儲備與設備管理由各區公所辦理民生物資儲備依臺中市因應天然災害緊急救

濟糧食及民生用品儲存作業要點辦理；其管理規定依臺中市災害救助物資管理標準

作業程序辦理。 

7. 災害應變中心指揮官指示撤除收容所後應辦事項 

7.1 協助收容民眾返家。 

7.2 避難收容處所之剩餘物資盤點及轉發。 

7.3 避難收容處所空間之復原及清潔。 

7.4 辦理災後檢討會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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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石岡區災害應變中心臨時避難收容處所設置作業要點 

1. 參考依據 

臺中市臨時避難收容處所設置作業要點。 

2. 目的 

為規範臨時避難收容處所(以下簡稱收容處所)於設置時應考量各類型災害潛勢狀況及

範圍等特性，以確保臨時避難收容處所開設之安全性，避免造成二次致災等狀況，特

參照「臺中市臨時避難收容處所設置作業要點」訂定此作業程序。 

3. 作業程序 

3.1 收容處所設置之目的為提供民眾於躲避災難期間作為安全停留之處所，設置期間以

二週為原則，最長不超過一個月。 

3.2 收容處所由各區公所(以下簡稱區公所)針對轄內各類型災害進行設置，設置或變更

後於十五日內報市府社會局備查。 

3.3 收容處所由區公所依據本市各區收容處所空間及設備調查表造冊管理，並登錄衛生

福利部重大災害民生物資及志工人力整合網絡平台管理系統。如有異動應即時修正，

並配合市府不定期抽查。 

3.4 收容處所收容人數核算應以收容處所面積扣除公共設施占用面積後實際平面空地

面積，採每人二平方公尺計算最大收容人數。規劃收容避難弱者之收容處所，得放

寬前項標準。 

4. 區公所依據下列不同災害類型之標準設置合適之臨時避難收容處所 

4.1 風水災害 

4.1.1 針對模擬淹水達一公尺以上潛勢地區範圍、水災歷史災點及其他由中央防災

單位提供之水災潛勢地區或臺中市政府水利局提供之水災保全計畫相關資

料等，規劃高樓層(二樓以上)或非淹水地區之室內收容處所。 

4.1.2 針對水災潛勢區內避難弱者規劃高樓層且具備無障礙設施或非淹水地區之

室內臨時避難收容處所，並優先考量預防性安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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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崩塌及土石流災害：針對土石流潛勢溪流保全戶及有崩塌危險地區之民眾規劃非潛

勢地區之室內收容處所，並優先考量預防性安置。 

4.3 地震災害 

4.3.1 收容處所以戶外空間為原則。 

4.3.2 以室內場所為避難收容處所，必須擇訂符合耐震力評估之公有建築物。 

4.3.3 區公所設置之地震收容處所收容人口數以百分之十三點五為原則。 

4.4 海嘯災害 

4.4.1 本市海嘯潛勢區以海岸線向東推八百公尺外設置臨時避難收容處所，並建議

以學校建物或符合耐震力評估之公有建築物為收容處所。 

4.4.2 臨時避難收容處所位於海岸線以東八百公尺內，優先設置以二樓以上之建築

物為收容處所，並選定符合耐震力評估之公有建築物。 

4.5 收容處所地點及數量由區公所依保全戶數、區里人口數及災害潛勢類型因地制宜定

之。 

5. 收容處所之環境與位置 

5.1 收容處所之環境安全檢視作業，應由區公所依據本市各區避難收容處所環境安全檢

核表覈實檢核，未經檢核符合標準不得作為收容處所。 

5.2 收容處所是否位於潛勢區域範圍，由臺中市政府社會局協調各災害類別主管機關，

每年於汛期前提供資料供區公所評估檢核。 

6. 附件 

6.1 臺中市石岡區臨時避難收容處所環境安全檢核表。 

6.2 臺中市臨時避難收容處所新增/刪除提報流程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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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6.1 

臺中市石岡區臨時避難收容處所環境安全檢核表 
更新日期：   年   月   日 

壹、臨時避難收容處所名稱： 

貳、臨時避

難收容處

所基本資

料 

一、調查時間： 

二、適合收容之災害類型分析(可複選)： 

    □風水災   □崩塌或土石流災害   □地震災害   □海嘯災害   □其他      

三、室內建物是否具備： 

    □建築執照   □使用執照   □建物公共安檢   □消防安檢 

四、經緯度：經度：      緯度：        

五、臨時避難收容處所聯外道路交通是否便利： 

    □單向出口   □雙向出口  □多向出口 

参、臨時避

難收容處

所環境安

全自我檢

核 

(請依貳-

二、適合收

容之災害

分析勾選

之災害進

行檢核) 

一、崩塌災害 

1.臨時避難收容處所是否曾經遭受崩塌災害。 

 □否  □是 

二、土石流災害 

1.臨時避難收容處所是否曾經遭受土石流危害。 

 □否  □是 

2.臨時避難收容處所是否位於土石流潛勢區域範圍。 

 □否  □是 

3.臨時避難收容處所是否位於土石流河岸。 

 □否   □是  

三、風水災害 

1.臨時避難收容處所是否曾被淹水。 

 □否  □是 

2.臨時避難收容處所是否為模擬淹水達 1 公尺以上潛勢地區範圍。 

  □否  □是 

四、地震災害 

1.臨時避難收容處所是否具備戶外場地。 

  □否  □是 

2.臨時避難收容處所是否符合耐震力之結構安全規範(已完成評估無虞或補強完成)。 

  □否  □是  □尚未評估   □無相關資料可證明是否經過評估   □其他說明： 

                                             

3.承上題，若尚無進行耐震力檢測，臨時避難收容處所(室內)是否為民國 86 年以後建物。 

  □否  □是   □其他說明：                                            

五、海嘯災害 

1.臨時避難收容處所是否離海岸線 800 公尺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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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否  □是 

2.承上題，若為海岸線 800 公尺內臨時避難收容處所。 

  A.臨時避難收容處所是否位於 2 樓以上。 

  □否  □是 

  B.臨時避難收容處所是否符合耐震力之結構安全規範(已完成評估無虞或補強完成)。 

   □否  □是   □尚未評估   □無相關資料可證明是否經過評估   □其他說明： 

                                             

C.承上題，若尚無進行耐震力檢測，臨時避難收容處所(室內)是否為民國 86 年以後建

物。 

□否   □是   □其他說明：                                            

肆、綜合評

估 

(根據参、

適災性分

析，若有一

項不符合

即為不安

全) 

□安全 □有不安全疑慮 

                       理由： 

承辦人 單位主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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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6.2 

臺中市臨時避難收容處所新增/刪除提報流程示意圖 

 

 

  新增/刪除轄內

避難收容處所 

臺中市各區公所 

臺中市政府社會局 

衛生福利部 

（重災物力管理系統） 

內政部 農業部 經濟部 其他相關單位 

內政部 

確認資料 

提報 

（填報系統） 

彙整提報 

（填報系統） 副知 

登錄系統 

開設狀況回報 

提供或以系統介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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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石岡區災害應變中心緊急救濟民生物資整備及管理要點 

1. 參考依據 

臺中市因應天然災害避難收容處所緊急救濟民生物資整備及管理要點。 

2. 目的 

為因應天然災害發生，避免糧食及民生用品（以下簡稱救濟物資）供應斷絕，預先建

立救濟物資儲存作業機制，以確保居民救濟物資供應。 

3. 作業程序 

3.1 天然災害緊急救濟物資儲存作業，由臺中市各區公所（以下簡稱區公所）辦理。 

3.2 臺中市轄內危險區域依交通特性，依下列規定區分為三級儲存原則，預存救濟物

資： 

3.1.1 易成孤島地區：依本市盤點屬易成孤島地區，其救濟物資以十日份為安全存

量。 

3.1.2 農村、偏遠地區：災害發生後，考量主要公共設施如道路、水電等之搶通復

原所需時間，救濟物資以三日份為安全存量。但區公所得依地區所在位置及

災害潛勢類型，因地制宜訂定糧食儲存日數或運用開口契約輔助相關民生物

資備災。 

3.1.3 都會、半都會地區：交通便利、物資運補較為迅速者，其安全存量應以二日

份非食品類之民生物資為主。 

3.3 運用開口契約輔助相關救濟物資備災者，應於契約內明定廠商不得以其因位於受災

區內而影響履約任務，但易成孤島地區之物資以實際存放為限。 

3.4 區公所每年儲備之安全存量至少需包含保全對象之人口所需物資數量。保全對象範

圍，由區公所依聚落人口數及災害潛勢類型因地制宜定之。 

3.5「臺中市因應天然災害緊急救濟糧食及民生用品儲存作業要點」所列救濟物資之取

得、儲存、管理及配發等作業，由區公所造冊管理並於每年一月、四月、七月、十

月底將成果報臺中市政府備查，相關經費由臺中市政府社會局編列預算支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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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救濟物資儲備品項原則 

4.1 食品類 

4.1.1 食米：包括米、乾糧、泡麵等，每人每日以零點四公斤計算。 

4.1.2 飲用水及料理食物所需用水：每人每日以四公升計算。 

4.1.3 其他如罐頭、奶粉（嬰兒、成人）、餅乾口糧等，均應至少儲備保全對象之

人口所需之物資數量。 

4.2 寢具類：帳篷、睡袋、毛毯或棉被等，自備或運用開口契約廠商儲備數量均應至少

儲備保全對象之人口所需之物資數量。 

4.3 衣物類：可視實際需要酌量購置或配置。 

4.4 日用品類：牙刷、牙膏、衛生紙、衛生棉、尿布或尿褲、急救箱、手電筒及電池等，

均應至少儲備或運用開口契約廠商儲備保全對象之人口所需之物資數量。 

4.5 前項物資儲備，應考量轄區高齡者、嬰幼兒、女性等不同族群之特殊需求。 

5. 救濟物資供應原則 

5.1 食品類 

5.1.1 食米：包括米、乾糧、泡麵等每人每日以零點四公斤計算。 

5.1.2 飲用水及料理食物所需用水：每人每日以三公升計算。 

5.1.3 其他如罐頭、奶粉（嬰兒、成人）、餅乾口糧等，均應至少儲備保全對象人

口所需之物資數量。 

5.2 寢具類：帳篷、睡袋、毛毯或棉被等，自備或運用開口契約廠商儲備數量均應至少

儲備保全對象人口所需之物資數量。 

5.3 衣物類：視實際需要酌量購置或配置。 

5.4 日用品類：牙刷、牙膏、衛生紙、衛生棉、尿布或尿褲、急救箱、手電筒及電池等，

均應至少儲備或運用開口契約廠商儲備保全對象人口所需之物資數量。 

6. 救濟物資取得與配發原則 

6.1 救濟物資之取得，依救災物資調節作業規定第二點第三款、第四款規定準備所需之

物品數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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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 救濟物資之配發，由區公所指定專人負責，依分送計畫將救濟物資分送至各危險地

區之固定地點存放及管理；因道路中斷，無法即時搶通，救濟物資或民間捐贈物資

依前點所定供應原則發放，其運補日數由臺中市政府社會局或區公所視災區狀況決

定，災後區公所應將發送物資清單報社會局備查。 

7. 救濟物資之管理與逾期物資處置原則 

7.1 救濟物資購置及儲存，區公所應指定專人管理，並定期盤點。遇有重大天然災害發

生時，得派員或授權由當地里長、指定團體或特定人士會同警察機關協助指揮發

放。 

7.2 救濟物資由區公所協調廠商供應者，其供應數量應比照第五點第一項規定辦理。 

7.3 區公所於救濟物資安全使用期限屆滿前，得以下列方式處理： 

7.3.1 轉由實(食)物銀行或轉送低收入戶等弱勢族群或社會福利機構。 

7.3.2 其他公務用途：除政府公糧物資外，區公所得自行訂定用途。 

7.4 逾期物資之處理依相關規定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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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石岡區災害應變中心災害救助物資管理標準作業程序 

1. 參考依據 

1.1 災害防救法。 

1.2 臺中市因應天然災害緊急救濟糧食及民生用品儲存作業要點。 

1.3 臺中市政府災民救濟站物資管理及運送服勤要領。 

1.4 臺中市災害救助物資管理標準作業程序。 

2. 目的 

2.1 為提昇各區災害應變能力，整合公私部門資源，力求物資供應滿足救災需求。 

2.2 因應各區遭受災害前之物資整備，災害發生時動員處置暨善後恢復民生秩序，充分

發揮區級災害應變中心作業能力。 

3. 適用範圍 

本程序書適用於臺中市各區災害應變中心收容救濟組及臺中市政府社會局備災物流管

理中心之相關作業。 

4. 災害救助物資管理任務 

4.1 各級災害應變中心調查實際需求與狀況後，因應收容中心及災區物資需求，優先運

用原有儲備物資或採購緊急物資提供予受災居民。 

4.2 緊急物資管理是一短期的應變方式，以提供暫時的物資供應，受災民眾可自行處理

基本生活或收容中心撤除時，即可解除物資供應之任務。 

4.3 由各級災害應變中心緊急物資管理作業主責單位辦理物資管理及運用事宜，並得委

任區域內里辦公處或相關福利團體、機構協助辦理。 

5. 組織架構 

 

各級災害應變中心之物資管理設負責人一名，分設行政總務組、志工支援組、搬運管

制組及交通運輸組等四組各設組長一名，組員數名，並得視需要增減組別。 

6. 權責職掌 

6.1 災害救助物資之籌備及儲存事項。 

6.2 災害救助物資之發放事項。 

負責人 

行政總務組 志工支援組 搬運管制組 交通運輸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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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 各界捐贈災害救助物資之接受與轉發事項。 

6.4 其他有關業務權責事項。 

7. 作業程序 

7.1 平時災害救助物資之整備 

7.1.1 每年應按季清查災害救助物資儲存情形(如附件 9.3)，發現有即期食品得發放

予弱勢族群，如有損壞或逾期物資應即辦理報廢(銷毀)與補充事宜。 

7.1.2 區公所及臺中市政府社會局評估區域需求，與廠商訂定開口契約或依採購程

序辦理災害救助物資採購，每區公所原則上應儲存約 50 人份盥洗物品及適

量物資作為初期需用量，惟得視轄區人口數因地制宜，並於 6 月 1 日前完成

整備。 

7.1.3 災害救助物資由區公所點收、分裝、分箱、分袋，按物品有無保存年限區分

裝置。 

7.1.4 災害救助物資應指定專人管理儲存物品登錄、張貼品名、保存年限等標示(附

件 9.4)，製定「災害救助物資儲存統計表」(附件 9.3)。 

7.1.5 招商訂定開口合約，依合約於災害發生時以櫃上及庫存民生必需品之標價金

額，送達指定地點點交貨品。 

7.1.6 建立區內民間物資支援機關團體名冊，並陳報臺中市政府社會局。 

7.1.7 建立災害防救團體及民間災害防救志願組織名冊及連絡電話，並陳報臺中市

政府社會局。 

7.1.8 中央氣象署發布陸上颱風警報時，區公所及臺中市政府社會局應宣導民眾儲

備 5 至 7 天民生物資，並加強防颱準備。 

7.2 成立備災物流管理中心或物資集散點 

7.2.1 臺中市政府社會局視災情嚴重程度，結合民間團體於臺中市立體育場(豐原

區)成立備災物流管理中心，必要時得分別於海線(國立大甲高中)及屯區(國立

大里高中)成立物資集散點。 

7.2.2 物資滙集作業： 

(1) 採購物資：由行政總務組依據災區需求，循開口合約辦理物資採購，

由搬運管制組清點物資，填具災害救助物資接收清單(附件 9.7)一式二

聯，一聯由搬運管制組存參，一聯交行政總務組存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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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捐贈物資：收受民眾捐贈或團體捐贈物資需以有效期限 2 月以上為原

則，由搬運管制組清點物資，填具災害救助物資接收清單(附件 9.7) 一

式二聯，一聯由搬運管制組存參，一聯交行政總務組據以開立捐物收

據(附件 9.11)。 

(3) 檢查民生物資有效期間及品質，避免過期或變質物資流入。 

(4) 行政總務組彙整災害救助物資接收清單，填具災害救助物資接收彙整

表(附件 9.8)。 

7.2.3 物資倉儲管理： 

(1) 倉儲開設時，由搬運管制組規劃倉儲空間，區分為主食品、副食品、

被服、炊具或廚具、日用品等區域。 

(2) 運用志工人力處理物資篩檢分類登記，避免已損壞物資流入。 

7.2.4 物資配送作業： 

(1) 行政總務組依據應變中心指示填具災害救助物資發放清單(附件 9.9)一

式三聯，一聯存參，一聯交搬運管制組據以整備物資，一聯交運輸人

員據以運送物資，並於領取人員接收簽署後交回行政總務組。 

(2) 物資運輸所需車輛由交通運輸組進行協調調度，如需直升機運送者，

由交通運輸組聯繫消防局申請直升機。 

(3) 配送前，檢查民生物資有效期間及品質，避免過期或變質物資流出。 

(4) 物資調度不及滿足災區民眾需求時，應立即通知開口合約廠商，依協

定指定地點、數量緊急運送，必要時尋求跨區支援系統支應或向市級

災害應變中心請求支援。 

(5) 行政總務組彙整災害救助物資發放清單，填具災害救助物資發放彙整

表(附件 9.10)。 

7.2.5 結報作業： 

(1) 由行政總務組清點可回收之災害救助物資，並由搬運管制組及交通運

輸組將食品類物資運送至食物銀行倉儲中心，用品類物資運送至臺中

市立體育場(豐原區)備災物流管理中心。 

(2) 解除物資管理作業任務，由全體組員共同將環境復原，並由行政總務

組彙整結報相關表冊（附件 9.3、附件 9.7、附件 9.8、附件 9.9、附件

9.10 及附件 9.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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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6 緊急收容中心開設時災害救助物資之供應與調度 

(1) 接獲應變中心通報，應即調派編組人員，備妥車輛搬運所需物品至指

定緊急收容中心，點交物資時應列冊登錄可回收用品，並告知收容中

心物資管理組於撤離緊急收容中心時繳回。 

(2) 物資供應不足時，立即通知開口合約廠商，依協定、指定地點、數量

緊急運送，必要時尋求跨區支援系統支應，或請求市級災害應變中心

支援。 

(3) 必要時洽請民間慈善團體或志工，提供熱食。 

7.2.7 道路交通中斷地區災害救助物資之供應與調度 

(1) 道路交通完全中斷，完全無法使用車輛運送物資時，得啟動直升機運

送緊急物資。 

(2) 依據災區需求，區公所應通知各地區物資管理人員優先啟用儲備之民

生物資，辦理物資發放事宜。 

(3) 災區儲備物資不足時，區級應變中心得向市級應變中心請求支援，由

臺中市政府社會局依據災區需求，整備所需物資，並由臺中市政府消

防局申請直升機載運。 

7.2.8 善後與復原 

(1) 備災物流管理中心、物資集散點及緊急收容中心撤除後，即清點剩餘

物資、分類、列冊集中保管，並依採購程序補充儲備物資。 

(2) 災害期間緊急採購之災害救助物資(含開口合約廠商)動支之物資，即向

臺中市政府社會局申請天然災害準備金，撥付開口合約廠商，辦理核

銷作業。 

(3) 善後復原就緒，對各界捐贈之物資應予以彙整統計後，陳報臺中市政

府社會局統一上網公告徵信。 

8. 依「臺中市石岡區災害應變中心災害救助物資整備檢查表」(附件 9.5)每年按季(1 月、4 

   月、7 月、10 月)進行例行檢查，並將檢查結果函送臺中市政府社會局備查。 

9. 附件 

9.1 臺中市石岡區災害應變中心收容救濟組物資管理作業流程圖。 

9.2 臺中市石岡區公所災害救助物資管理細部流程圖。 

9.3 臺中市石岡區公所災害救助物資儲存統計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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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4 臺中市政府災害救助物資標示。 

9.5 臺中市石岡區災害應變中心災害救助物資整備檢查表。 

9.6 臺中市社政人力區域聯盟運作表。 

9.7 災害救助物資接收清單。 

9.8 災害救助物資接收彙整表。 

9.9 災害救助物資發放清單。 

9.10 災害救助物資發放彙整表。 

9.11 災害救助物資捐贈收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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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9.1 

臺中市石岡區災害應變中心收容救濟組物資管理作業流程圖 

 

 

 

 

 

 

 

 

 

 

 

 

 

 

 

 

 

 

 

 
  

防汛期前 

專人管理 

逾期物資處置 

不足物資添購 

物資分裝 

清查現有救助物資 招商訂定開口合約 

建立廠商名冊 

建立慈善團體名冊 

通報市府及支援區 

防汛期(5 月 1 日-11 月 30 日) 

一般災情 

運送救助物資 

物資點交災區

或收容中心 

嚴重災情 

洽請民間團體 

供應熱食 

通知開口合約

廠商供應 

尋求他區支援 

請求市級支援 

清點剩餘物資並報社會局 

支付開口合約廠商貨款 

清查庫存物資並補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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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9.2 

 臺中市石岡區公所災害救助物資管理細部流程圖 

 

 

 

 

 

 

 

 

 

 

 

 

 

 

 

 

 

 

社會局撥款 

請購 捐贈 社會局提供 採購 訂定合約 驗收 

點交 

登錄造冊 

物資整理及分裝 

物資分送 

平時儲備點 災害收容中心或災區儲備點 

定期檢查 

逾期 

回收 受災民眾領回 
否 

陳核報廢 

是 

否 

是 

物資盤點 

物資需求評估 

說明： 

一、 主要路徑為實線，次要路

徑為虛線。 

二、 登錄造冊(如附件 3)。 

三、 可回收品項：帳篷、行軍

床、睡墊、躺椅、照明設

備等。 

四、 不回收品項：毛巾、牙

刷、漱口杯、拖鞋等個人

使用物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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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9.3 

臺中市石岡區公所災害救助物資儲存統計表 

管理人：                                                盤點時間：  年  月  日 

類別 品名 單位 數量 儲放地點 保存期限 物資來源 備註 

食
品 

       

       

       

       

       

       

被
服 

       

       

       

       

       

       

       

炊
具
與
廚
具 

       

       

       

       

       

日
用
品 

       

       

       

       

       

       

       

       

備註：1.單位名稱請填臺中市石岡區公所、臺中市備災物流管理中心或臺中市石岡區物資

集散點。 

2.本表得以防救災資源資料庫系統「救災資源資料維護」匯出 excel 表取代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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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9.4 

臺中市政府災害救助物資標示 

 

臺中市政府災害救助物資 

品   名： 

內   容： 

規   格： 

數   量： 

有效日期： 

 

 

 

（袋/份/條/  /  / ） 

中 華 民 國   年  月  日 

備    註：  

註：有時效性之食品類以紅色紙印製標示 

 
 
 
 
 
 

臺中市政府災害救助物資 

品   名： 

內   容： 

規   格： 

數   量： 

有效日期： 

 

 

 

        （袋/份/條/  /  /  / ） 

中 華 民 國   年  月  日 

備    註：  

註：無時效性之物資類以黃色紙印製標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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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9.5    

臺中市石岡區災害應變中心災害救助物資整備檢查表 

 更新日期：   年   月   日 

檢查細項 
檢查結果 檢查 

時間 

檢查 

人員簽名 
備註 

正常 改善措施 

1.編組標準作業程序書 □有 □無    

2.編組人員通訊錄 □有 □無    

3.民生物資開口合約廠商 □已簽訂 

□未簽訂 

    □失聯 

    說明： 

   

4.災害救助物資籌備、儲存規劃      

 4.1 採購、更新物資 □有 

且維持   人份 

□無 

 

   

 4.2 物品依保存年限分裝 □有 □無    

 4.3 依規定製定災害救助物資

儲存統計表 

□有 □無    

 4.4 民間物資支援團體或廠商
名冊建立 

□有 □無    

 4.5 搬運人、車調度分工 □有 □無    

5.民間慈善團體、志工 □有 □無    

6.文書表件      

 6.1 災害救助物資管理作業流

程圖 

□有 □無    

 6.2 公所災害救助物資管理細

部流程圖 

□有 □無    

 6.3 災害救助物資儲存地點標

示圖 

□有 □無    

 6.4 臺中市政府災害救助物資

標示（貼紙、印刷） 

 6.5 災害救助物資儲存統計表 

□有 

 

□有 

□無 

 

□無 

   
 
 

 6.6 大事紀要表 □有 □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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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9.6 

臺中市社政人力區域聯盟運作表 

 

聯盟行政區 支援順序 說明 

豐原區公所 神岡區 潭子區 后里區 各區公所應先就轄內社政人力

整編工作小組，如仍不足，得

依左列支援順序就近協助辦理

救災工作。 

潭子區公所 豐原區 大雅區 北屯區 

大雅區公所 潭子區 神岡區 西屯區 

神岡區公所 大雅區 豐原區 清水區 

東勢區公所 石岡區 新社區 和平區 

新社區公所 東勢區 石岡區 豐原區 

石岡區公所 新社區 豐原區 后里區 

和平區公所 東勢區 新社區 石岡區 

后里區公所 豐原區 外埔區 神岡區 

中區公所 西區 北區 東區 

東區公所 中區 南區 大里區 

西區公所 西屯區 北區 南屯區 

南區公所 大里區 東區 南屯區 

北區公所 北屯區 西屯區 西區 

西屯區公所 大雅區 北區 西區 

北屯區公所 潭子區 北區 太平區 

南屯區公所 西屯區 大肚區 烏日區 

外埔區公所 后里區 大甲區 清水區 

大安區公所 大甲區 清水區 外埔區 

大甲區公所 大安區 外埔區 清水區 

清水區公所 大甲區 沙鹿區 梧棲區 

梧棲區公所 沙鹿區 清水區 龍井區 

沙鹿區公所 梧棲區 龍井區 清水區 

龍井區公所 大肚區 梧棲區 沙鹿區 

大肚區公所 龍井區 南屯區 烏日區 

大里區公所 太平區 霧峰區 東區 

太平區公所 大里區 東區 霧峰區 

霧峰區公所 大里區 太平區 烏日區 

烏日區公所 大肚區 南屯區 南區 



 

2-10-12 
 

               災 害 救 助 物 資 接 收 清 單  (一式二聯 ) 
 
日期：     年     月      日    出發時間︰     時     分        到達時間︰     時     分 

捐贈/採購(單位)名稱︰                                            聯絡電話︰ 

類別 品名 單位 數量 類別 品名 單位 數量 類別 品名 單位 數量 

食
品 

白米   

被
服 

帳篷   

日
用
品 

衛生紙   

泡麵   睡袋   尿布-兒童   

餅乾   毛毯   尿布-成人   

奶粉-嬰兒   棉被   衛生棉   

奶粉   外套   消毒水   

罐頭-可素食   上衣   手電筒   

罐頭   上衣-兒童   電池-1 號   

肉鬆   下服   電池-2 號   

麥片   下服-兒童   電池-3 號   

飲料      電池-4 號   

礦泉水      雨衣   

   

炊
具 

爐具   帆布   

   瓦斯罐      

   鍋子      

   湯瓢      

   個人碗      

   盤子      

         

         

接收人簽名︰                                                 

  

附件 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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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9.8             
災 害 救 助 物 資 接 收 彙 整 表  

更新日期：   年   月   日 

日

期 

捐贈人 

(單位) 

食品類 被服類 

白

米 

泡

麵 

餅

乾 

嬰

兒

奶

粉 

奶

粉 

可

素

食

罐

頭  

罐

頭 

肉

鬆 

麥

片 

飲

料 
  

帳

篷 

睡

袋 

毛

毯 

棉

被 

外

套 

上

衣 

兒

童

上

衣  

下

服 

兒

童

下

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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災 害 救 助 物 資 接 收 彙 整 表 (續 1 )  

日

期 

捐贈人 

(單位) 

炊具類 日常用品類 

爐

具 

瓦

斯

罐 

鍋

子 

湯

瓢 

個

人

碗 

盤

子 
  

衛

生

紙 

兒

童

尿

布  

成

人

尿

布 

衛

生

棉 

消

毒

水 

手

電

筒 

電

池

-1
號 

電

池

-2
號 

電

池

-3
號 

電

池

-4
號 

雨

衣 

帆

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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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9.9                 災 害 救 助 物 資 發 放 清 單  (一式三聯 ) 
日期：     年     月      日     出發時間︰     時      分        到達時間︰     時     分 

發放地點： 

運輸人姓名：                     車牌號碼：                       聯絡電話： 

領取人姓名︰                     身分證字號：                     聯絡電話︰ 

類別 品名 單位 數量 類別 品名 單位 數量 類別 品名 單位 數量 

食
品 

白米   

被
服 

帳篷   

日
用
品 

衛生紙   

泡麵   睡袋   尿布-兒童   

餅乾   毛毯   尿布-成人   

奶粉-嬰兒   棉被   衛生棉   

奶粉   外套   消毒水   

罐頭-可素食   上衣   手電筒   

罐頭   上衣-兒童   電池-1 號   

肉鬆   下服   電池-2 號   

麥片   下服-兒童   電池-3 號   

飲料      電池-4 號   

礦泉水   

炊

具 

爐具   雨衣   

   瓦斯罐   帆布   

   鍋子      

   湯瓢      

   個人碗      

   盤子      

發放地點管理人簽名︰                                                 



 

2-10-12 
 

附件 9.10      
災 害 救 助 物 資 發 放 彙 整 表  

更新日期：   年   月   日 

日

期 

發放

地點 

食品類 被服類 

白

米 

泡

麵 

餅

乾 

嬰

兒

奶

粉  

奶

粉 

可

素

食

罐

頭  

罐

頭 

肉

鬆 

麥

片 

飲

料 
  

帳

篷 

睡

袋 

毛

毯 

棉

被 

外

套 

上

衣 

兒

童

上

衣  

下

服 

兒

童

下

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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災 害 救 助 物 資 發 放 彙 整 表 (續 1 )  

日

期 

發放

地點 

炊具類 日常用品類 

爐

具 

瓦

斯

罐 

鍋

子 

湯

瓢 

個

人

碗 

盤

子 
  

衛

生

紙 

兒

童

尿

布  

成

人

尿

布  

衛

生

棉 

消

毒

水 

手

電

筒 

電

池

-1
號 

電

池

-2
號 

電

池

-3
號 

電

池

-4
號 

雨

衣 

帆

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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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9.11 

災害救助物資捐贈收據(一式二聯) 

統一編號：                                                    捐物字第 000001 號 

茲收到台端捐獻臺中市石岡區公所災害救助物資 

物品名稱及數量： 

 

屬實 

此致 

先生 

女士 

公司 

 

臺中市石岡區公所區長  ○○○ 

 

         臺中市石岡區豐勢路 1033 號 

 

 

中 華 民 國   年   月   日 
 

 

 

 



   

 
 

 

 

 

臺中市石岡區災害應變中心 

國軍協助災害防救辦法 

 

 

 

 

中華民國 106 年 09 月 19 日 

中石區民字第 1060011022 號核定第一版 

中華民國 108 年 11 月 25 日 

中石區民字第 1080013713 號核定第二版 

中華民國 110 年 11 月 22 日 

中石區民字第 1100013590 號核定第三版 

中華民國 112 年 11 月 14 日 

中石區民字第 1120013898 號核定第四版 

中華民國 114 年 12 月 1 日 

中石區民字第 1140014510 號核定第五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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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石岡區災害應變中心國軍協助災害防救辦法 

1. 參考依據 

1.1 災害防救法第三十五條第六項。 

1.2 國軍協助災害防救辦法。 

2.  權責單位及業務職掌 

2.1 國防部：國軍為協助災害防救，國防部於平時應辦理下列事項 

2.1.1 訂定國軍協助災害防救計畫。 

2.1.2 劃分國軍協助災害防救作戰區及救災責任分區，與跨區增援事宜。 

2.1.3 指定作戰區及救災責任分區救災應變部隊、任務及配賦裝備事宜。 

2.1.4 建立國軍協助災害防救之指揮體系及資源管理系統。 

2.1.5 督導作戰區及救災責任分區依計畫實施演練。 

2.2 國軍各作戰區及救災責任分區 

2.2.1 依災害潛勢地區之特性及災害類別，結合各級政府機關災害防救專責單位資

訊，完成必要調查及預判災情蒐報研析先期完成救災情報整備。 

2.2.2 發生重大災害地區，由作戰區及救災責任分區指派作戰及專業參謀，編成具

備勘災能力之災情蒐報小組，掌握災情，並與直轄市、縣（市）、鄉（鎮、

市、區）公所首長密切聯繫，適時投入兵力，立即協助救災。 

2.3 地方政府：直轄市、縣（市）政府、鄉（鎮、市）公所及中央災害防救業務主管

機關申請國軍協助災害防救時，應即時提供相關災情資訊、所需救災人員、裝備、

機具需求及其他可提供救災部隊之資源事項。 

3. 相關用詞定義 

3.1 重大災害：指依中央災害應變中心各類型災害一、二級之開設時機及災害狀況認定

之。 

3.2 協助災害防救：指災害防救法第三十五條第四項之申請國軍支援或國軍主動協助災

害防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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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受支援機關：指依災害防救法第三十四條第四項所定申請國軍支援及國軍主動協助

災害防救之機關。 

3.4 作戰區：指以陸軍軍團（地區防衛或海軍陸戰隊比照）指揮部為主組成，除指揮其

編制與編配之部隊外，並作戰管制地區內之三軍部隊。通常依任務需要，區分數個

分區。 

3.5 救災責任分區：指以作戰區為主體，依救災任務需要，結合直轄市、縣（市）政府

行政區域，區分數個救災責任分區。 

3.6 救災應變部隊：作戰區遇無預警之災害發生時，視災害類別及規模，將救災責任分

區戰備部隊轉換之部隊及有預警之災害來襲前，完成預置兵力之部隊。 

4. 國軍提供支援之方式 

4.1 接受申請後提供支援 

4.1.1 由中央災害防救業務主管機關向國防部提出申請。 

4.1.2 由直轄市、縣（市）、鄉（鎮、市、區）公所向臺中市後備指揮部轉各作戰

區提出申請。 

4.1.3 申請以書面為之，緊急時得以電話、傳真或其他方式先行聯繫。 

4.1.4 直轄市、縣（市）、鄉（鎮、市、區）於災害發生期間，緊急申請國軍支援

時，作戰區應儘速核定，以電話先行回覆直轄市、縣（市）、鄉（鎮、市、

區）及中央災害應變中心兵力派遣情形，並向國防部回報。 

4.2 主動派遣兵力 

4.2.1 發生重大災害時，國軍應主動派遣兵力協助災害防救，並立即通知直轄市、

縣（市）、鄉（鎮、市、區）及中央災害應變中心。 

5. 國軍作業方式 

5.1 國軍協助災害防救，以各作戰區為主，結合行政區域編組劃分救災責任分區，並依

地區特性、災害類別及規模，由作戰區統一規劃運用地區三軍部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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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作戰區針對救災責任分區易發生土石流及水災等天然災害地區，應預劃適當之位置，

先期完成預置兵力、整備機具，並於災害預警發布時，依令前推部署，遇狀況立即

投入。 

5.3 國軍調派兵力協助災害防救，應不影響國軍戰備、不破壞國軍指揮體系、不逾越國

軍支援能力範圍。 

5.4 直轄市、縣（市）、鄉（鎮、市、區）及中央災害應變中心指揮官應指揮、督導、

協調國軍賦予協助災害防救任務；受支援機關應於災害現場指定人員，與國軍協調

有關災害處理事宜。 

5.5 國軍常備部隊兵力無法滿足災害防救時，國防部得運用教育召集應召之後備軍人，

編成救災部隊，納入作戰區指揮調度，協助災害防救。 

5.6 國軍依救災責任分區，平時應與直轄市、縣（市）政府、鄉（鎮、市、區）公所及

其首長建立經常性協調聯絡管道，災害預警發布時，作戰區及縣（市）後備指揮部

應派遣連絡官進駐直轄市、縣（市）及鄉（鎮、市、區）災害應變中心瞭解狀況，

即時通報災情。 

5.7 國軍平時應派員參加各級政府召開之災害防救會報，並指定專人負責協調聯絡。 

5.8 國軍各類型部隊應依災害防救任務與各階段軍事教育及部隊訓練之災害防救課程，

結合戰備任務、各項兵棋推演及實兵演練，執行實作訓練。 

5.9 內政部消防署應提供國軍災害防救師資培訓及訓練場地，協助培育國軍種子教官及

專業部隊訓練。 

5.10 直轄市、縣（市）後備指揮部連絡官接獲直轄市、縣（市）及鄉（鎮、市）災害

應變中心指揮官提出之救災兵力申請時，應儘速協助完成兵力申請、調派及核定作

業。 

5.11 國軍於災害潛勢地區先期完成預置兵力之救災應變部隊，應於受命後十分鐘出發

執行救災任務；後續部隊於受命完成整備後，立即出發。各作戰區應統籌地區三軍

部隊投入救災任務，並由作戰區指揮官指派專人負責指揮及管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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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2 國軍協助災害防救時，無法支援之操作人員、特種機具、重型機械或資材等，由

受支援機關依災害防救法第三十條第一項第四款、第五款規定，辦理徵調、徵用及

徵購作業。 

5.13 國軍各作戰區依直轄市、縣（市）政府及鄉（鎮、市）公所需求，就災害潛勢地

區，檢討現有營區，協助辦理災民避難及收容安置。 

5.14 國軍（總）醫院及衛生部隊人員（以下簡稱國軍醫療單位）參與國軍緊急救災醫

療支援任務，應協助所在地區衛生主管機關統合各公、民營醫療機構，並接受作戰

區指揮官指揮管制，於災害發生時，即隨同救災部隊進入災區，協助提供災民所需

醫療服務。國軍醫療單位協助災害防救各項醫療服務，應將執行情形主動通報所在

地區衛生主管機關。 

5.15 國軍協助災害防救所需人員、裝備、機具、設施、油料等相關費用，國防部得於

主管預算項下視需要移緩濟急檢討調整支應。預算不足支應災害防救費用者，由國

防部報請行政院，以中央政府災害準備金或預備金支應。中央或地方災害應變中心

開設後，國軍依請求協助民間車輛與機具徵調、物資徵購（用）、委商運輸、受災

民眾臨時避難收容所需費用，應由受支援機關依災害防救法第五十七條及預算相關

法令籌措歸墊，必要時得報請中央災害防救委員會協調。 

5.16 國軍人員協助災害防救致傷病、身心障礙或死亡者，依災害防救法第六十一條及

相關法令辦理醫療、撫卹、慰問等事項。 

6. 其他事項 

6.1 國軍人員協助災害防救成效卓著者，除依陸海空軍勳賞條例、陸海空軍獎勵條例敘

獎外，得由直轄市、縣（市）政府、鄉（鎮、市）公所及中央災害業務主管機關辦

理表彰及慰勞事宜。 

6.2 國軍協助災害防救工作，不接受任何酬勞。但各級政府機關（構）或其他公益團體

致送之慰勞金（物品），不在此限。 

7. 附件 

7.1 臺中市石岡區公所申請國軍協助救災需求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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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7.1 

臺中市石岡區公所申請國軍協助救災需求表 

(成立災害應變中心時) 

臺中市石岡區公所申請國軍協助救災需求表 

災害 

性質 
災害地點 

所需救災兵力、 

機具數量 

報到時間、地點、 

人員及電話 
備考 

     

申請 

單位 

臺中市 

石岡區公所 

承辦人：           課長：            區長： 

聯絡電話： 

申請日期： 

臺中市政府 

○ ○ 局 處  

承辦人：           科長：            市長： 

聯絡電話： 

申請日期： 

後備 

災防連絡官 

 
陸軍 

災情蒐報官 

 

任務 

解除 

災防連絡官 救災部隊長 
石岡區 

災害應變中心 

臺中市 

災害應變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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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成立災害應變中心時) 

臺中市石岡區申請國軍支援救災兵力及機具需求統計表 

                                        申請編號： 

災害

性質 
災害地點 

所需兵力 

機具數量 
執行工作 

報到時間、地點 

人員及電話 

申請單位 

(區長簽署) 

      

(兵力

需求

單位) 

承辦單位 權責長官 

奉核後，電傳第○作戰區核備並賡續
管制辦理。 

 

臺中

市 

戰綜

會報 

承辦單位 權責長官 

奉核後，賡續管制兵力派遣事宜並逐
級回報。 
  

中部

地區

戰綜

會報 

會辦意見：作戰區作戰處 

擬辦 批示 

  

任務

解除 

後備指揮部 救災部隊長 石岡區公所 臺中市政府 

    



   

 
 

 

 

 

臺中市石岡區災害應變中心 

重大災害罹難者遺體處理作業辦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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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石岡區災害應變中心重大災害罹難者遺體處理作業辦法 

1. 參考依據 

臺中市重大災害罹難者遺體處理作業要點。 

2. 目的 

轄區內重大災害發生致有罹難者時，罹難者遺體相關處理事宜，依本作業規範處理。 

3. 權責分工 

3.1 消防機關：辦理災害現場人命救助，遇有罹難者即通報警察機關。 

3.2 警察機關：辦理災害現場秩序維持、保全證據、通知家（親）屬、協助遺體相驗及

罹難者身分確認事宜。 

3.3 衛生機關：辦理臨時遺體安置場所防疫事宜。 

3.4 環保機關：辦理臨時遺體安置場所消毒事宜。 

3.5 社政機關：辦理罹難者家（親）屬救助事宜。 

3.6 民政機關：督導公立殯葬事宜。 

3.7 臺中市生命禮儀管理處： 

3.7.1 聯繫所屬殯葬設施整備遺體存放及火化設備，規劃設置臨時遺體安置場所，

調度屍袋及冰櫃等物資。 

3.7.2 督導殯葬禮儀服務業者妥為處理遺體搬運、衛生維護及協助安置等事宜。 

3.7.3 安排並辦理遺體火化事宜。 

3.7.4 統計死亡人數，製作罹難者名單清冊。 

3.7.5 規劃辦理聯合奠祭，協助無力辦理殮葬之家（親）屬殯葬等事宜。 

4. 轄區內發生地震災害致有罹難者，其遺體依下列作業程序處理（流程圖如附圖）： 

4.1 前置作業 

4.1.1 警察機關應即派員前往遺體停放處所作初步調查後，報請臺灣臺中地方檢察

署辦理遺體相驗事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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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2 臺中市生命禮儀管理處應辦理公立殯葬設施整備及運用，視需要設置臨時遺

體安置場所，安排遺體火化，並督導民間合法業者協助辦理運送、安置遺體

等事宜。 

4.2 初步處理及通報 

4.2.1 最先到達處理之機關如發現遺體需儘量保持現場完整，並即通報本府警察

局。 

4.2.2 處理之機關應先將遺體裝入屍袋，並移至安全處所。 

4.2.3 發現災害嚴重致有大量罹難者時，應即刻通報臺中市生命禮儀管理處。 

4.3 遺體相驗認領 

4.3.1 警察機關應詳細檢查、照相及記錄罹難者之性別、面貌、身體特徵、衣著服

飾、遺留物及攜帶物品文件等，將遺物編號置入證物袋，填列明細表，迅即

通知其家（親）屬，配合檢察官相驗後，協助家屬處理遺體及遺物。如罹難

者無家（親）屬或家（親）屬所在不明或家（親）屬不願出面處理時，得準

用臺中市處理無名屍體自治條例規定辦理。 

4.3.2 如罹難者為外籍人士，應循警政及災防系統通報外交部轉通報該國駐臺外交

機構；如罹難者為大陸地區人民或香港、澳門居民，應通報行政院大陸委員

會。 

4.3.3 如為無法確認身分之遺體，應依臺中市處理無名屍體自治條例規定辦理。其

中去氧核醣核酸（DNA）檢體及體質人類學鑑定（含牙齒）相關檢體，經採

集後送法務部法醫研究所檢驗建檔。 

4.3.4 警察機關依法處理遺體程序完結後，除經家（親）屬認領，自行委託殯葬禮

儀服務業者承攬服務外，應即通知臺中市生命禮儀管理處辦理運送、安置遺

體事宜，不得擅自轉介或縱容殯葬禮儀服務業者逕行提供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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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 遺體安置 

4.4.1 臺中市生命禮儀管理處應聯繫所屬殯葬設施，就遺體存放及火化設備先予整

備，請所屬殯儀館或督導民間合法業者協助辦理運送、安置遺體事宜；必要

時，得聯繫鄰近直轄市、縣（市）殯葬主管機關協助辦理。 

4.4.2 如為災害嚴重或災害現場位處偏僻等情形，臺中市生命禮儀管理處必要時得

設置臨時遺體安置場所，調度屍袋及冰櫃等物資，向鄰近縣（市）殯葬主管

機關請求支援，如仍無法處理應通報內政部協調其他直轄市、縣（市）政府

協助。殯葬主管機關得視遺體安置處理情況撤除臨時遺體安置場所，並由衛

生環保機關確實進行該場所消毒防疫事宜。 

4.4.3 臺中市生命禮儀管理處應督導殯葬禮儀服務業者將遺體妥為搬運、衛生維護，

置入棺木、存放冰櫃或裝入屍袋，遺體裝入屍袋內須放置乾冰，並即時移送

殯儀館或臨時遺體安置場所冰存，並將罹難者編號列冊，俾供辨識認領。 

4.4.4 臺中市生命禮儀管理處應統計死亡人數，就罹難者及其認領家屬之基本資料，

製作罹難者名單清冊，並妥為保存。 

4.5 遺體火化 

4.5.1 臺中市生命禮儀管理處應儘速安排並即時辦理遺體火化事宜。 

4.5.2 臺中市生命禮儀管理處得協調私立火化場辦理遺體火化事宜；必要時，得聯

繫鄰近縣（市）殯葬主管機關協助辦理，如仍無法處理應通報內政部協調其

他直轄市、縣（市）政府協助。 

5. 罹難者奠祭及殮葬事項 

5.1 為災害嚴重、公共衛生防疫或加速遺體處理作業流程等情形之需要，殯葬主管機關

得適時規劃辦理聯合奠祭、火化後安置於骨灰（骸）存放設施等事宜。 

5.2 如有家（親）屬無力辦理殮葬情事，民政機關、臺中市生命禮儀管理處應依臺中市

殯葬管理自治條例積極協助，並通知社政機關處辦理其救助事宜。 

6. 附件 

6.1 重大災害罹難者遺體處理作業要點流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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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為外籍人士、大陸地

區人民或香港、澳門居

民應通報該管機關協助 

 

 

附件 6.1 

重大災害罹難者遺體處理作業要點流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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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石岡區災害應變中心災害救助金核發辦法 

1. 參考依據 

1.1 臺中市災害救助金核發辦法。 

1.2 社會救助法第二十六條第二項。 

2. 作業程序 

2.1 申請災害救助者，應於災害發生後三個月內填具申請書。 

2.2 區公所受理申請後，應於三十日內完成審查，並將審查結果通知申請人，必要時得

延長審查期間。 

2.3 災害救助勘查，由災害發生地區公所辦理。災害發生後區公所應命轄區里幹事迅速

受理申請及勘查災害發生之時間、種類、原因、區域、受災戶數、人口、傷亡人數

與住屋毀損情形，必要時，得會同轄區里長、員警、工程人員及相關單位共同勘查。 

2.4 區公所應就災害救助勘查狀況，製作災害勘查報表。 

2.5 申請人對審查結果有異議者，得於區公所通知審查結果之日起十五日內，向區公所

提出申復，必要時得會同相關機關複查。 

2.6 區公所完成審查後，應填具災害救助金清冊及領據，送社會局辦理撥款作業，由區

公所轉發申請人。 

2.7 申請人以詐欺或其他不正方法申領救助、不符申領資格或重複申領者，區公所得撤

銷或廢止原處分，並追繳已受領之救助金。核發救助金之處分作成時，應於處分書

中載明或敘明前項事項。 

2.8 依據「臺中市災害救助金核發辦法」實施，其所需經費，由臺中市政府社會局編列

預算支應。 

3. 適用對象及申請相關文件 

3.1 本辦法之適用對象為於臺中市遭受水災、雹災、旱災、風災（含颱風及龍捲風）、

震災（含海嘯及土壤液化等）、火災或爆炸災害，致損害重大，影響生活之本國國

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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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國民之配偶為臺灣無戶籍國民、外國人、大陸地區人民、香港或澳門特別行政區人

民，已在臺灣合法居留並共同生活者，適用前項之規定。 

3.3 申請災害救助者，應於災害發生後三個月內填具申請書，檢附申請人身分證及戶籍

資料，並依申請項目檢附下列文件，向災害發生地區公所提出： 

3.3.1 因災死亡者，應檢附檢察機關、軍事檢察機關、醫療機構出具之相驗屍體證

明書或死亡證明書，或法院為死亡宣告之裁定書及其裁定確定證明書等正本。

此項申請因情形特殊，經臺中市政府社會局核准者，得不受三個月之限制 

3.3.2 因災失蹤者，應檢附失蹤證明書。 

3.3.3 因災重傷者，應檢附全民健康保險重大傷病核定審查通知書，或醫師診斷重

傷證明書；或未致重傷，必須緊急救護住院治療、全民健康保險給付外自付

醫療費超過十萬元之收據正本。 

3.3.4 因災致住屋毀損達不堪居住程度申請安遷補助者，應檢附里長開具之遷居證

明，及住屋受災相片二張至六張。 

3.3.5 住屋淹水救助與住屋土石流救助，應檢附里長開具之居住事實證明，及住屋

受災相片二張至六張。 

3.3.6 發生火災災害者，檢附臺中市政府消防局火災證明書正本；如為影本，應由

戶長或現住人或區公所人員核章證明與正本相符，及住屋受災相片二張至六

張。 

4. 災害救助種類 

4.1 死亡救助：因災害致死或因災致重傷，於災害發生後三十日內死亡者。 

4.1.1 因災害致死者。 

4.1.2 因災致重傷，於災害發生後三十日內死亡者。 

4.1.3 因災害而失蹤，經法院依災害防救法第四十七條之一第一項規定，為確定 

          其死亡之裁定確定者。 

4.2 失蹤救助：因災害致行蹤不明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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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重傷救助：指因災害致重傷，或未致重傷，必須緊急救護住院治療，自住院之日起

十五日內(住院期間)所發生自行負擔之醫療費用總額達重傷救助金金額者；所稱自

行負擔之醫療費用，指依全民健康保險法規定應自行負擔之費用及不在全民健康保

險給付範圍之費用。 

4.4 住屋救助，住屋以臥室、客廳、飯廳及連棟之廚房、浴廁為限。 

4.4.1 安遷救助：住屋因災毀損，達不堪居住程度者。安遷救助以申請人於災害發

生前已在現址辦妥戶籍登記，且災害發生時居住於現址者 

4.4.2 住屋淹水救助：住屋因水災淹水，自室內樓地板起算達五十公分以上者。淹

水救助以申請人於災害發生時居住於現址者為限。 

4.4.3 住屋土石流救助：住屋因土石流流入，室內樓地板起算達三十公分或面積達

二分之一者。土石流救助以申請人於災害發生時居住於現址者為限。 

4.4.4 安遷救助、淹水救助及土石流救助，僅可擇一申請。 

5. 安遷救助所稱之住屋因災毀損達不堪居住之認定標準害救助種類 

5.1 地震造成者: 

5.1.1 住屋塌陷程度達二分之一以上。 

5.1.2 住屋屋頂倒塌或樓板毀損、塌陷面積達二分之一以上。 

5.1.3 樑柱：混凝土剝落、鋼筋外露之樑柱達樑柱總數百分之二十以上者；或箍筋

斷裂、鬆脫、主筋挫曲混凝土脆裂脫出，樓層下陷之樑柱達樑柱總數百分之

十以上。 

5.1.4 牆壁 

(1) 厚度十五公分以上之鋼筋混凝土牆牆內主筋斷裂挫曲，混凝土碎裂之

結構牆長度達總結構牆長度百分之二十以上。 

(2) 八吋磚牆裂縫大於零點五公分者之長度達磚牆總長度百分之五十以

上。 

(3) 木、石、土造等住屋牆壁剝落毀損，屋頂下陷達二分之一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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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5 住屋傾斜率達三十分之一以上。(住屋傾斜率為屋頂側移(T)除以建築物高度

(H)) 

5.1.6 住屋遭砂石掩埋或積砂泥，其面積達原建築物總面積二分之一或淹沒最深處

達簷高二分之一或一百公分以上。 

5.1.7 住屋上部結構與基礎錯開達五公分以上之柱基占總柱基數達百分之二十以

上。 

5.1.8 住屋基礎掏空、下陷： 

(1) 住屋柱基掏空數達總柱基數百分之二十以上。 

(2) 住屋基礎不均勻沉陷，沉陷斜率達五十分之一以上。(住屋沈陷斜率為

沈陷差(E)除以建築物寬或長(L)) 

5.1.9 其他經臺中市政府都市發展局認定者。 

5.2 非地震造成者: 

5.2.1 住屋屋頂連同椽木塌毀面積超過三分之一；或鋼筋混凝土造成住屋屋頂之樓

板、橫樑因災龜裂毀損，非經整修不能居住。 

5.2.2 住屋牆壁斷裂、傾斜或共同牆壁倒損，非經整修不能居住。  

5.2.3 其他經區公所認定住屋受損嚴重，非經整修不能居住。 

6. 災害救助金核發標準 

6.1 死亡救助：每人發給新臺幣二十萬元。 

6.1.1 死亡救助金於發給後，經證實非因災害死亡或失蹤者，具領人應繳回已受領

之救助金。 

6.1.2 死亡救助金之發放，應扣除同一原因已申領之重傷救助金。 

6.2 失蹤救助：每人發給新臺幣二十萬元。 

6.2.1 失蹤救助金於發給後，經證實非因災害死亡或失蹤者，具領人應繳回已受領

之救助金。 

6.3 重傷救助：每人發給新臺幣十萬元。 

6.4 安遷救助：受災戶內人口每人發給新臺幣二萬元，並以五口為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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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4.1 安遷救助金之發給，以全戶人口實際遷離原住屋者為限，並應扣除已發給之

死亡及失蹤救助人口數。 

6.4.2 所稱戶，以一門牌為一戶。但建物分別獨立，或同一建物不同獨立生活戶者，

不在此限。 

6.5 住屋淹水救助：每戶發給新臺幣一萬五千元。 

6.6 住屋土石流救助：每戶發給新臺幣一萬五千元。 

7. 災害救助金具領人資格 

7.1 死亡或失蹤救助金，具領人順序為: 

7.1.1 配偶。 

7.1.2 直系血親卑親屬。 

7.1.3 父母。 

7.1.4 兄弟姐妹。 

7.1.5 祖父母。 

7.2 重傷救助金：本人。 

7.3 安遷救助金、住屋淹水救助金、住屋土石流救助金：由受災戶戶長或現住人領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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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石岡區災害應變中心急難救助辦法 

1. 參考依據 

1.1 臺中市急難救助辦法。 

1.2 社會救助法第二十三條 

2.目的 

為照顧低收入戶、中低收入戶及救助遭受急難或災害者，並協助其自立，依本辦法規

範處理。 

3. 急難救助申請資格 

3.1 設籍臺中市(以下簡稱本市)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得申請急難救助金： 

(一) 戶內人口死亡無力殮葬。 

(二) 戶內人口遭受意外傷害或罹患重病，致生活陷於困境。 

(三) 負家庭主要生計責任者，失業、失蹤、應徵集召集入營服兵役或替代役現役、

入獄服刑、因案羈押、依法拘禁或其他原因，致無法工作而陷於生活困境。 

(四) 財產或存款帳戶因遭強制執行、凍結或其他原因未能及時運用，致生活陷於

困境。 

(五) 已申請福利項目或保險給付，尚未核准期間生活陷於困境。 

(六)其他因遭遇重大變故，致生活陷於困境，經臺中市政府社會局或區公所訪視評

估，認定確有救助需要。 

設籍本市並受僱於外縣(市)者，缺乏車資前往就職，或流落本市之民眾，缺乏車資

返家者，得申請車資救助。 

3.2 上述第一項急難救助金申請者：死亡者之配偶、直系血親卑親屬、父母、兄弟姊妹、

祖父母或其他負責殮葬之家屬。 

3.3 上述第二項至第五項急難救助金申請者：發生急難之本人、戶長、配偶、直系血親

卑親屬、父母、兄弟姊妹、祖父母或其他實際照顧者。 

3.4 前項申請人有數人時，應推舉一人代表申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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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 第一項之救助，死亡者戶內無其他共同生活家屬，而申請人與死亡者非屬同一戶籍

者，應向申請人戶籍所在地公所申請。 

4. 申請時機及證明文件 

4.1 申請急難救助金，應於事實發生之日起三個月內，檢附下列各款規定之相關證明資

料，向戶籍所在地區公所提出申請： 

(一) 申請全戶(含實際共同生活戶)戶籍資料。 

(二) 無力負擔喪葬費或醫療費者，應檢附相關費用單據或明細。 

(三) 符合急難事由之證明文件。(如村里長證明、身心障礙手冊、重大傷病卡、學

生證、在監證明、非自願性離職證明、求職登記證明及就業輔導證明、失蹤

證明、最近三個月內之醫院診斷證明書或死亡證明書、因法院強制執行判決

或命令所核發之財產強制交付令狀、管有令狀或暫時扣押令狀等。) 

(四) 申請人全戶之財產資料。(財產資料，由申請人提供或由區公所請稅捐機關提

供。) 

4.2區公所受理急難救助申請後，應儘速辦理訪查，符合規定者應於五日內發放救助金，

如遇特殊情形得於申請書敘明理由延長之，最長不得逾十四日。 

4.3 申請人有正當理由，無法檢具第二項至第四項證明文件者，訪查人員應於填寫申請

書或訪查表時敘明情形。 

5. 急難救助金發放原則 

5.1 急難救助金發放最高以新臺幣二萬元為限。但情形特殊者，經報社會局核定，得提

高至新臺幣三萬元。 

5.2 急難救助金經核定後，以現金發放為原則，並得以支票或匯款方式支給。 

5.3 同一事由不得重複申請急難救助。但經救助三十日後仍陷於困境，並經社會局社工

員查訪屬實者，得再核發一次救助金。 

5.4 申請車資救助 

5.4.1 應檢附身分證明文件，向臺中市政府社會局之代辦窗口為之，經填寫切結書

並查核身分及事實屬實後核發需搭乘火車換票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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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2 目的地為離島、外島或無火車駛達地區者，得核發搭乘火車至距離目的地最

近可轉搭其他交通工具之直轄市或縣(市)之火車換票證。 

5.4.3 申請車資補助同一年度內以一次為原則。對於多次申請者，臺中市政府社會

局得通知其戶籍所在地直轄市或縣(市)政府提供必要協助。 

5.4.4 申請急難救助如有虛報不實者，臺中市政府社會局應限期命其返還，如涉及

刑事責任者並移送法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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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石岡區災害應變中心 

臺中市轄管學校作為災害避難收容處所管理計畫 

1. 參考依據 

1.1 災害防救法。 

1.2 臺中市地區災害防救計畫。 

1.3 臺中市政府臨時避難收容處所開設及管理注意事項。 

1.4 臺中市緊急災民收容中心標準作業程序。 

1.5 臺中市一○六年度災害防救第二次四方工作會議紀錄。 

1.6 臺中市轄管學校作為災害避難收容處所管理計畫。 

2.目的 

考量災害實際發生，學校原即為學生及社區居民熟悉場域，係自然聚集避難之處所，

極具社區資源動員能量，且大型災害發生時臨時避難收容處所開設須大量人力挹注，

故以區公所納入臨時避難收容處所之本市轄管學校(以下簡稱學校)為對象，培植及納入

學校人員提升收容人力支援能量，協助區公所辦理災時避難收容作業，特訂定本管理

計畫。 

3.平時整備及維護管理 

   3.1 場地擇定：學校應配合區公所擇定校內避難收容空間。 

   3.2 學校內避難收容空間擇定： 

   (一)優先擇定學校內一處室內空間，以禮堂、室內球場、地下室(防空避難室)、科任

教室等適當收容處所為選擇原則，室外以操場、球場為主要選項。 

   (二)停課期間，應視實際需要開放全校之可用空間作為收容支援。 

3.3 聯絡窗口： 

   學校應指定聯絡窗口一人及職務代理人一人提報職稱、姓名及聯絡方式(含手機號

碼)，每年八月由區公所函請學校查報後登錄衛生福利部重大災害民生物資及志工

人力整合網絡平台管理系統並函報社會局備查，以確保平時與無預警災害發生時之



臺中市石岡區災害應變中心作業手冊                   臺中市轄管學校作為災害避難收容處所管理計畫 

  

2-15-2 

通訊暢通。學校平時應與區公所保持聯繫，並配合區公所辦理相關收容之調查、規

劃及檢查等事宜。 

3.4 資料建置： 

    3.4.1 配合區公所制定學校臨時避難收容處所作業流程。 

    3.4.2 建置支援開設作業工作人員編組名冊(附件 1)，每年八月由區公所函請學校查

報，並函報社會局及教育局備查。學校支援人員擇定以居住鄰近校區者為優

先順序。 

    3.4.3 提供校舍平面圖，清楚標示收容場所及明列場地名稱、樓層及面積，如出入

口、停車空間、廁所及可活動休閒空間等。 

3.5 安全檢查： 

   提供場地建築物之消防安全、公共安全、使用執照及建物耐震結果報告，並配合區

公所與本府執行設施設備之定期檢查 (附件 2「臺中市○○區臨時避難收容處所空

間及設備調查表」、附件 3「臺中市臨時避難收容處所自我檢核一覽表」。) 。 

3.6 教育演練： 

   為強化災時開設作業順暢，學校支援臨時避難收容處所開設作業工作編組人員，應

參與配合區公所舉辦之收容及物資宣導演練，加強學校臨時避難收容處所開設知能，

由學校函報教育局核定公假及研習時數。學校志工人員得受邀參與配合。 

3.7 設施設備： 

   針對臨時避難收容處所空間設備如有不足，得完成相關調查規劃後提報區公所辦理

增設補強；並由區公所與學校依臺中市市有財產管理自治條例等規定協調確認財產

歸屬後進行管理。 

4.災時開設及支援作業 

天然災害發生的風險及規模難以預測，如遇災害發生，經本市市級災害應變中心依災況

認定；如屬一般災害規模由各區公所依現行收容救濟編組辦理，倘大規模災害須同時開

設多所收容處所，區公所因人力限制無法負荷，學校支援開設作業工作編組人員於此時

啟動編組，由區公所人員指揮調度投入收容作業，具體工作內容說明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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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1 一般災時開設： 

4.1.1 由區公所人員依據收容救濟作業流程進行編組進駐學校，得經區公所與學校

協調同意支援開設。 

4.1.2 學校於接獲區公所開設通知時，應指派專人於 30 分鐘內到校並完成收容空

間水電及設施設備使用交接等事宜。 

4.1.3 於撤除時，區公所應負責整理學校環境，收容設施歸還定位，經交接後如有

於開設期間造成處所損毀，學校應就交接內容填報地點之照片經指揮官確認，

併同財損評估報告後提報區公所辦理後續補助及回復原狀事宜。 

   4.2 大規模災時開設： 

4.2.1 學校經區公所通知擴大開設後啟動，學校配合支援臨時避難收容處所開設作

業工作編組人員及擴大開放全面校區。 

4.2.2 擴大開設任務分組，設負責人一人，分設綜合作業組、物資管理組、關懷照

顧組、治安組及人力資源組等五組，各設組長一人及組員數人，並得視需要

增減組別。 

4.2.3 任務分組及工作任務 

組別 職掌 學校支援人員工作任務 成員 

綜合 

作業組 

1.建立程序及協調執行。 

2.來訪人員與新聞媒體的接洽。 

3.行政協調(包括相關的統籌或單位監

督之角色確立，及保障與釐清相關權

責單位工作權限及責任)。 

4.資料統計與彙整事宜。 

5.災情與相關措施的查證、傳遞與公

佈。 

6.設立專線電話、傳真、及文書作業設

備(如電腦、列表機)。 

7.定期、不定期的回報收容中心狀況予

相關單位。 

8.定期的整體狀況報告之呈現。 

9.救助金(包括政府與民間)調查與發放

事宜處理。 

10.相關福利服務作業辦理及臨時工作

1.協助接待來訪人員與新聞媒體

等事宜。 

2.協助災情、資料統計彙整等事

宜。 

3.協調運用學校現有設備支援(如

電話、傳真機、電腦、列表機

等)。 

4.協助救助金發放事宜。 

5.協助居民辦理福利服務申請等

事宜。 

6.協助開設場地空間管理事宜、學

校環境復原、收容設施歸還定位

事宜。 

1.負責人兼組長 1

人：由區公所人

員擔任之。 

2.組員：區公所指

定人員及學校支

援人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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組別 職掌 學校支援人員工作任務 成員 

方案協助等。 

11.完成臨時避難收容處所開設，服務

桌椅擺放、確認設施設備堪用(例如

緊急照明、手電筒、衛浴、飲水等)

等。 

12.整理學校環境復原，收容設施歸還

定位。 

13.回報相關單位恢復情形，如有於臨

時避難收容處所開設期間開設處所

造成之損毀，學校應填報發生地點之

照片經指揮官確認後，併同財損評估

報告後提報區公所辦理後續補助及

回復原狀事宜。 

物資 

管理組 

1.物資的統籌、管理分配或轉發。 

2.救災民生物質短缺之協調調度與申

請支援作業。 

3.受贈與請領物資登記。 

4.各界物資諮詢、電話接洽事宜。 

1.物資受贈與請領須清點品項及

數量無誤，依實填寫管控表格並

陳核。 

2.各界物資諮詢、電話接洽、填寫

登錄相關表格。 

1.組長：由區公所

協調指定人員擔

任或收容處所負

責人指定學校支

援人員擔任。 

2.組員：區公所指

定人員、NGO 團

體及學校支援人

員。 

關懷 

照顧組 

1.關懷訪視受災民眾需求及建立訪視

紀錄和需求評估報告。 

2.建立社會諮詢服務站，協助臨時避難

收容處所服務櫃檯發展相關社會資

訊的諮詢功能。 

3.評估特殊需求之個人、家庭或團體之

資源轉介。 

4.提供工作人員支持團體、減壓活動、

簡短的支持性諮商服務與每日至少 1

次工作人員會報與工作統整。 

5.相關資源、區域內相關社福機構的連

結、專業人員的連繫與動用。 

6.提供兒童照顧、醫療照顧、娛樂休閒

活動等服務。 

7.協助居民之組織與會議。 

8.惜別會規劃、辦理。 

1.傾聽居民的需求、待協助等事

項，有年幼者、年長者、身心不

便者等特殊需求者，協助轉介社

工、醫護等專業人員提供服務。 

2.協助提供社會福利諮詢。 

1.組長：由區公所

協調指定人員擔

任或收容處所負

責人指定學校支

援人員擔任。 

2.組員：區公所指

定人員、NGO 團

體及學校支援人

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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組別 職掌 學校支援人員工作任務 成員 

治安組 

1.居民日常生活之需求提供。 

2.居民日常生活秩序之維護。 

3.相關人員的進出管控與記錄。 

4.相關設施(設備)使用規範、生活公約

訂定、公布。 

協助維護居民生活秩序、進出臨時

避難收容處所之管控與記錄。 

1.組長：由區公所

協調指定人員擔

任或收容處所負

責人指定學校支

援人員擔任。 

2.組員：區公所指

定人員、NGO 團

體及學校支援人

員。 

人力 

資源組 

1.協助收容處所人力排班事宜。 

2.相關志工統籌窗口。 

3.協助收容處所物資收發及相關活動。 

4.協助救助金發放。 

5.緊急採購所需物資。 

6.其他臨時交辦事宜及機動人員派遣。 

1.支援臨時避難收容處所人力排

班與值夜事宜。 

2.協助物資收發，依實填寫管控表

格等相關作業事宜。 

1.組長：由區公所

協調指定人員擔

任或收容處所負

責人指定學校支

援人員擔任。 

2.組員：區公所指

定人員、NGO 團

體及學校支援人

員。 

5.其他事項 

5.1 如因地震或其它災害發生，經區公所通知，學校編組之支援人員應即到達學校進行

支援。 

5.2 學校支援人員分成三組輪流執勤，每日執勤三班，每班以八小時為原則（如遇人力

不足或特殊情形不在此限），顧及婦女人身安全，夜間以男性同仁為宜；如支援後值

班不足八小時者，仍視同已值班。支援人力補假或值班費用請領依相關規定或計畫

辦理。 

5.3 學校支援人員之管理，統一由區公所指揮調度及賦予即時之執行工作。 

5.4 若因災害仍頻，由區公所協調 NGO 團體參與輪值。 

5.5 倘於大型災害發生時，為提升避難收容支援人力總動員能量，原設定臨時避難收容

處所學校之外的各級學校，如經市級災害應變中心指揮官裁示，亦應依據本計畫投

入人力支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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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石岡區災害應變中心 

居家身心障礙者使用維生器材斷電應變機制 

1. 參考依據 

1.1 災害防救法第 22 條、第 27 條。 

1.2 臺中市居家身心障礙者使用維生器材斷電應變機制 

2. 目的 

協助居家使用維生器材之身心障礙者遇斷電時之應變處理。 

3. 適用對象 

居住於本市，使用維生器材之居家身心障礙者。 

4. 平時應變 

4.1 由市府平時建置並隨各申請案即時提供居家使用維生器材者保全名冊予台灣電力

公司及本市各區公所，可即時於災害期間提供預防疏散避難等通報及協助。 

4.2 身心障礙者家戶平時應注意維生器材之使用狀況，同時建立防、避災觀念，並準備

相關蓄電發電設備或不斷電系統，防範非預警性斷電情況發生，避免因發生緊急意

外且不及救護時，危及身心障礙者之生命安全。 

4.3 倘遇計畫性停電時，由台灣電力公司事先通知保全戶，並請做好後因應措施。 

4.4 若有發電機需求，民眾可逕洽臺中市輔具資源中心提供租借服務，並注意下列事

項： 

4.4.1 因發電機有發電及用油操作及穩定度風險，故仍建議使用維生器材者，應優

先考量醫療院所或用電無虞之處所。 

4.4.2 發電機需使用柴油或汽油發電，民眾租借後需自行添加油料，並衡量注意所

在環境空間是否適合使用發電機(空氣流通、噪音、鄰居安全等因素)。 

5. 災時應變 

5.1 災害應變中心採簡訊、通訊軟體等多元方式通知各區公所，由區公所通報轄區保全

名冊民眾相關災害注意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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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 若有就醫、撤離、安置等需求，請民眾聯絡本府消防局 119 勤務指揮中心出動救

護車送往鄰近地區醫療院所。 

5.3 若有維生器材使用問題，請民眾聯絡鄰近醫療院所人員提供醫療諮詢及轉介服

務。 

6. 附件 

6.1 臺中市居家身心障礙者使用維生器材斷電應變流程圖。 

    6.2 臺中市輔具資源中心聯絡資訊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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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6.1 

臺中市居家身心障礙者使用維生器材斷電應變流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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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6.2 

臺中市輔具資源中心聯絡資訊表 

市輔具資源中心服務提供時間為平日 8 時至 17 時 

中心 聯絡電話 聯絡地址 負責區域 

南區 
04-2471-3535 

分機 1177 

臺中市南屯區東興路一段 

450 號 

東區、西區、南區、北區、

中區、霧峰區、南屯區、烏

日區、大里區 

北區 
04-2531-4200 

04-2532-2843 

臺中市潭子區中山路 2 段 

241 巷 7 號 

大雅區、潭子區、北屯區、

太平區、神岡區、豐原區、

后里區、石岡區、新社區、

東勢區、和平區 

海線 
04-2662-7152 

分機 35、36 

臺中市沙鹿區成功西街 

17 號 1 樓 

大甲區、大安區、外埔區、

清水區、梧棲區、沙鹿區、

龍井區、大肚區、西屯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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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石岡區災害應變中心 

區公所災害防救區域聯防相互支援作業程序 

1. 參考依據 

1.1 災害防救法第 22 條第 1 項第 8 款、第 35 條第 1 項。 

1.2 臺中市政府區公所災害防救區域聯防相互支援協定 

2. 目的 

鑑於大規模、複合型災害及各種突發事故所造成之人命傷亡及財物損失，非僅能憑單

一區公所之自有能力或資源所能妥善應變處理。為有效掌握災害搶救時間，快速整合

救災資源，提昇政府災害應變效能，特訂定本協定，藉由各區公所相互支援機制，減

低災害衝擊與損失 

3. 適用對象 

臺中市各區公所。 

4. 權責單位 

4.1 平時：臺中市災害防救辦公室。 

4.2 災時：臺中市災害應變中心。 

5. 相互支援協定事項 

5.1 相互支援時機 

5.1.1 公所無法因應災害處理時。 

5.1.2 公所轄內之受災地區因地理位置、地形地勢及交通狀況等因素，需由鄰近或

其他區公所支援，始能即時有效進行搶救或控制。 

5.1.3 發生天然災害需跨區收容、搶救機具需臨時調度支援 

5.2 相互支援方式 

5.2.1 受災區公所申請本市其他區公所支援(由臺中市政府審核後支援)。 

5.2.2 臺中市政府調度支援。 

5.2.3 臺中市政府主動調度支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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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4 本市其他區公所主動支援受災區公所。 

5.3 相互支援內容 

5.3.1 人命救助與災害搶救。 

5.3.2 醫療及傷病患運送處理。 

5.3.3 救災人力、車輛、機具、器材等救災資源之支援。 

5.3.4 受災民眾臨時收容或長期收容。 

5.3.5 物資救濟。 

5.3.6 環境清理及消毒防疫及污染防治。 

5.3.7 抽水及給水。。 

6. 支援作業申請程序 

6.1 提出支援申請應明列支援內容，項目如下： 

6.1.1 裝備、器材、車輛及物資等之品名及數量。 

6.1.2 支援人力之類別及人數。 

6.1.3 支援區域或地點及抵達該地之建議路徑。 

6.1.4 預估支援期程。 

6.1.5 其他需要支援事項。 

6.2 接獲支援申請時，受理支援之區公所應即就受災所需支援之人力、機具及其他物

力，儘速聯繫各相關業務權責單位（以下簡稱支援單位）進行支援作業整備，並陳

報區長。各項救災人力之調派及幕僚作業，由區公所災害防救專責單位指派專人辦

理 

6.3 支援單位受理後，應迅速回覆可提供支援情況，如人數、車輛及物資等 

7. 經費負擔 

7.1 受災區公所自行向其他轄區公所申請支援，其請求支援執行災害處理所需經費，得

由支援單位檢具相關單據，向申請支援單位要求負擔。 

7.2 公所主動支援受災區公所時，其支援執行災害處理所需經費由支援單位自行負擔。 

    7.3 區公所請求臺中市政府調度支援或臺中市政府主動調度支援時，其執行第五點第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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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款相互支援內容災害處理所需之經費，由臺中市政府負擔，經費不足時得報請臺中

市政府以災害準備金支應 

8. 訓練 

   為利本支援協定各項支援項目能順利進行，得適時施行各項必要之訓練、狀況演練或災 

   害防救演習。 

9. 區級災害合作平臺 

9.1 利用現有各區災害防救辦公室會議，定期(每半年)辦理區域聯防合作會議，並輪流

辦理之。 

9.2 跨區型聯防合作會議，依地理位置及合作型態，與本區合作之行政區為： 

       東勢區、新社區、和平區。 

 


